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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只

職

務

原

序

考
水
道
運
叮
輸
有
其
優
越
之
點
四
，
水
道
四
通
八
達
，
運
輸
範
團
最
廣
，
一
也
。
國
際
貿
易
運
輸
，
水

運
地
位
最
耍
，
二
也
。
利
用
天
然
水
道
，
運
輸
成
本
最
低
三
二
也
。
船
船
載
重
鉅
大
，
運
輸
力
量
最
強
，

四
也
。
基
上
四
者
，
故
航
運
事
業
在
整
個
交
通
部
門
中
，
實
估
最
要
之
一
環
。

海
員
為
航
運
事
業
之
羞
幹
，
其
智
識
水
準
如
何
，
工
作
技
能
如
何
，
服
務
精
神
如
何
，
與
夫
思
想
靶

律
如
何
，
不
僅
關
係
航
行
安
全
與
航
運
敷
卒
，
且
於
整
個
航
運
專
業

t之
發
展
與
國
家
國
際
地
位
之
增
寓
，

影
響
尤
為
重
大
。

自
大
陸
淪
陷
，
政
府
還
畫
以
來
，
臺
灣
對
外
交
通
，
幾
全
頓
海
運
維
持
，
而
撤
華
﹒
過
剩
細
細
，
亦
端

顧
與
事
國
際
貿
易
。
不
惟
此
也
，
畫
轉
為
復
興
中
國
之
基
地
，
反
及
大
陸
，
尤
胥
賴
商
柚
為
濟
渡

Y故
海

員
任
務
之
繁
重
與
艱
鉅
，
實
莫
甚
於
此
時
。

基
於
上
述
原
因
，
閃
過
部
遷
畫
以
來
，
對
我
買
賣
，
故
尤
特
別
重
觀
。
秀
麗
重
要
措
施
，

聽
均
以
海
員
為
對
象
。
由
組
設
商
船
聯
營
處
，
以
攝
展
海
員
說
業
機
會
;
如
籌
撥
海
員
救
濟
金
，
以
維
持

失
業
海
員
立
生
活
;
如
在
畫
北
舉
辦
船
員
講
習
會
，
及
在
基
萬
兩
港
舉
辦
海
員
講
習
妞
，
以
訓
練
海
員
思

想
紀
律
;
如
在
基
萬
兩
港
常
設
船
員
訓
練
妞
，
及
督
動
成
立
相
員
圖
書
室
以
提
高
海
員
智
識
水
車
;
又
如

扭
扭
晶
晶
們
及
督
動
各
輸
增
置
蜈
樂
設
備
，
以
增
進
海
員
福
利
與
康
樂
。
凡
此
種
種
設
施
，

海
員
職
務

原

~



海
員
職
務

裁
者
，
國
際
情
勢
日
趨
好
轉
，
反
攻
大
陸
，
指
顧
可
期
。
凡
我
海
員
亦
應
裸
體
政
府
愛
護
之
至
章
，

振
奮
精
神
，
努
力
進
修
，
以
期
負
起
反
攻
運
輸
之
重
任
，
而
完
成
航
業
復
興
之
準
備
。

抑
尤
有
進
者
，
海
員
與
航
業
，
休
戚
與
共
，
海
員
盡
忠
職
守
，
愛
護
航
菜
，
則
航
業
基
礎
租
借
固
，
而

發
展
可
期
;
航
業
發
展
，
則
海
員
工
作
與
生
活
，
方
可
期
安
定
。
故
海
員
與
航
棠
，
實
為
一
體
，
尤
宜
團

笛
一
致
，
以
園
共
存
共
榮
。

我
國
海
員
船
頭
規
則
，
雖
有
各
種
航
政
法
規
與
政
府
法
令
可
資
遵
循
，
但
一
般
海
員
，
對
於
上
項
具

令
，
接
困
難
窺
全
豹
，
或
因
日
久
漸
志
，
不
易
通
盤
明
悉
，
致
，
一
份
疏
忽
職
守
情
事
。
文
因
船
上
工
作
，
原

極
繁
援
，
頗
多
法
令
所
未
規
定
向
循
慣
倒
執
行
者
，
亦
致
彼
此
之
間
，
不
無
紛
歧
現
象
。
此
對
於
提
高
工

作
放
能
與
改
進
雌
運
業
務
，
影
響
賞
大
。

交
通
部
有
鑒
及
此
，
晏
於
民
國
三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起
，
決
定
頒
訂
「
海
員
服
務
規
則

J」
及
「
海
員
服

務
須
知
」
兩
種
，
將
船
上
各
部
海
員
應
「
知
」
與
應
「
遵
」
事
項
，
分
別
于
以
彙
合
編
訂
，
頒
布
施
行
，

實
為
目
前
所
迫
切
需
要
。
著
者
前
任
交
通
部
航
政
司
司
長
，
主
持
其
事
，
載
文
應
聘
講
述
斯
諜
，
自
樂
為

闡
述
其
義
，
以
供
我
海
員
執
業
之
助
焉
。

原

rf

中
華
民
國
四
十
年
八
月

王

洗

序
於
臺
北



和
頁
職
務
與
船
為
管
理

臼

序

著
者
於
民
國
四
十
年
八
月
，
依
據
交
通
部
海
員
服
務
規
則
(
公
布
於
同
年
五
月
十
九
日
)
，
寫
就
「
海

員
職
務
」
一
書
，
印
行
業
已
三
版
，
以
其
切
合
賞
用
，
頗
為
業
者
與
海
員
所
樂
于
研
讀
。
惟
該
規
則
關
有

一
一
一
次
，
部
份
修
正
，
自
亦
宜
梅
以
修
正
，
以
期
周
妥
。

我
國
航
業
現
已
進
入
發
展
時
期

3商
船
數
量
增
加
，
性
能
改
善
，
從
而
對
海
員
之
質
與
量
，
迫
切
企

來
提
高
。
蓋
海
員
執
行
工
作
能
否
克
盡
厥
職
，
管
理
船
船
能
否
帶
取
放
卒
，
匪
特
影
響
航
行
安
危
，
抑
且

有
關
營
運
盈
虧
，
自
為
業
者
與
社
會
所
重
視
。
該
書
對
船
船
管
理
，
雖
已
涉
及

y
似
嫌
未
詳
，
故
著
者
亦

顧
及
時
，
將
此
部
份
?
加
以
增
訂
，
俾
能
配
合
策
准
。

我
國
海
商
法
制
定
於
民
國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
而
於
民
國
五
十
一
年
七
月
一
-
一
十
五
日
，
作
重
大

之
修
正
。
對
於
船
長
明
定

••

「
謂
受
船
抽
所
有
人
僱
用
，
主
管
船
船
一
切
事
務
之
人
員
」
。
對
於
海
員
明

定••

「
謂
受
船
船
所
有
人
僱
用
，
由
船
長
指
揮
)
服
務
於
船
抽
上
所
有
人
員
」

o
新
梅
商
法
條
文
中
，
凡

原
用
船
員
字
樣
者
，
均
經
改
隔
海
員
字
樣
。
至
船
員
名
詞
，
則
交
通
部
解
釋
為
，
係
指
服
務
於
船
上
之
全

體
人
員
而
言
。
因
此
該
書
中
有
關
船
員
字
樣
，
自
應
一
律
線
以
改
為
海
員
，
而
海
員
字
樣
，
亦
應
一
律
改

為
船
員
，
庶
符
合
新
海
商
法
之
正
確
名
稱
。

為
正
名
興
顯
示
該
書
內
容
起
見
，
故
此
次
重
寫
，
特
將
書
名
改
稱
「
船
員
職
務
與
船
帕
管
理
」
'
蓋

所
以
符
名
實
也
。

船
員
職
務
與
航
船
如
管
理自
序



治
迫
職
務
想
給
帕
，
管
理

自

序

四

﹒
此
次
修
訂
本
書
，
承
招
商
問
崔
總
柚
長
重
華
、
劉
總
輪
機
長
滑
琮
、
葉
副
理
式
﹒
蔥
、
臺
灣
航
業
公
司

張
總
輪
機
長
官
服
、
阮
電
信
骨
察
緒
芸
及
中
國
驗
船
協
會
厲
總
驗
船
師
故
尚
譜
先
生
，
車
示
卓
兒
，
增
益

良
心
勢
，
敬
此
誌
謝

η

中
華
民
國
五
十
四
年
五
月
十

1
日

王

洸

序
於
臺
北



船
員
職
務
與
船
為
管
理

月
次

第
-
-
幸
通
論
.

第
一
節
總
述

••.•••.••••

第
二
節
職
守

•.••.........•...•.••.••••••••..•..•••••••••••••.••••••••••••••.••..•••••••.••

、....

由

第
三
節
物
料
屬
具

............•••..••••.•.•.•.•...••••.•••••.•••••.••.•••••••••.•••••••••••••..•..•

七

第
四
節
船
細
檢
修

••...•.•••.•.••••••••••••••.•••.••••••••••••••••••••••••••••••••.••••••••••••••••

九

第
五
節
海
難

•.•..............•..•..•.••...•••.•.•.••••.•••.•.••.••.••..••••.••••••.••••..••••

一
二

第
六
節
獎
懲

•••..••••••.•.•••••••••••••••••.•••••••••.•••••••••••••••••••.•••••••••••••••••

一
五

第
七
節
僱
傭
待
遇

•....•..•.••..•.•••.••.•••••••••••••••••••••••••••••••••••••••••••••••••••••••

一
九

第
二
章
駕
駛
部
職
責
與
管
理

j
i
-
-
j
i
-
-
..•••••

ji--

••••

ji--

••.•.•••••••.

一
三
一
一

第
一
節
總
述

•..•....•.•........••........•..••••.••.•••••.••.•••••..••••.••..•.•••..•••..•..•

二
三

第
三
節
船
長
職
責

........•.....•...••...••......•••.•••••••••••••.••.••.•••••..•••••.•..•..•.••

二
五

第
三
節
海
員
職
責
:

..•..•..•.••....••.....•.....•.•••.••••..•..•..•....••.•••••..•.••.••..•.••

二
九

格
問
品
船
船
篤
川

........•.........................................•.....•.....•..............

主
阿

拉
眾
的
安
全
設
備

•.
4
•••••••••••••••••••.••••••••••••••••••••••••••••••

6
••••••••••••••••••••••••

仙
二

川
對L
H職
務
與
船
航
管
況
且
次



的
民
職
務
與
納
船
管
現
自
次

第
三
一
幸
輪
機
部
職
責
與
管
理

.•....••..•.....••••..•...

,
••••••••••••••••••••••••.•••••.••

四
九

第
一
節
職
責

••.•..•.•••..•.•.•..•...•...•.••••.•••.••.••••.•••••••.••..••.••..•

,•••••..•••.•.

四
九

第
二
節
輪
機
管
理

•.••.••..••..•.•..••.•...••••.••••••••.•••••.••••.•••••.•••••.••.•••.•.••.••.•

五
五

第
四
幸
事
務
部
職
責
典
管
理

....•..•..•..•

e
••••••••••••••••••

、.•..•••••••••••••••••••

五
九

第
一
節
總
述

••.•••••.....•..•.•.•.•.•.••••••••••••••••••••••••••••.•••.••.•••...•••..

,

五
九

第
二
節
職
責

••••

::

第
三
節
旅
客
運
送

.•..•.•.....•••••••.•••..•

L
••••••••••••••••••••••••••••••••••••••••••••••••••

六
四

第
四
節
貨
物
運
送

......•.....••.•..•..••.•..•••••••.••••••••.••••••••.•••.•••••.•.•••••••••••••

六
七

第
五
節
備
生
管
理

••.•..•...•.......•.....•••••.••••..••••.••.•••••.•••••.•••.••.••••••••••..•..

七
四

第
五
幸
電
信
部
職
責
與
管
理

.....

u
•••.•••••••.••••••.••.•••••.•••••.••.•..••.••••.•••••

七
七

第
一
節
總
述

.•.••.•..•••...••....••.•.••••.•••••••••.....••.•••...•.••.•••••.•••.••.•.•••.•••

七
七

第
二
節
職
責

•..•••...••.••....••••..••.......••.............••••••...••.••••.••.•••.••.••••..

七
九

第
三
節
維
護
及
檢
修

....••••...•...•••...•.•••.••.•..•..•••••.•.••..•••••..••.••••.••.•.•••.•••

八
。

第
四
節
物
料

••••..••.•••••.••.•••.•.••.•...•.•••••••••••••.•...•..••••.•..••..•..••••..•.••••

八
一

第
五
節
工
作
時
間

••••..•.•••••••.••••••.•••••..••..•••••••.••••••.••.•••••.••..•..••••..••••..•

八
一

第
六
節
通
信
業
務

•••••••••••••••••••

、.....................•.................•..•...............

八
二



第
七
節
報
務
處
理
及
程
序

•••••••••••..••••••••••••••••••••••••••••••••••••••••••••••••••••••••

八
四

第
八
節
帳
務
及
表
報

••••••.•••••••••••••••.••••••••••••••••••••••••••••••••••••••••••••••••••••

八
六

附
錯
如
員
管
理
規
則
有
關
梅
貝
手
珊
條
文

••••
ji--ji--:

.••••••••••••••

ji--

••••

j
i
-
-九
一

船
員
職
務
與
指
船
管
理
自
次



你
弟
一
、
早
早

第
一
節

通

論

總

:iAf.

體航

書政

r--.r--.r--.r--.r--.r--.r--.r--. 船。機各船

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員 關級負
'-.，/\.J\.J\.J\.J\.J'--'I\.J 之 所船係

努便注節減促遵認信 發員指

力利意約輕遵守情條 立，船

工業艙柚營航政本如 -I 對長

餘務房用運行府身左 梅於及
進檢管物成安法責: 員船所

修討理料本全令任 手員右

"""" 冊信服
」慷務

，及於
其戒船

依慷帕

照，上

規務之
定須海

應明員

領暸而

有熟言

交記。

通，

面$ I t.,
所體

發力

之行
執，
業不

證得

書違

者反

並船

應員

持均

有應

執執
業有

第
一
輩

過

論

航
海
事
業
第
一
。

維
護
國
家
權
益
。

提
高
國
際
地
位
。

培
養
克
難
風
氣
。

認
真
檢
修
機
器
。

保
持
清
潔
整
齊
。

重
觀
工
作
日
記
。

研
究
航
海
學
理
。



帥
的H
職
務
與
船
叫
管
制
忱

(
九
)
加
強
主
儷
合
作
，

(
十
)
力
求
航
業
發
展
，

船
員
之
戒
條
如
左

••

(
一
)
不
得
掩
護
匪
諜
，

(
二
)
不
得
造
詣
惑
眾
，

(
三
)
不
得
越
權
干
攘
，

(
四
)
不
得
撓
帶
客
貨
，

(
五
)
不
得
擅
離
職
守
，

全
。
不
得
勒
索
放
客
，

(
七
)
不
得
聚
眾
要
挾
，

(
八
)
不
得
酌
酒
跟
莓
，

(
九
)
不
得
抗
命
怠
工
，

(
十
)
不
得
見
真
思
遲
，

破
除
幫
會
陋
習
。

確
保
海
員
福
利
。

暗
藏
武
器
。

洩
露
機
密
。

擅
入
禁
地
。

走
私
舞
弊
。

遇
難
逃
避
。

租
暴
無
禮
。

關
毆
峰
，
利
。

賭
博
宿
肢
。

延
阻
船
期
。

重
利
忘
義
。



二
百
總
噸
以
上
船
船
，
其
棚
上
船
員
之
組
織
系
統
，
如
在
表
••

輪

機

長

大
管

輪

一一-'-I

二助
管理

輪輪

l 機
三員
管

輪

助

理

智

1-' I I 輪
生讓冷電|

火浦無匠宜
畏匠匠習

~生
加生副

袖火生

下火
手長

生

火

機

匠

船
長

l
-

l
船
醫
l
護
士

i
主
任
報
務
員
|
報
務
員
|
值
更
具
|
宜
習
生

第
一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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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船
員
職
務
與
船
艙
管
理

四

未
滿
二
百
總
噸
船
帕
，
其
船
上
船
員
之
組
織
系
統
，
如
左
衰

••

一
|
副
駕
駛
|
水
手
長
|
舵
工
|
水
手

l
賣
習
生

正
駕
駛
l

一i
正
司
機
l
副
司
機
|
生
火
長
或
加
油
長
l
生
火
或
加
油
l
宜
習
生

一
一
|
廚
工

「
事
務
員
!
一

「
服
務
生

每
船
船
員
之
人
數
，
應
由
所
屬
公
司
遵
照
交
通
部
所
頒
船
員
配
額
蜜
之
規
定
，
分
別
僱
用
配
置
，
非

經
船
籍
惜
航
政
機
關
核
准
，
不
得
擅
自
增
滅
。

各
級
船
員
，
應
各
執
有
航
政
機
關
(
航
政
局
或
港
務
局
)
所
發
之
海
員
手
冊
，
其
應
頓
有
交
通
部
所

發
芝
「
河
海
航
行
員
執
業
證
書
」
或
「
船
細
無
糗
電
報
務
員
執
業
證
書
」
方
准
服
務
者
，
須
頓
有
各
該
體

書
後
，
方
能
上
船
任
職
。第

二
節

職

守

船
長
承
所
屬
公
司
之
命
，
指
揮
全
體
海
員
，
管
理
船
上
一
切
事
務
，
對
全
船
生
命
財
產
，
應
負
安
全

責
任
。全

體
海
員
應
服
從
船
長
立
命
令
，
以
執
行
其
職
務
，
各
級
海
員
應
服
從
上
級
海
員
之
命
令
，
以
刺
配

制
，
而
便
指
揮
。

各
級
船
員
，
對
於
輪
船
公
司
依
照
法
令
僱
用
或
解
僱
'
不
得
依
恃
外
力
，
于
以
干
靜
。



船
柚
在
航
行
時
，
各
部
門
揮
員
，
均
應
不
分
晝
夜
，
，
按
時
輸
值
，
各
當
值
海
員
非
經
主
管
許
可
，
不

得
擅
離
職
守
。
交
值
時
，
如
接
替
者
未
來
接
替
，
仍
應
繼
續
工
作
，
並
即
報
告
處
理
，
如
情
形
嚴
重
者
，

則
報
請
船
長
議
處
。

個
柚
因
天
氣
不
良
而
下
錯
時
，
各
部
輸
值
之
海
員
應
照
常
輪
值
;
交
值
時
，
應
將
特
棘
專
項
，
告
知

接
替
者
。

船
船
停
泊
港
埠
時
，
任
何
海
員
，
未
得
船
長
或
當
值
駕
獸
員
之
准
許
，
不
得
離
船
。
船
長
准
假
人
數

，
除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
得
由
船
長
視
船
艙
之
需
要
，
決
定
之
。
無
論
何
時
何
地
，
非
必
不
得
已
時
，
船
已

長
與
大
副
，
不
得
同
時
離
船
，
輪
機
長
與
大
管
輸
亦
同
。
已
准
許
離
船
之
海
員
，
應
於
開
航
規
定
時
間
前

到
船
，
不
得
過
誤
。

船
抽
破
泊
於
港
埠
中
，
艙
面
及
機
艙
之
當
值
海
員
，
仍
廳
與
航
行
時
同
樣
萬
個
工
作
。

船
上
如
載
有
旅
客
，
、
船
長
領
每
日
巡
視
客
艙
部
份
一
次
，
如
船
船
設
有
二
副
三
副
時
，
並
膺
，
由
大
副

隨
闖
過
哩
。
當
值
駕
駛
員
，
於
夜
間
交
值
完
畢
之
後
，
未
寢
之
前
，
但
現
巡
觀
全
船
一
週
，
以
防
一
切
意
外

。
對
於
燈
火
虫
全
，
尤
調
注
意
，
無
燈
罩
之
燈
火
，
絕
對
不
准
點
用
，
如
發
現
違
反
情
事
，
除
師
時
料
正

外
，
並
應
報
告
船
長
，
嚴
子
懲
處
。
巡
視
之
後
，
應
將
巡
視
結
果
，
告
知
接
替
駕
駛
員
。

船
艙
貨
艙
內
，
及
裝
貨
甲
板
上
顯
著
之
地
，
應
張
貼
「
禁
，
止
肢
體
」
之
通
告
，
嚴
禁
任
何
人
具
在
貨

艙
內
及
接
卸
貨
物
時
肢
體
。

油
輪
絕
對
禁
血
吸
煙
，
接
卸
油
料
時
，
除
船
上
及
油
管
附
近
，
嚴
禁
煙
火
外
，
並
績
單
備
教
火
設
備

第
-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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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員
職
務
與
船
船
管
理

占

/、

，
以
防
火
誓
。

船
長
對
於
船
上
各
種
演
習
(
如
救
火
演
習
、
救
生
演
習
、
教
生
艇
街
演
習
、
棄
船
演
習
等v

，
應
按

期
舉
行
。
每
次
演
習
應
由
大
副
及
輪
機
長
負
責
，
分
別
記
入
「
航
海
日
誌
」
、
「
機
艙
日
誌
」
、
「
航
海

摘
要
日
誌
」
及
「
機
艙
摘
要
日
誰
」
，
以
備
至
考
。

敘
生
腿
每
月
至
少
試
水
一
次
，
各
蔽
海
員
，
均
須
於
指
定
位
置
上
，
從
事
攏
練
。
教
生
艇
於
每
次
蒼

水
演
習
時
，
大
副
應
同
時
檢
﹒
歪
該
艇
是
否
漏
水
，
如
發
現
海
m
l
水
，
應
立
于
修
理
。

油
輪
之
大
副
與
輪
機
長
，
每
週
須
會
同
檢
華
救
火
設
備
，
是
否
靈
活
健
全
川
如
有
缺
陷
，
應
立
即
修

理
或
更
換
。

船
船
各
部
主
管
及
各
級
海
員
，
如
發
現
船
上
有
走
私
行
為
時
?
或
未
依
關
章
完
稅
之
貨
物
時
，
應
立

即
報
告
船
長
，
於
海
關
稽
華
人
員
到
達
船
船
時
，
，
于
以
檢
舉
。
如
私
載
之
貨
物
為
違
禁
品
，
或
有
致
船
船

人
命
及
載
貨
受
損
害
之
虞
者
，
船
長
得
將
該
項
貨
物
投
棄
。

7
船
長
及
各
敵
海
員
，
不
得
以
任
何
理
由
，
代
所
屬
公
司
職
員
，
私
自
裝
載
質
物
。

船
上
應
備
「
海
員
考
按
記
錄
縛
」
，
由
船
長
用
以
記
錄
各
級
海
員
之
姓
名
、
籍
貫
、
年
齡
、
學
歷
、

經
歷
、
技
能
、
薪
給
、

1獎
懲
及
證
書
等
項
，
以
備
隨
時
華
考
，
並
送
公
司
考
戲
。

海
員
自
甲
船
調
至
乙
船
時
，
甲
船
應
即
將
「
海
員
考
按
記
錄
縛
」
內
數
揮
員
之
記
錄
事
項
，
抄
送
乙

船
。

船
帕
對
外
行
文
，
必
須
經
船
長
簽
章
發
出
，
收
到
文
件
，
無
論
任
何
性
質
，
均
讀
經
船
長
核
閱
交



辦
。

船
柚
收
發
之
一
切
文
電
，
應
於
辦
理
後
，
份
額
歸
擋
，
妥
為
保
存
。
其
屬
於
通
告
性
之
文
電
，
應
於

公
布
辦
理
後
，
另
立
棺
卷
，
俾
便
檢
閱
。
上
項
文
卷
，
均
應
於
交
卸
時
，
負
責
移
交
繼
任
者
。

船
柚
航
行
海
外
，
有
關
航
海
所
必
需
之
契
約
(
如
悔
理
購
料
及
僱
用
海
員
等
)
，
得
由
船
長
負
責
訂

矩
，
如
船
帕
所
有
人
有
代
理
人
在
船
柚
所
泊
港
埠
時
，
船
長
仍
應
徵
求
其
同
意
。
但
輪
機
長
不
得
對
外
訂

立
任
何
有
關
航
海
契
約
。

船
長
非
為
支
付
船
捕
之
修
繕
費
、
教
助
費
、
或
其
他
繼
續
航
行
所
必
要
之
費
用
，
不
得
為
(
一
)
為

金
錢
之
借
入
，
(
二
)
將
貨
載
一
之
全
部
或
一
部
變
賣
或
出
質
。

第
三
節

指
料
屬
具

船
用
物
料
及
屬
具
範
團
，
至
為
廣
泛
，
舉
凡
燃
料
、
淡
水
、
潤
滑
油
、
機
件
、
配
件
、
屬
具
、
繩
索

、
五
金
、
.
油
漆
、
藥
品
、
醫
療
器
材
、
航
海
書
籍
、
儀
器
、
工
具
、
電
器
、
試
驗
藥
品
及
儀
器
、
餐
寢
用

具
、
清
潔
用
品
、
文
具
印
刷
品
、
無
線
電
器
材
、
制
脹
等
皆
屬
物
料
屬
具
範
圈
。
船
員
應
視
其
職
務
經
管

事
務
範
圈
，
對
於
服
務
船
船
船
型
、
機
器
設
備
、
程
式
、
種
類
等
必
須
徹
底
暸
解
並
明
除
其
消
耗
情
形
。

至
各
港
口
之
供
應
情
況
，
均
須
一
一
暸
解
，
始
不
致
使
補
充
失
調
，
影
響
其
航
運
業
務
之
進
行
，
徒
增
營

運
戚
本
，
執
行
職
務
之
船
員
不
能
不
預
為
籌
劃
與
暸
解
故
也
。

一
、
物
料
之
請
報

第
一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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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員
職
務
與
船
柏
管
理

八

船
員
對
於
船
用
物
料
之
使
用
，
應
力
求
節
約
，
船
長
、
大
副
、
輪
機
長
及
報
務
主
任
均
應
隨
時
注
意

各
項
物
料
之
使
用
情
形
，
按
其
行
駛
區
域
、
航
程
遠
近
、
受
載
情
況
等
因
素
，
事
先
向
所
屬
公
司
辦
理
講

價
手
續
，
就
其
經
管
職
位
範
圈
，
分
別
填
發
請
簡
單
，
詳
列
品
名
、
規
格
、
單
位
、
數
量
，
經
由
柚
長
華

核
無
誤
後
，
送
請
所
屬
公
司
或
代
理
行
購
發
。
如
經
公
司
授
權
船
長
全
權
處
理
者
，
則
由
船
長
直
積
極
運

行
補
免
。
如
不
及
事
先
請
頓
，
或
因
臨
時
變
更
任
務
，
且
涉
及
航
行
安
全
有
關
之
急
用
物
料
、
屬
具
、
配

件
、
油
料
、
淡
水
等
，
則
可
在
到
埠
前
，
電
報
先
行
通
知
所
屬
公
司
或
代
理
行
，
預
為
單
備
，
以
便
船
到

立
即
獲
得
添
楠
，
並
可
隨
時
出
航
。

二
、
物
憫
之
輯
軟
奧
登
記

燃
料
為
柚
帕
之
主
要
消
耗
品
，
船
長
及
輪
機
長
獨
特
別
予
以
注
意
，
接
添
燃
料
時3鎮
切
賞
棧
算
其

數
量
，
並
驗
其
品
質
、
規
範
'
是
否
與
簽
收
單
相
符
，
並
記
入
「
機
艙
日
龍
」
，
以
備
奎
考
;
如
有
不
符

致
船
柚
發
生
事
故
時
，
除
船
長
應
負
連
帶
責
任
外
，
輪
機
長
應
付
全
責
。

管
理
淡
水
鳴
大
副
之
責
，
每
次
接
入
淡
水
數
量
及
簽
收
單
，
均
須
大
副
簽
收
，
清
水
櫃
及
壓
艙
水
櫃

，
讀
每
日
按
時
捌
量
，
並
記
錄
深
度
與
數
量
於
「
艙
面
目
諒
」
'
遇
惡
劣
天
氣
時
，
尤
宿
制
注
意
未
接
輔
之

水
櫃
。物

料
、
機
具
、
配
件
等
送
達
時
，
船
長
廳
一
指
派
人
員
點
收
，
其
領
計
量
或
按
件
點
收
者
，
必
讀
按
所

屬
公
司
配
發
之
廠
牌
、
規
格
、
單
位
、
數
量
、
逐
一
清
點
，
並
手
簽
收
;
如
不
符
時
，
臨
帽
子
註
閱
或
還
換

，
嚴
格
杜
絕
走
漏
或
其
他
流
弊
。
點
收
無
誤
後
，
廳
副
分
別
儲
存
並
記
入
「
船
用
物
料
消
耗
日
記
縛
收
入



欄
內
。

一
-
一
、
物
料
之
保
管
與
消
耗

艙
面
及
機
艙
兩
部
船
用
物
料
、
屬
具
、
配
件
、
機
具
等
，
均
應
按
其
海
員
職
位
，
責
成
專
人
保
管
，

分
門
別
類
儲
存
於
船
船
之
固
定
處
所
;
就
其
消
耗
數
量
及
用
途
，
逐
日
登
記
於
「
船
用
物
料
消
耗
日
記
縛

」
。
配
鋒
時
，
必
須
正
確
，
每
月
或
每
航
次
絡
了
時
，
應
總
結
一
次
，
男
繕
遁
「
船
用
物
料
月
報
表
」
'

報
告
所
屬
公
司
，
以
備
華
核
。

船
用
屬
具
，
因
破
舊
不
堪
使
用
或
因
失
時
按
時
，
應
報
經
所
屬
公
司
申
請
註
銷
;
請
償
新
屬
具
，
所

註
銷
之
屬
具
，
頌
於
「
屬
具
目
錄
片
上
註
明
「
註
銷
日
期
」
，
以
備
華
考
。

屬
具
因
故
誠
失
而
請
求
添
補
時
，
應
將
其
誠
失
情
形
，
報
告
所
屬
公
司
並
同
時
堂
入
「
屬
具
目
錄

」
備
考
欄
內
。
業
已
用
奮
之
屬
具
，
而
仍
可
作
其
他
用
途
子
以
利
用
者
(
如
繩
索
、
帆
布
等
叫
，
仍
應
設

法
利
用
，
不
得
廢
棄
。

屬
具
目
錄
應
詳
細
載
明
每
一
機
具
、
配
件
之
詳
細
規
格
、
廠
牌
、
出
廠
年
月
日
、
機
具
程
式
、
號
碼

、
單
位
、
數
量
及
其
新
舊
成
份
等
必
要
專
項
，
每
半
年
與
所
屬
公
司
之
「
屬
具
目
錄
」
'
核
對
一
次
，
俾

利
華
聞
及
按
配
補
充
。第

回
節
﹒

船
辦
按
修

甲
、

λ
場
大
修

第
一
輩

過

輸

九



牆
員
職
鶴
典
船
柚
管
理

O

營
運
船
船
，
須
每
年
入
鳴
大
值
一
次
，
以
便
普
遍
穢
驗
及
修
繕
。
但
船
船
為
預
肪
船
殼
之
腐
蝕
，
及

附
著
物
之
滋
長
，
武
臨
時
發
生
重
大
損
壞
情
形
，
須
進
塢
大
悔
時
，
得
隨
時
報
請
所
屬
公
司
核
准
修
理
。

修
理
項
目
及
添
製
設
備
，
須
於
定
期
入
塢
前
一
個
月
，
由
各
有
關
部
門
分
別
開
具
「
略
理
單
」
'
報

請
船
長
核
轉
所
屬
公
司
辦
理
。
甲
板
上
各
種
機
械
，
如
起
錯
機
、
綾
盤
、
嘲
筒
、
提
舵
機
、
吊
貨
機
等
，

應
歸
入
輪
機
部
皓
理
單
內
。
艙
面
部
修
理
單
，
由
大
副
負
責
開
具
。
輪
機
部
修
理
單
，
由
輪
機
長
負
責
開

具
。
電
信
部
修
理
單
，
由
報
務
主
任
負
責
開
具
，
事
務
部
修
理
單
，
由
事
務
主
任
負
責
開
具
。

船
輸
入
塢
後
，
如
發
現
應
修
工
作
，
為
原
開
修
理
單
所
未
列
入
者
，
應
立
即
報
請
所
屬
公
司
核
辦
。

船
上
簡
易
修
稽
工
作
，
船
長
應
責
成
各
有
關
部
鬥
利
用
海
員
工
作
時
間
，
分
配
海
員
辦
理
，
不
得
安

由
柚
廠
修
理
，
以
節
費
用
。
航
行
中
柚
船
，
如
到
埠
必
須
修
理
時
，
應
將
重
要
應
修
部
份
，
於
到
埠
前
先

行
電
告
所
屬
公
司
或
代
理
行
，
俾
早
作
準
備
，
免
誤
船
期
。

船
柚
修
繕
時
，
各
有
關
部
門
主
管
應
在
船
監
修
，
並
採
取
必
要
之
眾
全
措
施
，
以
防
滋
生
意
外
投
害

。
工
程
進
展
情
形
，
逐
目
加
以
考
核
，
填
具
「
修
繕
工
程
進
度
日
報
表
」
'
送
請
船
長
轉
報
所
屬
公
司
核

存
。
船
帕
每
次
修
繕
完
畢
，
各
項
完
工
認
可
單
，
均
讀
什
由
各
有
關
部
門
主
管
簽
章
，
證
明
工
作
符
合
後

，
由
柚
長
核
轉
所
屬
公
司
結
付
修
理
費
用
。

航
行
中
船
艙
如
到
埠
必
須
髒
理
時
，
應
將
重
要
應
修
部
份
，
於
到
埠
前
先
行
電
告
所
屬
公
司
或
代
理

行
，
俾
有
單
備
，
免
誤
船
期
。

船
上
應
設
「
機
器
修
理
記
錄
縛
」
，
每
一
機
器
每
修
理
一
次
，
均
績
詳
細
載
入
，
以
便
華
考
。



z
、
一
屆
主
槍
位

每
一
船
細
應
備
船
且
一
崩
，
由
大
副
負
責
保
管
，
記
錄
船
船
自
建
遁
起
至
停
正
使
用
丘
，
所
有
一
切

修
繕
改
裝
，
重
要
人
事
變
遷
及
特
!
殊
重
大
事
故
等
，
以
備
賽
考
。
每
月
月
蟬
，
大
副
應
將
船
且
，
送
請
帖

，
長
核
閱
。
此
項
船
史
除
航
政
機
關
及
所
屬
公
司
有
關
人
員
，
因
公
務
需
要
，
得
向
船
長
索
聞
外
，
其
他
人

員
，
不
得
借
閱
。

錯
鏈
舵
鏈
須
隨
時
間
酷
霄
，
不
使
於
應
用
時
發
生
阻
礙
，
以
防
危
險
;
並
至
少
每
三
個
月
取
出
逐
節
檢

視
一
次
，
鏈
鎖
須
拆
開
清
理
，
然
後
再
行
裝
上
，
聽
脫
或
磨
損
之
鏈
，
須
敵
緊
或
重
裝
，
外
端
常
用
之
鏈

，
須
與
內
喘
不
常
用
之
鏈
，
對
調
或
順
序
更
換
使
用
，
並
將
其
經
過
情
形
，
記
入
「
船
史
」
肉
。
錯
鏈
艙

鏈
，
每
年
必
須
經
失
鍛
煉
一
次
。

船
上
詭
椅
繩
梯
等
物
，
須
經
常
檢
賽
，
並
將
檢
驗
情
形
，
記
入
「
航
海
日
誌
」
肉
。
蓮
布
帆
纜
等
類

，
應
於
晒
乾
後
妥
為
保
藏
，
以
便
隨
時
應
用
。

起
貨
機
、
起
錯
機
、
.
嘲
筒
，
及
水
門
等
，
如
遇
損
壞
時
，
須
立
即
通
知
輪
機
長
，
凡
機
艙
人
員
能
修

理
者
，
立
即
悟
籠
，
否
則
報
請
所
屬
公
司
修
理
。

船
上
木
質
甲
板
，
須
隨
時
洗
刷
，
保
持
清
潔
，
但
不
得
用
石
塊
牌
洗
。
船
上
鐵
板
及
梅
府
等
鐵
質
器

材
，
均
領
保
持
良
好
狀
態
，
不
使
生
銳
，
如
己
生
頭
，
即
須
拷
撞
，
施
以
適
當
油
漆
。
如
已
不
堪
應
用
，

應
師
更
換
新
板
。
滿
載
輕
載
吃
水
線
間
之
船
殼
鐵
板
，
最
易
生
錯
，
尤
應
隨
時
注
意
。

移
動
聾
鐵
木
板
，
檢
觀
鐵
板
等
事
務
，
應
由
本
個
梅
員
據
作
，
並
頭
將
骸
項
事
務
，
登
入
「
船

第
一
章

通

論



仇
洞
見
識
務
與
恰
相
管
理

史

什
弟
五
F即

海

難

師m
船
遇
海
難
時
，
各
級
海
員
應
服
從
船
長
之
指
揮
，
協
力
搶
救
，
不
得
擅
離
職
守
。
船
長
應
視
情
況

之
輕
重
，
令
動
報
務
主
任
，
拍
發
緊
急
(
X
X
X
)或
遇
險
求
救

(
S
O
S
)電
報
，
並
設
法
報
告
所
屬

公
司
或
最
近
代
理
行
。
惟
遇
毆
求
救

(
S
O
S
)
電
報
，
非
至
情
況
嚴
重
，
有
危
及
船
上
人
命
及
船
船
安

全
之
廣
峙
，
不
得
任
意
拍
發
。

船
長
在
航
行
中
，
不
論
遇
何
危
險
，
非
經
諮
詢
各
重
要
海
員
之
意
見
，
不
得
放
棄
船
艙
，
但
船
長
有

最
後
決
定
權
。
放
棄
船
艙
時
，
船
長
非
將
旅
客
海
員
救
出
，
不
得
離
船
，
並
應
盡
其
力
所
能
及
，
將
船
柚

文
書
郵
件
金
錢
及
貴
重
貨
物
救
出
。
船
長
違
反
此
項
規
定
者
，
依
臨
海
商
法
，
應
處
七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
因
而
致
布
死
亡
者
，
處
三
年
以
上
十
年
以
干
﹒
有
期
徒
刑
。

船
船
遇
難
，
已
至
無
法
挽
救
情
形
，
經
船
長
下
令
放
棄
船
抽
時
，
大
副
應
敏
捷
鎮
定
，
會
同
各
部
主

管
，
規
劃
次
序
，
立
即
從
事
各
項
救
難
工
作
。

船
抽
遇
難
時
，
艙
內
雖
侵
入
海
水
，
但
非
得
船
長
命
令
，
機
艙
人
員
不
得
擅
離
職
守
。

船
上
救
生
艇
枝
，
無
論
遇
難
情
形
如
何
臉
惡
，
非
經
船
長
之
命
令
，
不
得
擅
行
放
下
。
如
有
救
生
艇

用
之
輕
便
無
線
電
機
設
備
，
應
由
報
務
主
任
撓
帶
，
隨
同
船
長
行
動
。

船
帕
於
航
行
中
，
如
發
生
意
外
，
至
不
得
已
而
調
處
分
貨
物
時
，
應
由
船
長
權
衛
輕
重
，
並
考
慮
關



係
人
之
利
害
。

船
柚
發
生
觸
礁
、
碰
撞
及
擱
淺
等
情
事
，
船
長
應
注
意
左
列
事
項
，
並
即
為
必
要
之
措
施••

(
一
)
船
船
受
損
部
份
及
其
受
損
程
度
。

(
二
)
艙
內
是
否
有
海
水
侵
入
及
其
漏
水
程
度

C

C
二
)
雙
重
底
有
無
進
水
及
其
增
加
程
度
。

(
四
)
船
之
吃
水
及
船
外
之
水
深
。

(
主
)
各
艙
隔
板
及
雙
重
底
之
損
侮

o

(
六
)
出
晚
後
安
全
泊
地
之
選
擇
，
及
適
當
航
行
之
策
創
。

(
七
)
船
內
進
水
量
至
飽
和
點
後
，
應
如
何
防
止
船
抽
位
置
之
移
動
。

船
船
發
生
火
英
時
，
應
按
照
平
日
操
練
之
法
則
施
救
，
保
持
鎮
定
，
倘
火
勢
擴
大
，
有
抗
覆
之
虞
時

，
應
於
擻
，
欠
之
外
，
同
時
注
意
救
護
人
命
財
物

c

船
船
遇
難
後
，
經
營
救
而
暫
星
安
全
之
狀
態
時
，
如
無
特
殊
情
形
及
需
要
，
其
他
善
後
處
置
辦
法
，

應
報
候
所
屬
公
司
命
令
辦
理
。

船
抽
調
一
難
脫
險
後
，
船
長
應
盡
力
設
法
，
不
使
所
受
損
失
加
大
。

船
長
如
發
現
他
船
遇
難
，
應
即
設
法
拉
助
。
船
長
於
不
甚
危
害
其
船
船
海
員
旅
客
之
範
圍
內
，
對
於

掩
沒
或
其
他
危
難
之
人
，
應
盡
力
教
助
。
違
反
者
，
依
照
海
商
法
規
定
，
應
處
三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或
拘

第
一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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柚
員
職
務
與
船
抽
管
理

四

船
繭
與
其
他
船
船
相
碰
後
，
船
長
應
顧
全
本
船
利
益
及
他
柚
安
全
，
極
力
避
免
遲
延
損
失
。
各
碰
撞

船
柚
之
船
長
，
於
不
甚
危
害
其
船
抽
海
員
或
旅
客
之
範
圍
內
，
對
於
他
船
柚
海
員
及
路
客
，
應
盡
力
放
助

。
違
反
者
，
依
照
海
商
法
之
規
定
，
處
船
長
五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
文
各
該
船
長
，
除
有
不
可
抗
力
之
情

形
外
，
在
未
確
知
繼
續
救
助
為
無
益
前
，
應
停
留
於
發
生
災
難
之
處
所
。
各
該
船
長
應
於
可
能
範
圍
內
，

將
其
船
船
名
稱
及
船
籍
港
，
並
開
來
及
開
往
之
處
所
，
通
如
於
他
船
船
。

船
繭
與
他
船
相
碰
後
，
船
長
應
收
集
各
項
有
力
證
攘
，
並
促
請
對
方
船
長
將
「
肇
事
始
末
認
定
書
」

，
交
付
本
船
。

船
船
遇
難
，
船
長
如
不
能
證
明
本
人
業
已
克
盡
厥
職
，
或
業
已
執
行
各
項
應
有
措
施
者
，
應
受
行
改

或
刑
事
上
之
處
分
。

船
艙
遇
難
或
脫
鞭
後
，
船
長
應
將
遇
難
經
過
情
形
，
作
成
海
事
報
告
，
正
本
備
星
航
政
機
關
核
辦
。

此
項
海
事
報
告
，
應
包
括
失
事
性
質
、
時
間
、
地
點
、
損
害
情
形
，
事
後
之
營
救
等
項
，
記
載
力
求
明
確

，
必
要
時
應
附
註
海
圍
航
聽
及
船
位
之
說
明
。
船
長
並
應
將
海
事
報
告
副
本
，
潛
水
人
損
傷
檢
華
報
告
及

航
政
機
關
槍
﹒
杏
一
後
核
准
放
行
文
件
，
送
星
所
屬
公
司
核
辦
。

前
項
海
事
報
告
，
應
有
海
員
或
旅
客
之
證
明
。
海
事
報
告
未
經
海
員
或
旅
客
證
明
者
，
不
能
發
生
裁

判
上
之
證
據
力
，
但
其
報
告
係
船
長
於
遭
難
後
獨
身
脫
臉
之
處
所
作
成
者
，
不
在
此
限
。

任
何
海
難
事
件
，
應
將
其
發
生
時
地
、
處
理
經
過
、
及
營
救
情
形
等
項
，
同
時
記
錚
於
「
航
海
日

聽
」
、
「
機
艙
日
龍
」
及
「
電
信
日
誌
」
內
，
並
須
由
有
關
海
員
簽
誼
。



第
六
位
阿

焚

態

船
員
之
獎
勵
辦
法
，
分
左
列
各
種

••

(
之
嘉
獎

••

以
書
面
為
乞
。

。
一
)
記
功••

分
記
功
及
苦
大
功
三
種
，
視
其
功
績
大
小
定
之
。

全
一
)
獎
狀
或
獎
章

••

獎
狀
由
所
屬
公
司
或
交
通
部
頒
發
之
，
獎
章
由
交
通
部
頒
發
之
。

(
四
)
讀
書
面
嘉
獎
三
次
為
記
功
，
積
記
功
三
次
為
記
大
功
，
其
功
讀
特
大
者
，
除
記
功
外
，
得
同

時
頒
發
獎
狀
或
獎
章
。

船
員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手
以
嘉
獎••

(
一
)
對
處
理
某
一
事
件
有
顯
著
成
績
者
。

(
二
)
一
年
之
內
，
工
作
特
著
成
擻
，
並
無
過
失
者
。

船
員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手
以
記
功

••

(
一
)
三
年
之
內
，
並
無
過
失
亦
未
請
假
者
。

(
二
)
對
於
船
船
保
養
，
有
特
殊
功
績
，
而
致
船
船
修
理
費
用
減
輕
，
並
有
事
實
可
列
舉
者
。

(
三
〉
船
抽
航
行
，
保
持
規
定
速
度
，
而
燃
料
消
耗
，
較
規
定
數
量
，
特
別
節
省
者
。

(
四
)
船
帕
，
遇
驗
，
奮
不
顧
身
，
搶
故
有
功
者
。

船
具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除
手
記
功
外
，
得
問
時
頒
發
獎
狀
或
獎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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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員
職
務
與
船
柚
管
理

一
六

(
一
)
服
務
十
年
以
，
上
，
並
無
過
失
，
且
工
作
成
蹟
特
優
者
。

(
三
)
有
特
殊
之
勇
敢
武
智
謀
，
救
護
本
船
或
他
船
出
驗
等
功
讀
者
。

(
三
)
放
忠
政
府
，
功
饋
昭
著
者
。

船
員
之
懲
處
，
分
左
列
各
種
••

(
一
)
申
誠••

以
書
面
為
之

6

(
二
)
記
過••

分
記
過
及
記
大
過
兩
種
，
視
其
情
節
輕
重
定
之
。

全
一
)
降
敵
••

按
其
現
任
職
敵
降
低
→
一
般
任
用
，
.
並
氯
實
際
服
葫
，
至
少
三
個
月
，
至
多
一
年
第

度
。

(
四
)
收
罔
執
業
證
書••

自
三
個
月
至
三
年
為
度
。

(
五
)
撤
銷
執
業
證
書
，
自
撤
銷
日
起
，
永
久
停
止
執
業
。

(
六
)
讀
書
面
申
誠
三
次
為
記
過
，
積
記
過
三
次
為
記
大
過
，
輯
記
大
過
三
次
，
于
以
降
殼
，
誠
收

罔
執
業
證
書
之
處
分
，
其
情
節
重
大
者
，
得
撤
銷
其
執
業
體
害
。

(
七
)
凡
收
罔
或
撤
銷
執
業
證
書
者
，
一
僻
收
罔
或
撤
銷
其
海
員
手
冊
，
其
無
執
業
證
書
者
，
僅
收

罔
或
撤
銷
其
海
員
手
冊
。

船
具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處
以
申
誠
••

(
一
)
木
服
從
上
級
之
命
令
及
指
揮
，
其
情
節
較
輕
者
。

(
三
)
朱
經
准
偎
'
擅
自
離
船
，
或
經
准
假
而
岡
船
逾
限
者
。



。
三
)
疏
忽
職
葫
其
情
節
較
輕
者
。

(
四
以
依
法
令
應
向
航
政
機
關
報
告
而
不
報
告
，
或
無
故
逾
限
報
告
者
。

(
五
)
受
航
政
機
關
傳
訊
，
無
正
當
理
由
而
本
到
者
。

(
六
)
依
法
令
或
職
責
，
應
為
而
不
為
，
或
亦
應
為
而
為
，
其
情
節
較
輕
者
。

(
七
)
違
反
船
員
服
務
規
則
之
規
定
，
其
情
節
較
輕
者
。

船
員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處
以
記
過••

(
-
U
T叩
服
從
上
級
之
命
令
及
指
揮
，
其
情
節
較
重
者
。

(
二
)
未
經
船
長
或
主
管
入
員
之
許
可
，
而
擅
離
職
守
者
，
或
假
期
屆
楠
，
延
不
同
船
者
。

(
三
)
因
事
先
顧
慮
不
周
，
而
致
船
艙
發
生
故
障
，
延
誤
船
期
，
或
致
船
貨
蒙
受
損
害
者
。

(
四
)
違
反
航
行
安
全
規
章
，
而
致
發
生
災
害
損
失
者
。

(
五
)
對
於
船
細
機
器
及
屬
具
管
理
不
善
，
或
因
疏
忽
職
務
而
致
發
生
損
失
者
。

(
六
)
依
法
令
或
職
責
，
應
為
而
不
為
，
或
不
應
為
而
為
，
其
情
節
較
重
者
。

(
七
)
違
反
船
員
服
務
規
則
之
規
定
，
其
情
節
較
重
者
。

船
具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子
以
降
級
或
收
岡
執
業
誼
書
之
處
分

••

(
一
)
違
反
航
行
安
全
規
章
，
而
致
發
生
嚴
重
災
害
損
失
者
。

(
三
)
對
於
船
繭
機
器
及
屬
具
管
理
不
善
，
或
因
執
行
職
務
上
之
過
失
，
而
致
發
生
之
海
難
，
其
情

節
較
重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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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員
職
務
與
粉
刺
管
理

八

(
三
)
船
長
非
因
事
變
萬
不
可
說
力
，
而
擅
自
變
更
船
船
之
預
定
航
程
者
。

(
四
)
對
船
長
或
其
他
海
員
依
法
令
執
行
職
務
時
，
施
以
強
暴
脅
迫
者
。

(
五
)
船
長
，
對
於
其
所
服
務
之
船
柚
或
所
帶
之
拖
駁
，
明
知
其
載
客
逾
額
或
載
貨
逾
量
，
不
手
拒
絕

而
仍
航
行
者
。

(
六
)
依
法
令
或
職
責
應
為
而
不
篤
，
或
不
應
為
而
為
，
其
情
節
嚴
重
者
。

(
七
)
違
反
船
員
服
務
規
則
之
規
定
，
其
情
節
嚴
重
者
。

船
具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收
罔
載
撤
銷
其
執
業
體
書
••

(
一
)
為
他
人
或
使
他
人
冒
名
頂
替
，
執
行
職
葫
者
。

(
二
)
連
反
航
行
安
全
規
章
，
而
致
發
生
極
嚴
重
災
害
損
失
者
。

全
一
)
因
對
船
柚
機
器
及
屬
具
管
理
不
當
，
或
因
執
行
職
務
上
之
過
失
，
而
致
發
生
海
難
，
其
情
節

極
嚴
重
者
。

(
四
)
對
船
長
或
其
他
海
員
依
法
令
執
行
職
務
時
，
施
以
強
暴
脅
迫
，
而
致
嚴
重
後
果
者
。

(
五
)
依
法
令
或
職
責
應
為
而
不
為
，
或
不
應
為
而
為
，
而
致
發
生
極
嚴
重
後
果
者
。

(
六
)
追
反
船
員
服
務
規
則
之
規
定
，
其
情
節
極
嚴
重
者
。

船
員
應
受
懲
處
之
行
為
，
除
依
船
員
服
務
規
則
及
其
他
有
關
法
令
按
議
處
分
外
，
其
有
涉
及
刑
事
罪

嫌
者
，
航
政
機
關
並
應
將
刑
事
部
份
，
移
送
法
院
辦
理
。

船
員
之
獎
懲
，
凡
經
航
政
機
關
核
定
，
報
奉
交
通
部
核
備
，
以
及
經
交
通
部
核
定
者
，
航
政
機
關
均



應
手
登
記
於
其
海
員
手
珊
獎
懲
欄
內
，
以
賀
考
按
。

船
員
之
工
作
考
核
，
由
各
輪
船
公
司
參
照
船
員
服
務
規
則
之
規
定
，
另
訂
辦
法
，
報
請
航
故
機
關
核

備
。

第
七
節

侮
偏
待
遇

柚
長
與
海
員
經
接
受
所
屬
公
司
之
僱
用
，
雙
方
係
僱
傭
關
係
，
依
照
海
商
法
第
五
十
五
條
之
規
定
，

應
簽
訂
僱
傭
契
約
。
此
項
契
約
應
載
明
••

(
3

海
員
姓
名
、
年
齡
、
籍
貫
，
(
二
)
職
務
名
稱
，
(
三

)
訂
立
日
期
及
地
點
，
(
四
)
服
務
船
柚
名
稱
，
(
五
)
航
行
之
種
類
，
(
六
)
薪
資
及
津
貼
，
月
七
)

僱
傭
期
間
，
(
八

U
飲
食
標
車
，
(
九
)
其
他
雙
方
協
議
事
項
。
船
長
被
僱
後
，
應
於
就
職
前
，
檢
具
僱

傭
契
約
，
聲
請
船
籍
港
航
政
機
關
為
就
職
之
證
明
，
退
職
時
亦
應
聲
請
為
退
職
之
證
明
。
僱
傭
契
約
亦
應

於
簽
訂
後
，
聲
請
航
政
機
關
認
可
。
船
員
解
僱
時
，
應
將
僱
傭
契
約
送
請
航
政
機
關
認
可
。
船
員
於
初
次

被
僱
在
船
服
務
者
，
應
於
聾
請
船
籍
港
航
故
機
關
認
可
時
，
同
時
聲
請
避
給
海
員
手
珊
。

船
員
僱
用
後
，
所
支
之
薪
給
，
分
按
航
給
薪
，
與
按
月
給
薪
兩
種
。
按
航
給
薪
之
船
員
，
於
航
程
或

航
行
日
數
延
長
時
，
得
按
薪
額
比
例
，
請
求
增
薪
，
但
於
航
程
或
航
行
日
數
縮
鈕
時
，
木
得
滅
薪
。

船
員
於
服
務
期
內
受
傷
或
患
病
者
，
由
一
所
屬
公
司
負
擔
治
療
費
，
但
其
受
傷
或
愚
病
，
係
因
酌
酒
或

重
大
過
失
，
或
不
守
紀
律
之
行
為
所
致
者
，
不
在
此
限
。
船
員
非
因
執
行
職
務
而
受
傷
，
或
思
病
已
逾
一
一
一

個
月
者
，
所
屬
公
司
得
停
止
治
療
費
之
負
擔
。
船
員
因
受
傷
或
思
病
上
陸
，
應
由
所
屬
公
司
支
給
必
要
之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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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員
職
務
與
船
船
管
理

二
。

費
用
。
船
員
在
所
屬
公
司
負
擔
治
療
費
之
期
間
內
，
仍
支
原
薪
。

船
員
於
受
僱
港
以
外
，
其
僱
傭
關
係
終
正
時
，
不
論
任
何
原
因
，
船
長
有
送
罔
原
港
之
義
務
，
其
因

患
病
或
受
傷
而
上
陸
者
，
亦
同
。
此
項
送
罔
原
港
之
義
務
，
包
括
運
送
居
住
食
物
，
及
其
他
必
要
費
用
之

負
擔
而
言
。

定
期
僱
傭
契
約
，
其
期
限
於
航
行
中
屆
捕
者
，
以
船
船
到
達
第
一
港
後
，
經
過
四
十
八
小
時
為
終
丘

。
船
員
不
論
其
為
按
月
或
按
航
給
薪
，
如
在
受
僱
期
間
，
因
執
行
職
務
而
受
傷
或
患
病
雖
已
痊
愈
而
成
殘

廢
者
，
自
傷
病
痊
愈
後
，
得
按
其
殘
廢
情
況
之
輕
重
，
比
照
原
薪
津
給
與
六
個
月
以
上
二
十
個
月
以
下
之

殘
慶
補
助
金
。
船
員
在
職
期
間
死
亡
而
有
法
定
繼
承
人
者
，
所
屬
公
司
應
一
次
給
與
相
等
於
原
薪
津
六
個

月
之
撫
帥
金
，
如
其
服
務
在
三
年
以
上
者
，
每
增
加
一
年
加
給
一
個
月
。
船
船
沉
沒
或
失
蹤
致
船
員
死
亡

，
所
屬
公
司
應
按
前
述
之
規
定
給
與
撫
螂
金
。
船
員
因
執
行
職
務
死
亡
或
因
執
行
職
務
而
受
傷
患
病
以
致

死
亡
，
而
有
法
定
繼
承
人
者
，
所
屬
公
司
除
按
照
規
定
之
服
務
年
責
應
給
與
撫
耐
金
外
，
並
廳
一
次
加
給

原
薪
津
十
二
個
月
之
撫
雌
金
。
船
員
在
職
死
亡
或
因
傷
病
死
亡
者
，
所
屬
公
司
應
給
與
相
等
於
原
薪
津
三
一

個
月
之
喪
葬
費
。

新
屬
公
司
於
發
航
前
，
非
因
船
員
自
己
之
事
由
，
而
辭
退
船
員
時
，
如
船
員
係
按
月
給
薪
者
，
自
辭

退
之
日
起
，
加
給
一
個
月
薪
金
。
其
在
發
航
後
辭
退
者
，
加
給
三
個
月
薪
金
。
如
係
按
航
給
薪
，
而
在
發

航
前
辭
退
者
，
應
給
半
薪
。
其
在
發
航
後
辭
退
者
，
應
給
全
薪
。
因
不
可
抗
力
致
不
能
航
行
而
辭
退
船
員

時
，
船
員
僅
得
就
其
已
服
務
之
日
數
，
請
求
薪
金
。



習

一
、
學
述
船
員
之
信
條
。

一
一
、
舉
述
船
員
之
戒
條
。

一
二
、
舉
述
三
百
總
噸
以
上
船
繭
，
各
部
鬥
之
組
織
系
統
與
船
員
職
稱
。

四
、
發
現
船
上
載
有
私
貨
，
船
長
如
何
處
理
?

五
、
試
述
船
抽
進
塢
前
後
，
應
注
意
之
各
種
事
項
。

六
、
試
述
船
長
應
如
何
雇
行
柚
柚
遇
難
時
之
安
全
職
責
?

不
、
試
述
船
柚
觸
礁
後
，
船
長
應
作
何
種
必
要
之
措
施
?

八
、
試
述
在
海
上
發
生
火
韓
國
之
處
理
辦
法
。

九
、
船
拍
發
生
碰
撞
後
，
各
碰
撞
船
船
長
應
如
何
處
理
?
試
述
之
。

十
、
柚
抽
在
航
行
中
，
對
其
他
發
生
海
難
之
隔
繭
，
其
救
援
責
任
如
何
?

十
一
、
試
述
棄
船
時
，
一
般
應
行
注
意
之
事
項
。

十
二
、
試
述
宣
布
棄
船
之
恰
當
時
機
，
及
何
時
船
長
有
宣
佈
棄
船
之
權
?

十
三
、
試
述
海
事
報
告
之
簽
證
手
續
，
及
其
在
法
律
上
之
價
值
如
何
。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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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
幸

駕
緝
部
職
責
與
管
理

第
-
節

總

ilE.

駕
駛
部
係
包
括
船
長
及
左
列
各
般
海
員••

(
一
)
大
副
二
一
副
、
三
副
刊
助
理
三
副
。

(
二
)
駕
駛
實
習
生
。

(
三
)
正
駕
駛
、
副
駕
駛
。

們
四
)
渺
小
手
長
、
副
水
手
長
、
水
手
(
包
括
三
一
等
水
手
及
學
習
水
手
)

(
五
)
木
匠
。

(
六
)
舵
工
。

駕
駛
郭
主
管
之
事
項
如
左
••

(
一
)
關
於
船
船
立
運
用
及
駕
駛
事
項
。

(
二
)
關
於
船
體
及
艙
面
設
備
屬
具
之
維
護
，
物
料
之
申
請
整
理
保
管
及
節
用
事
賈

(
三
)
關
於
氣
象
之
觀
察
報
告
事
項
。

(
四
)
關
於
信
號
及
旅
幟
之
識
別
與
保
藏
事
項
。

(
五
)
關
於
航
路
船
位
之
報
告
及
航
海
日
誌
之
登
記
事
項
。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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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員
職
務
與
船
柚
管
理

二
四

(
六
)
關
於
駕
駛
部
人
員
之
管
理
考
核
及
訓
練
車
項
。

(
七
)
關
於
貨
物
起
卸
裝
載
之
技
術
及
督
導
專
項
。

(
八
)
關
於
事
務
部
之
監
督
專
項
。

(
九
)
關
於
輪
機
部
及
電
信
部
之
聯
繫
事
項
。

〈
十
)
關
於
疾
病
傷
息
之
急
救
興
醫
藥
之
請
領
保
管
事
項
。

(
十
一
)
其
他
有
關
駕
駛
部
事
項
。

凡
出
航
船
柚
必
讀
備
有
左
列
各
種
旗
幟
，
由
二
副
負
責
保
管

••

(
3

祖
國
旗
。

(
二
)
商
船
旗
。

(
二
)
公
司
旗
。

(
四
)
萬
國
信
號
旗
。

(
五
)
其
他
應
行
廳
掛
之
旗
幟
。

船
用
農
幟
立
大
小

3
分
左
列
五
載••

甲
級
長
十
二
呎
，
寬
八
呎
。

乙
級
長
九
呎
，
寬
六
呎
。

丙
敵
長
六
呎
'
寬
四
呎
。

T
敵
長
四
呎
六
吋
'
寬

3
一
睬
。



戊
較
長
三
呎
'
寬
二
呎
。

各
飯
旗
幟
之
懸
用
辦
法
如
左
••

!
(
一
)
甲
故
國
旗
及
商
船
旗
，
僅
為
紀
念
日
懸
於
槍
頂
之
用
口

(
二
)
大
型
及
中
型
船
船
可
懸
用
乙
飯
商
船
旗
及

T
報
公
司
鼠
。

(
一
一
一
)
小
型
船
船
可
懸
用
丙
級
商
船
旗
及
戊
報
公
司
旗
。

(
四
)
萬
國
信
號
旗
分
丙
T
戊
三
殼
，
各
船
按
需
要
領
用
。

國
家
紀
念
日
，
船
上
懸
掛
示
慶
立
辦
法
如
左

••

(
一
)
一
月
一
日
(
一
兀
旦
)
船
備
精
懸
旗
幟
。

(
二
)
十
月
十
日
(
國
慶
)
同
右
。

(
一
一
一
)
三
月
廿
九
日
(
革
命
先
烈
紀
念
)
搧
頂
懸
掛
國
農
及
商
個
旗
。

(
四
)
凡
月
廿
七
日
(
孔
子
龍
辰
)
同
右
。

(
五
)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
國
失
懿
辰
以
同
右
。

(
六
)
其
他
懸
旗
日
期
及
方
法
，
可
依
照
政
府
佈
告
或
觀
察
軍
艦
行
之
。

不
論
何
種
節
日
，
本
國
關
旗
應
懸
掛
於
主
槍
，
如
同
時
懸
掛
國
旗
及
外
國
國
旗
時
，
亦
應
將
國
旅
掛

於
主
槍
;
如
船
上
只
有
一
槍
，
而
須
懸
掛
外
國
國
旗
時
，
應
將
外
國
國
旗
憊
掛
跪
頂
，
將
本
國
國
旗
懸
掛

於
船
尾
。

第
二
節

船
長
職
責

第
二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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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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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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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紛
員
職
務
與
船
船
管
理

一
一
六

船
長
依
法
指
揮
全
船
海
員
，
管
理
全
船
一
切
事
務
。
對
全
船
生
命
財
產
，
應
負
安
全
責
任
。
船
長
並

不
得
無
正
當
理
由
，
放
棄
其
船
船
。
船
長
非
因
事
變
或
不
可
抗
力
，
不
得
變
更
船
抽
之
預
定
航
程
。
船
長

在
航
行
中
，
為
維
持
船
上
治
安
及
保
障
國
家
法
益
，
得
為
緊
急
處
分
。

船
一
封
身
負
全
船
重
任
，
執
行
職
務
時
，
應
具
有
和
藹
誠
摯
之
賠
度
，
與
大
公
無
私
之
精
神
，
而
為
全

柚
之
衰
草
，
對
全
體
員
工
聽
一
視
同
仁
，
信
賞
必
罰
，
以
維
船
上
秩
序
與
風
紀
。
如
航
行
國
外
，
船
長
舉

正
言
行
與
風
度
，
足
以
影
響
國
家
聲
譽
，
尤
應
特
別
注
意
。

船
長
對
全
體
海
員
工
作
，
負
考
按
及
訓
練
之
貴
，
如
發
現
其
工
作
懈
怠
，
行
為
不
檢
，
或
技
術
不
良

，
足
以
妨
璇
航
行
安
全
與
紀
律
時
，
船
長
得
先
行
停
丘
其
職
務
，
事
怯
怯
報
告
所
屬
公
司
。

船
長
應
隨
時
注
意
本
船
營
業
之
得
失
利
弊
，
銳
意
改
進
，
以
期
收
益
增
加
，
耗
損
減
少
。

船
長
應
詳
知
本
船
構
造
情
形
及
航
海
性
能
。
對
於
船
體
機
器
屬
具
等
，
應
監
督
海
員
隨
時
保
持
其
良

好
狀
態
。船

長
應
隨
時
檢
華
船
體
內
外
各
部
，
並
考
寮
各
級
海
員
對
於
整
理
保
管
工
作
，
是
否
盡
職
。
船
上
如

載
有
旅
客
，
每
日
﹒
須
巡
現
客
艙
部
份
一
-
次
。

船
長
對
於
各
項
屬
具
，
聽
求
各
得
其
用
，
毋
一
使
散
失
損
壞
，
每
三
個
月
領
責
成
各
有
關
部
門
檢
蓋
一

次
，
並
興
「
屬
具
目
錄
」
核
對
。

船
長
在
船
帕
-
出
航
以
前
，
應
檢
委
本
船
有
無
不
適
航
行
之
情
事
，
及
航
行
必
要
準
備
上
有
無
未
周
之

處
。



船
長
應
隨
時
注
意
督
寧
海
員
，
共
同
保
持
船
上
之
糟
源
與
備
生
。

船
長
應
隨
時
注
意
督
率
海
員
，
對
於
船
上
各
項
物
科
，
樽
節
使
用
，
對
於
燃
料
及
油
料
，
尤
應
格
外

節
省
。無

論
航
行
與
停
泊
，
如
遍
天
氣
惡
劣
時
，
船
長
應
盛
贊
察
情
形
，
妥
慎
處
置
，
以
維
護
人
員
船
帕
及
貨

物
之
安
全
。

船
長
應
負
責
保
管
左
列
各
項
文
書
，
主
管
機
關
依
法
要
求
賽
閱
時
，
船
長
應
師
星
驗
。

(
3

船
艙
國
籍
詮
害
。

(
二
)
船
船
登
記
證
明
書
、
船
船
檢
直
證
書
、
船
船
噸
位
種
書
、
航
線
證
書
、
客
船
證
書
、
船
抽
安

全
體
書
或
船
帕
安
全
設
備
證
醬
、
無
跟
電
報
安
全
體
書
、
無
線
電
話
安
全
誼
書
及
船
艙
載
重

糗
證
書
等
各
項
證
害
。

(
三
)
行
程
縛
及
海
關
交
付
之
文
件
書
頭
。

(
四
)
海
員
名
珊

(
E
U
旅
客
名
跡
。

(
六
)
屬
具
目
錄
及
設
備
目
錄
。

(
七
)
航
海
日
器
及
航
海
摘
要
日
器
。

(
八
)
運
送
契
約
、
特
舔
貨
物
之
護
照
，
及
關
於
裝
載
貨
物
之
文
書
。

(
九
)
有
關
檢
疫
立
各
項
體
害
。

第
二
章
駕
駛
部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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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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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員
職
務
與
船
帕
管
理

二
八

(
十
)
航
政
機
關
所
受
付
之
文
書
。

(
十
一
)
法
令
所
規
定
應
由
船
長
負
責
保
j管
之
其
他
文
書
如
密
碼
本
等
。

船
抽
出
口
前
，
應
先
向
海
關
結
闕
，
結
關
時
須
星
驗
各
項
未
過
期
之
船
拙
文
書
，
及
經
航
故
犧
關
審

核
蓋
印
之
「
船
抽
出
口
報
告
單
」
'
方
准
結
捕
。

船
船
抵
埠
後
，
船
長
應
將
所
有
各
種
船
拙
文
書
，
如
國
籍
誼
書
、
登
記
證
明
書
、
噸
位
證
蓄
、
客
船

證
書
、
航
線
證
書
、
行
程
縛
，
船
鈔
誼
件
及
進
口
艙
單
等
，
遞
送
海
闕
，
辦
理
船
船
進
口
手
續
;
並
稽
具

「
船
船
進
口
報
告
單
」
，
也
星
送
航
政
機
關
蓋
敵
。
轍
疫
及
懦
船
證
件
，
應
送
檢
疫
機
嘯
賽
核
。
船
細
停
靠

稜
)
如
領
移
泊
他
處
，
應
向
港
務
局
或
海
關
港
葫
課
領
取
「
夢
泊
准
單
」
。
船
船
到
埠
後
，
船
長
應
立
即

報
告
所
屬
公
司
或
代
理
籽
，
並
將
航
海
摘
要
目
誌
送
圓
。
船
艙
不
論
航
行
或
停
泊
，
如
遇
有
特
殊
重
大
事

件
，
船
長
應
立
即
報
告
所
屬
公
司
核
辦
，
並
轉
報
航
政
機
關
。

船
長
應
隨
時
費
閱
航
海
日
誌
-
、
貨
物
裝
卸
日
誌
'
並
在
各
日
誌
上
按
期
簽
署
。
如
有
錯
誤
疏
漏
情
事

一
，
應
帥
筋
賽
明
更
正
。

船
長
對
於
執
行
職
務
中
之
過
失
，
應
負
責
任
，
如
主
張
無
過
失
時
，
應
負
誼
明
之
責
。

船
長
由
船
細
所
有
人
僱
用
之
，
船
船
所
有
人
得
隨
時
辭
退
船
長
，
但
無
正
當
理
由
而
辭
退
時
，
船
長

得
請
求
賠
償
因
此
所
受
之
損
害
。

船
長
在
航
行
中
，
雖
其
僱
用
期
限
已
滿
，
亦
不
得
自
行
解
除
或
中
止
其
職
貓
。
如
違
反
此
項
規
定
，

聽
處
六
個
月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



船
長
因
故
不
能
執
行
職
務
時
，
應
即
報
請
所
屬
公
司
提
員
接
替
，
如
在
航
行
中
，
應
由
從
事
駕
駛
之

海
員
中
職
位
最
高
之
一
人
，
代
理
執
行
其
職
務
。

新
舊
船
長
交
按
時
，
前
任
船
長
應
將
船
船
性
能
(
航
行
鼓
噪
舵
立
特
，
妹
情
形
)
，
以
及
平
日
對
該
船

管
理
方
針
等
事
項
，
詳
告
繼
任
者
。

帶
研
究
時
，
前
任
船
長
應
將
經
管
文
書
、
圖
冊
及
其
他
公
物
，
造
冊
點
交
清
楚
;
交
接
情
形
，
應
記
入

「
航
海
日
誰
」
備
考
欄
內
，
並
會
悶
罐
任
船
長
報
告
所
屬
公
司
察
核
。

第
三
位
即

海
員
職
責

大
副
負
船
上
之
行
政
專
賣
，
秉
承
船
長
之
命
，
督
率
艙
面
都
(
包
括
悍
的
做
及
事
務
兩
部
)
各
般
海
員

，
執
行
工
作
，
其
職
責
如
左

••

(
一
)
考
賽
艙
面
部
各
級
海
員
之
技
術
及
品
行
，
並
將
其
考
較
成
蝦
，
報
告
船
長
。

(
二
)
船
細
遊
叫
口
時
，
應
立
於
船
首
，
連
照
船
長
命
令
，
執
行
繫
約
等
職
務
。

(
三
)
督
導
艙
聞
部
各
部
份
之
整
齊
清
潔
。

(
四
)
考
﹒
賽
各
項
物
料
之
供
應
、
保
管
情
形
，
並
負
責
領
取
茂
監
仔
使
用
，
勿
使
浪
費
或
發
生
流

弊
。

(
五
)
指
導
救
生
救
火
及
其
他
各
種
演
習

c

2
0

除
髓
間
船
長
巡
視
槍
聲
外
，
每
日
應
寧
同
水
手
長
巡
觀
各
部
份
一
週

c

第
二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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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員
職
務
與
船
艙
管
理

O

(
七
)
船
抽
出
航
前
，
應
及
時
華
點
各
故
海
員
是
否
在
船
，
並
會
向
各
有
關
部
門
主
管
，
查
察
船
內

有
無
私
帶
旅
客
及
貨
物
情
事
。

(
八
)
船
柚
出
航
前
，
應
檢
賽
船
上
漲
﹒
京
之
脖
藏
情
形
及
水
艙
狀
況
，
如
須
移
動
所
載
貨
物
，
以
保

持
船
體
之
均
衡
時
，
應
先
報
請
船
長
核
奪
(
艙
底
水
或
壓
艙
水
之
灌
進
及
讓
出
，
由
大
副
通

知
輪
機
部
執
行
)

(
九
)
負
責
指
導
及
訓
練
駕
駛
實
習
生
，
並
隨
時
派
與
相
當
工
作
，
以
實
練
習
。

(
十
)
船
船
到
埠
後
，
應
負
責
處
理
公
務
，
並
指
示
有
關
各
部
，
使
裝
卸
工
作
安
全
而
迅
速
。

(
十
一
)
負
責
保
管
並
記
錄
船
史
、
航
海
日
誌
、
設
備
目
錄
、
屬
具
目
錄
、
裝
卸
貨
物
有
關
文
件
及

其
他
應
由
大
副
保
管
記
錄
之
文
書
。

(
十
二
)
負
責
裝
卸
貨
物
及
配
艙
事
宜
，
並
督
貴
有
關
海
員
處
理
裝
卸
工
作
。

(
十
一
二
)
其
他
應
由
大
副
負
責
之
事
項
。

大
副
於
交
卸
本
職
時
，
應
將
本
船
作
業
狀
況
及
航
行
慣
性
，
詳
告
繼
任
大
副
，
經
管
各
項
文
書
圍
珊

及
公
物
，
應
按
珊
華
點
清
楚
，
並
會
同
簽
報
船
長
核
備
。

船
史
、
梅
園
目
錯
、
羅
經
儀
自
差
日
誌
、
經
線
儷
誤
差
日
誌
、
屬
具
目
錄
、
及
消
耗
品
按
季
報
告
表

等
書
籍
簿
珊
，
一
個
月
中
，
至
少
須
由
大
副
送
請
船
長
審
閱
一
次
，
必
要
時
，
並
須
送
請
所
屬
公
司
主
管

核
閱
。大

副
告
骰
離
船
，
或
因
故
暫
時
離
職
，
或
不
能
行
使
職
權
時
，
船
長
應
指
定
二
副
，
暫
代
其
職
務
。



二
副
負
船
上
駕
駛
專
賣
，
其
職
責
如
左

••

(
一
)
隨
時
穢
賽
舵
機
，
毋
便
發
生
障
碟
，
如
屬
輪
機
部
所
管
機
件
，
須
會
同
輪
機
長
處
理
。
船
船

開
航
前
，
並
須
會
同
輪
機
員
試
驗
舵
機
，
並
校
對
時
鐘
。

。
一
)
船
柚
進
出
口
時
，
應
站
立
船
尾
，
遵
照
船
長
命
令
，
執
行
繫
泊
等
職
器
。

(
一
二
)
負
責
管
理
使
用
及
梭
驗
船
上
駕
駛
器
具
、
航
海
儀
器
、
海
閩
、
書
籍
等
。

(
四
)
在
港
內
時
，
協
助
大
副
管
理
一
切
裝
卸
貨
物
及
用
具
事
宜
。

(
主
)
負
責
處
理
郵
件
之
裝
卸
及
保
管
，
並
備
置
郵
件
縛
，
登
記
枚
受
及
遞
交
之
日
期
件
數
等
項
。

(
六
)
負
責
保
管
並
記
錄
航
海
摘
要
日
誌
'
磁
羅
經
儀
自
差
簿
及
其
他
航
海
儀
器
記
錄
簿
。

(
七
)
其
他
應
由
二
副
負
責
之
事
項
。

經
線
儀
(
n
F
S
g
g
m
w
H
R
)

由
二
副
負
責
保
管
，
每
日
於
早
晨
八
時
旋
簣
一
次
，
並
以
無
線
電
或
其
他

信
號
比
較
快
慢
，
將
日
差
載
入
「
經
線
儀
日
誌
」
。
如
發
現
有
巨
大
之
變
化
時
，
應
報
告
船
長
。
開
航
前

或
更
換
時
間
時
，
二
副
應
與
輪
機
室
校
對
時
針
，
務
使
時
間
草
確
劃
一
，
平
時
全
船
時
計
，
亦
由
二
副
按

時
校
正
。柚

柚
進
港
時
，
如
帶
有
郵
件
，
二
副
應
筋
舵
工
於
槍
桿
或
於
其
他
顯
明
處
所
，
懸
掛
「
郵
旗
」
(
即

萬
國
挂
號
中
之
英
文
字
母
Y
旗
)
，
俾
當
地
郵
周
前
來
提
取
。
二
副
對
於
所
帶
郵
件
有
疑
義
時
，
應
報
告

船
長
，
轉
報
所
屬
公
司
或
代
理
行
機
辦
，
並
於
必
要
時
，
得
作
緊
急
處
置
。

三
副
秉
承
上
蔽
之
命
，
辦
理
艙
面
事
務
，
其
職
責
如
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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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員
職
務
與
船
船
管
理

一

一

2
)

船
船
開
航
前
，
讀
試
驗
車
鐘
及
汽
笛

z。

(
二
)
船
船
進
出
口
時
，
應
站
立
駕
駛
畫
上
，
遵
照
船
長
命
令
，
執
行
職
務
，
並
記
錄
車
鐘
縛
。

(
一
→
一
)
在
港
內
時
，
協
助
大
副
管
理
一
切
裝
卸
貨
物
及
用
具
事
宜
。

(
四
)
負
責
保
持
駕
駛
室
內
外
駕
駛
甲
板
上
各
項
設
備
之
整
齊
清
潔
。

(
五
)
負
責
保
管
並
檢
杏
救
生
救
火
各
項
設
備
，
及
船
用
脹
幟
燈
號
等
項
。

(
六
)
其
他
應
由
三
副
負
責
之
事
項
。

凡
無
三
副
之
船
繭
，
其
須
由
三
副
辦
理
之
工
作
，
-
應
由
船
長
派
員
辦
理
。

當
值
駕
駛
員
除
督
率
有
關
海
員
據
作
外
，
應
注
意
辦
理
左
列
寧
項••

(
一
)
應
遵
照
國
際
海
上
避
碰
規
則
，
小
心
駕
駛
，
並
注
意
該
規
則
所
規
定
應
備
之
各
種
信
號
及
燈

號
，
是
否
正
確
。

(
二
)
對
一
切
有
關
駕
駛
專
項
，
均
應
遵
照
船
長
之
命
令
而
行
，
不
得
擅
自
更
改
。

。
二
)
不
得
變
動
船
長
所
定
之
航
行
針
路
，
如
適
時
機
危
急
，
得
權
宜
變
更
之
，
但
應
即
時
報
告
船
長
。

(
四
)
遇
天
氣
惡
劣
，
風
雲
木
制
之
時
，
應
特
別
注
意
海
面
狀
況
、
氣
象
報
告
及
氣
壓
衰
升
降
，
必

要
時
，
應
聞
報
告
船
長
。

(
五
)
如
為
夜
間
當
值
，
則
須
簽
閱
「
夜
更
命
令
縛
」
，
當
慎
遵
照
船
長
指
示
辦
理
，
不
得
疏
忽
。

(
六
)
夜
間
當
值
，
應
於
交
值
完
畢
後
巡
視
全
船
一
週
，
以
防
一
切
意
外
，
對
於
燈
火
安
全
，
尤
讀

注
意
，
如
發
現
違
反
規
定
情
事
，
除
即
時
糾
正
外
，
並
應
告
知
接
替
駕
駛
員
，
子
以
注
意

f
'



其
情
節
嚴
重
者
，
應
告
船
長
議
處
。

(
七
以
關
於
、
虛
語
、
臘
語
、
手
旗
之
收
費
，
其
中
燈
器
之
收
發
，
於
必
要
時
，
得
請
船
長
命
令
報
務

主
任
或
報
務
員
到
場
協
助
。

(
八
)
當
值
時
間
內
一
切
有
關
專
項
，
記
λ

「
航
海
日
益
」
，
以
備
牽
考
。

大
副
二
副
三
副
，
廳
輪
流
當
值
駕
駛
臺
，
每
日
輸
值
，
大
副
為
四
至
八
及
十
六
至
廿
時
。
二
副
為
零

至
四
及
十
二
至
十
六
時
。
一
一
一
副
為
八
至
十
二
及
廿
至
廿
四
時
。
如
船
長
命
令
當
值
駕
駛
員
於
指
定
時
間
，

向
其
報
告
或
請
示
，
則
無
論
白
天
或
夜
間
，
當
值
駕
駛
員
讀
絕
對
遵
照
命
令
，
及
時
向
船
長
報
告
或
請
示

。
如
在
夜
間
，
應
將
船
長
喚
醒
。

每
晚
八
時
以
前
，
「
夜
更
命
令
縛
」
必
讀
由
船
長
書
就

1
否
則
夜
間
當
值
駕
駛
員
領
持
向
船
長
請
示

。
每
晚
需
用
之
海
圖
，
必
須
依
照
次
序
放
置
於
駕
駛
臺
或
海
圖
室
內
，
以
使
各
當
值
駕
駛
員
，
隨
時
取

用
。

水
手
長
承
大
副
及
當
值
駕
駛
員
之
命
，
督
率
水
手
撮
作
。

副
水
手
長
(
或
燈
匠
)
承
水
手
長
之
命
，
每
日
清
理
全
船
油
燈
及
航
海
用
之
詭
燈
與
紅
綠
燈
。
平
時

調
配
油
漆
，
保
管
工
作
用
具
，
記
錯
消
耗
數
量
，
與
修
補
帆
布
蓬
帳
遮
布
等
。

船
工
承
大
副
二
副
及
當
值
駕
駛
員
之
命
，
負
責
操
艙
，
整
理
船
機
與
器
具
，
懸
掛
與
收
存
旗
幟
，
及

駕
駛
畫
上
一
切
工
作
，
船
拍
在
港
時
，
當
值
舵
工
應
算
著
整
潔
制
服
，
常
川
駐
守
般
梯
附
近
。

木
匠
承
大
副
之
命
，
負
責
錯
機
之
保
管
與
運
用
，
貨
艙
及
通
風
簡
之
封
啟
，
水
櫃
之
華
驗
，
艙
蓋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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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員
職
務
與
船
捕
管
理

四

等
之
察
看
及
其
他
一
切
木
工
事
宜
。
並
負
責
測
量
各
艙
區
及
水
櫃
之
積
水
，
每
日
早
晚
各
一
次
，
必
要

時
應
增
加
一
次
數
，
並
登
入
黑
板
，
以
便
載
入
日
諒
。
如
遇
天
氣
惡
劣
時
f
應
特
別
注
意
貨
艙
木
模
之
加

緊
。

水
手
長
副
水
手
長
舵
工
木
匠
等
，
於
領
取
所
管
各
項
物
料
時
，
應
詳
細
檢
點
各
該
物
料
之
品
質
及
數

量
，
其
分
掌
物
料
之
帳
冊
，
應
隨
時
受
大
副
之
檢
蛋
。

水
手
承
水
手
長
及
副
水
手
長
之
命
，
運
用
艙
聞
機
瓣
，
收
放
麻
繩
鋼
纜
，
搬
移
笨
重
輾
驢
吊
貨
工
具

，
清
洗
船
邊
，
敲
摧
油
漆
，
搬
洗
餐
具
，
清
理
水
手
住
室
、
餐
室
、
廁
所
等
工
作
。

船
長
巡
視
時
，
水
手
長
副
水
手
長
髓
工
木
匠
等
，
應
在
所
管
各
都
，
分
別
聽
儂
賽
君
。

第
四
位
阿

船
描
駕
駛

船
艙
之
駕
駛
及
運
用
，
應
以
安
全
為
第
一
。
海
員
在
工
作
時
，
均
應
謹
慎
從
事
，
不
得
以
熱
語
而
疏

懈
，
船
長
頸
隨
時
指
示
船
上
駕
駛
員
，
明
暸
航
道
港
口
之
情
況
，
所
駛
航
向
及
速
率
快
慢
，
以
策
安
全
。

船
長
航
行
於
曲
折
多
險
之
港
灣
或
水
道
時
，
得
值
用
引
水
人
(
領
港
或
領
江
)
。
但
船
長
仍
頑
時

刻
注
意
甜
帆
船
航
行
情
形
。
如
發
現
引
水
人
疏
忽
從
事
時p
船
長
應
立
即
加
以
糾
正
或
自
行
引
頓
，
以
策
安

全
。

船
艙
開
航
或
移
泊
，
須
取
得
所
屬
公
司
或
代
理
行
之
「
凋
航
通
知
書
」
或
「
移
泊
通
知
書
」
'
始
可

開
航
或
移
泊
。
如
因
緊
急
或
特
聽
情
形
而
朱
及
取
得
該
項
開
航
通
知
書
或
移
泊
通
知
書
時
，
在
接
到
是
項



口
頭
命
令
後
，
可
先
行
開
航
或
移
泊
，
但
事
後
仍
須
捕
值
數
項
文
件
，
以
符
手
續
。

開
航
通
知
書
及
移
泊
通
知
書
格
式
，
由
各
輪
船
企
司
自
行
規
定
之
，
船
柚
所
在
地
如
所
屬
公
司
無
分

公
司
或
代
理
行
時
，
其
開
航
或
移
泊
，
應
由
船
長
自
行
決
定
。
船
抽
停
靠
後
，
如
須
移
怕
他
處
，
應
同
時

-
向
港
務
局
或
海
關
港
務
課
領
取
「
移
泊
准
單
」
。

凡
初
次
開
航
，
或
已
屆
囑
船
期
限
之
船
繭
，
應
於
接
貨
前
最
少
二
日
，
報
請
所
屬
公
司
，
以
便
向
檢

疫
所
申
請
懦
船
。
聽
船
時
，
須
先
期
接
洽
單
確
時
間
及
泊
細
地
點
，
並
將
易
於
標
壤
之
物
品
移
去
，
各
艙

口
須
預
備
蓋
板
，
懦
船
後
，
應
將
艙
蓋
、
鬥
窗
、
風
斗
等
腸
開
，
使
空
氣
流
通
，
並
至
少
過
六
小
時
後
，

方
可
接
貨
。

船
抽
航
行
前
，
必
讀
詳
細
檢
驗
操
舵
機
(
包
括
手
操
舵
機
)
，
如
發
現
其
在
運
用
上
稍
有
差
誤
時
，

應
師
手
校
正
。
如
船
上
人
員
不
能
校
正
時
，
應
立
即
報
告
所
屬
公
司
請
手
修
復
，
如
在
外
埠
，
則
報
告
分

公
司
或
代
理
行
修
理
。
未
修
復
前
，
不
得
開
航
，
他
如
車
鈴
汽
笛
航
海
燈
等
，
亦
應
掛
航
行
前
，
分
別
試

驗
。

船
柚
在
到
達
錯
地
前
，
船
長
應
細
心
考
量
，
不
可
妨
璇
他
船
錯
位
。
如
在
生
疏
地
方
，
文
無
精
細

梅
園
，
可
令
海
員
測
量
船
之
四
周
海
間
，
向
外
展
出
相
當
距
離
，
並
測
量
附
近
各
處
，
有
無
暗
礁
洩

灘
。

手
用
測
深
鐘
，
應
、
經
常
使
用
。
深
水
捌
深
鐘
、
測
深
器
、
或
同
音
喇
深
器
，
亦
應
及
時
使
用
，
藉
以

確
如
海
水
深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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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
員
職
務
與
船
船
管
理
‘

--'-
/、

船
柚
行
駛
時
，
應
隨
時
求
出
羅
經
之
自
差
，
並
師
手
記
入
「
羅
經
自
差
記
錯
縛
」
內
，
該
縛
應
常
置

於
梅
園
室
中
。

標
準
磁
羅
經
如
須
加
以
校
正
時
，
應
由
船
長
親
自
監
視
校
正
。
並
將
自
差
重
行
求
出
。
即
藏
羅
經
櫃

門
，
領
嚴
密
落
鎖
，
其
鑰
匙
由
船
長
保
管
。

駕
駛
員
及
舵
工
上
駕
駛
臺
時
，
不
得
隨
身
揖
帶
鋼
鐵
物
品
，
以
防
影
響
磁
羅
經
之
自
差
心
。

船
內
須
脖
傭
羅
盤
一
套
及
磁
桿
多
隻
，
以
備
必
要
時
調
換
之
用
。

船
柚
雖
裝
有
電
羅
經
(
的
可
g
g
B
M
M自
己
，
對
於
磁
羅
經
之
自
差
'
，
仍
應
隨
時
測
量
記
錄
，
以
備
應

用
。

電
羅
經
之
南
海
加
油
管
理
等
專
項
，
由
二
副
負
責
辦
理
。
二
副
應
熟
悉
電
羅
輕
一
之
構
造
原
理
及
應
用

方
法
，
其
他
駕
駛
員
對
於
此
項
儀
器
，
亦
應
充
分
熟
悉
。

船
上
各
駕
駛
員
對
於
萬
國
信
號
脹
、
聽
語
、
及
燈
語
，
不
僅
氯
明
暸
如
何
使
用
，
並
應
能
敏
撞
揖

用
。

夜
間
各
當
值
駕
駛
員
輸
值
時
，
均
須
杏
閱
並
遵
守
船
長
「
夜
更
命
令
縛
」
所
指
示
之
命
令
，
並
於
命

令
縛
內
，
分
別
簽
署
。
夜
更
命
令
縛
領
安
置
於
駕
駛
室
或
海
聞
室
內
。

油
輪
裝
載
糖
蜜
或
油
料
到
埠
時
，
船
長
大
副
廳
審
察
氣
溫
水
溫
。
如
溫
度
過
低
時
，
應
事
先
通
知
輪

機
長
，
為
加
熱
準
備
，
以
便
卸
貨
。

油
輪
每
次
卸
油
完
畢
，
如
有
必
要
須
立
即
洗
船
，
以
至
安
全
程
度
為
丘
。
如
無
蒸
汽
設
備
，
亦
領
用



海
水
循
環
油
艙
後
，
再
用
帆
布
風
袋
逐
出
油
氣
，
以
防
過
火
爆
炸
。

船
帕
到
埠
停
靠
碼
頭
時
，
須
防
鼠
上
船
，
方
法
如
左
••

(
7
)
船
輛
不
得
緊
靠
碼
頭
。

(
二
)
無
夜
工
時
，
晚
間
須
將
跳
板
吊
起
，
或
將
駁
船
讓
開
。

(
一
二
)
有
夜
工
時
，
晚
間
讀
於
跳
板
處
派
人
值
吏
，
肪
鼠
上
下
。

(
四
)
鼻
船
使
用
之
繩
纜
上
1
須
加
用
海
港
檢
疫
所
審
定
合
格
之
肪
鼠
板
，
並
須
將
該
板
緊
靠
繩
纜

，
如
窟
洞
太
大
，
可
用
物
墊
緊
。

(
五
)
如
不
克
使
用
防
鼠
板
時
，
可
將
柏
油
塗
於
繩
攪
近
船
一
端
。

船
抽
廳
具
備
左
列
各
航
行
儀
器

••

(
一
〉
江
輸
單
雙
眼
望
遠
鏡
各
一
具
，
製
圖
器
一
一
副
，
三
角
尺
一
副
，
兩
關
規
三
件
，
平
行
尺
二

只
，
手
用
捌
深
鍾
三
副
，
方
位
鏡
一
架
。

(
二
)
海
輪
除
應
具
備
江
輪
所
備
之
儀
器
外
，
並
應
備
經
線
儀
一
具
，
六
分
儀
一
具
，
深
水
湖
深

鍾
一
副
，
深
水
削
深
器
或
罔
音
測
深
器
一
具
，
無
線
電
求
向
器
一
具
，
可
能
時
並
備

雷
達
及
羅
遠

2
日
8
)
各
一
套
。

船
船
須
備
有
「
梅
園
目
錄
」
一
份
。
凡
船
上
所
有
海
圈
，
均
須
由
二
副
編
排
自
用
號
碼
，
填
入
該
目

錄
內
。
各
圖
須
用
最
新
出
版
者
，
如
航
行
通
告
通
知
某
海
圍
有
更
改
時
，
應
即
由
三
副
負
賀
，
將
有
關
海

圈
，
立
子
更
正
，
並
於
該
航
行
通
告
上
註
閉
，
報
告
船
長
。
海
國
應
經
常
保
持
清
潔
，
並
須
於
每
三
個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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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員
職
務
與
船
艙
管
理

八

穢
點
考
蓋
一
次
，
記
入
「
航
海
日
誌
」
內
。

航
行
通
告
及
潮
涉
衰
，
由
所
屬
公
司
分
發
各
船
，
如
在
外
埠
，
可
向
分
公
司
代
理
行
或
有
關
機
關
購

買
或
價
取
。

「
艙
面
部
屬
具
目
錄
」
專
載
船
艙
所
有
之
儀
器
V
傢
具
、
餐
具
、
臥
具
、
廚
房
用
具
、
駕
駛
及
起
卸

貨
物
用
具
，
以
及
其
他
一
切
非
消
耗
性
主
器
具
。
登
載
時
，
須
分
類
填
寫
，
每
頓
並
多
留
空
格
，
以
便
增

補
。

除
航
行
於
港
灣
及
曲
折
水
道
外
，
航
行
之
針
路
及
速
度
，
須
按
時
記
錄
於
「
航
海
曰
懿
」
內
。

駕
駛
員
在
當
值
時
間
內
，
應
於
「
航
海
日
諒
]
內
記
載
之
事
項
具
方
法
如
左

••

(
申
以
主
要
棚
內
:

(
1
)
速
率
(
照
實
割
或
計
程
器
所
指
示
者
記
錄
)

(
2
)
針
路
(
其
針
路
)

(
3
)
每
一
針
路
之
自
蠱
、
偏
差
、
羅
經
差
、
及
風
壓
差
，
應
分
別
記
錄
於
各
該
欄
內
。

(
4
)
真
正
風
向
，
須
依
照
，
勃
福
民
標
記
，
表
示
風
力
大
小
，
放
浪
高
低
及
其
情
況
，
每
四
小
時
記

錄
一
次
。

(
5
)
氣
候
情
形
，
須
依
照
勃
福
民
標
記
表
示
之
，
每
四
小
時
記
錄
一
次
。

(
6
)
氣
壓
衰
所
一
京
之
氣
壓
，
以
及
氣
溫
，
四
小
時
記
錄
一
次
。

以
上
三
款
，
如
遇
惡
旁
天
氣
，
應
每
小
時
記
錄
一
次
。



(
7
)主
機
每
分
鐘
平
均
轉
數
，
每
四
小
時
記
錄
一
次
。

(
8
)
水
艙
測
量
記
錄
，
每
日
晨
晚
各
一
次
。

(
9
)
艙
底
水
槽
測
量
記
錄
，
每
日
晨
晚
各
一
次
，
遇
，
有
必
要
時
，
須
增
加
測
量
，
次
數
。

(
叩
)
進
口
及
出
口
之
吃
水
。

(
U
)
上
下
乘
客
人
數
，
裝
卸
郵
件
及
貨
物
數
量
。

(
也
)
所
接
燃
料
(
油
類
說
蝶
)
及
飲
水
數
量
。

(
臼
)
離
埠
到
埠
之
確
實
時
間
。

(
U〉
錯
地
方
位
。

(
站V
正
午
位
置
(
推
測
說
實
湖
)
。

(
刊
時
)
正
午
至
正
午
間
之
潮
流
方
向
及
速
率
。

(
叮
)
媒
或
油
類
及
飲
水
之
每
日
消
耗
量
。

(
站
)
離
埠
時
之
煤
或
油
類
飲
水
及
鍋
爐
給
水
量
。

(
的
)
從
一
港
至
另
一
港
問
之
航
行
及
全
速
航
行
之
時
間
總
數
，
實
際
航
行
涅
程
總
數
，
計
程
器
所

示
埋
程
總
數
，
及
兩
者
之
平
均
速
率
，
煤
或
油
類
及
飲
水
之
總
消
耗
，
主
機
平
均
轉
數
，
及

平
均
差
失
率
(
印
Z
H
H
M
H
O
R
S
E

肉
。
)
。

(
Z
V
記
車
棚
內

••

(
1
)
下
錯
、
停
靠
、
帶
纜
，
以
及
移
泊
或
閱
船
時
之
詳
情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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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員
職
務
與
船
柚
管
理

四

O

(
2
)
有
關
主
機
之
一
切
動
作
。

(
3
)
經
過
某
一
地
點
之
時
間
、
距
離
及
方
向

p

(
4
)
改
變
針
路
時
之
時
刻
，
、
船
位
、
及
計
程
器
昕
一
部
埋
程
。

(
5
)
經
過
峽
角
(
宮
"
戶
口
可
且
已ω
。
同
F
S
已
)
時
之
時
間
、
方
向
、
距
離
，
及
計
程
器
所
一
京
之
潭

程
。

(
6
)
氣
偎
及
海
面
情
況
之
變
化
，
以
及
船
在
航
行
中
之
狀
況
等

c

(
7
)
每
四
小
時
記
錄
計
程
器
所
一
京
之
埋
程
。

(
8
)
收
發
信
號
及
重
要
通
訊
之
記
錄
。
、

(
9
)探
測
水
課
時
應
記
錄
所
捌
深
度
，
及
海
底
情
況
，
並
同
時
記
載
計
程
器
所
一
事
之
哩
.
程
。

(
m
)如
有
特
難
情
形
發
生
時
，
連
續
測
量
抽
艙
水
艙
及
艙
底
水
槽
之
情
形
。

(
口
)
航
行
中
所
遇
本
公
司
輪
船
之
船
名
及
時
間
。

(
口
)
港
內
停
泊
地
點
，
用
何
錯
，
使
用
錯
鏈
長
度
，
及
停
泊
地
水
深
。

(
自
)
裝
卸
旅
客
、
貨
物
、
郵
件
、
補
充
燃
料
及
潑
水
、
之
時
間
與
數
量
。

(
M
)船
上
日
常
工
作
.
分
配
及
施
行
情
形
。

(
自
)
船
上
時
計
時
間
上
因
經
度
變
更
之
撥
快
與
撥
價
。

(
時
)
引
水
人
姓
名
，
及
其
上
下
船
之
時
間
及
地
點
。

(
口
〉
拖
輪
名
稱
，
應
用
日
期
友
時
間
。



(
站
)
船
長
檢
閱
據
練
各
種
演
習
等
。

(
昀
〉
船
用
屬
共
及
物
料
之
失
落
與
損
壞
。

n
m
)船
上
任
何
都
份
之
修
理
或
改
裝
，
其
聞
工
及
完
工
時
間
。

(
沮
〉
懸
脹
、
懸
瀚
輝
、
下
半
脹
等
之
意
義
及
時
間
。

(
位
)
碰
撞
或
其
他
出
事
詳
情
。

(
羽
)
人
事
調
動
，
船
員
儷
用
或
解
僱
，
升
故
或
降
蝕
，
休
偎
人
員
之
姓
名
，
以
及
其
他
有
關
聾
的

紀
律
事
項
。

(
圳
的
)
船
上
人
員
之
生
育
、
死
亡
，
或
其
他
特
聽
遭
遇
，
及
其
發
生
時
間
興
地
點
。

(
品
)
關
於
載
貨
之
處
置
。

(
油
)
還
有
變
更
預
定
之
航
線
，
及
開
航
與
到
達
之
時
間
有
較
大
更
動
時
，
應
註
明
其
原
因
。

(
訂
)
航
行
中
發
見
他
船
遇
難
于
及
械
救
其
他
船
隻
或
人
員
之
詳
情
。

(
個
品
)
政
府
官
員
或
有
關
機
關
檢
驗
船
上
情
形
之
記
錄
。

(
m
v計
程
器
之
錯
誤
(
百
分
率
)
。

(
泌
〉
因
不
得
已
事
故
，
不
能
寄
泊
於
預
定
港
R
之
情
形
。

(
沮
)
因
特
別
事
變
而
中
立
航
行
或
罔
駛
之
情
形
。

(
招
)
船
長
對
海
員
執
行
懲
戒
之
情
形
。

(
詞
)
船
長
對
柚
船
有
急
迫
之
危
臉
而
離
去
船
艙
時
之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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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員
職
務
與
船
植
管
理

回

(
組
)
航
行
中
發
現
其
他
重
要
事
故
之
情
形
。

「
航
海
日
懿
」
上
所
有
記
錄
，
必
領
書
寫
情
楚
，
不
得
塗
抹
或
裁
割
，
如
有
修
正
更
改
添
寫
等
項
，

應
用
括
弧
標
出
，
如
有
取
消
之
處
，
應
用
一
種
擴
線
劃
掉
，
不
可
塗
抹
至
不
能
認
辨
。
修
正
更
改
添
寫
或

取
消
之
處
，
應
由
當
值
駕
駛
員
績
名
或
蓋
章
，
並
註
明
日
期

1
以
明
責
任
。

航
海
日
龍
除
由
當
值
駕
駛
員
按
時
記
載
並
簽
署
外
，
船
長
應
隨
時
核
閱
。
關
於
各
種
演
習
及
特
殊
事

故
，
之
記
錄
，
須
書
寫
缸
字
或
下
加
紅
色
積
線
，
以
實
顯
著
。

航
海
日
誌
分
「
草
本
」
及
‘
「
膳
情
本
」
兩
種
，
草
本
由
當
值
駕
駛
員
填
寫
，
膳
情
本
由
大
副
抄
寫
，

送
經
船
長
核
閱
簽
署
，
俟
船
到
埠
，
送
請
所
屬
公
司
及
航
政
機
關
主
管
核
閱
，
閱
壘
仍
發
還
，
由
大
副
妥

為
保
管
。「

航
海
摘
要
日
龍
」
由
二
副
負
責
自
﹒
「
航
海
日
龍
」
摘
錄
，
繕
就
所
屬
公
司
所
需
要
及
船
上
留
底
之

數
份
，
送
請
船
長
核
簽
，
於
每
次
航
行
終
結
後
，
分
道
所
屬
公
司
船
葫
及
業
務
部
份
備
蛋
。

第
五
節

安
全
設
備

救
生
艇
及
其
屬
具
，
由
三
副
負
責
保
持
隨
時
可
用
之
狀
態
，
救
生
艇
放
下
開
出
時
，
其
附
屬
用
具
，

須
齊
備
不
可
或
缺
。

救
生
艇
之
屬
具
，
按
一
九
四
八
年
國
際
梅
上
人
命
安
全
公
約
之
規
定
，
應
包
括

••

(
1
)
全
付
槳
一
膏
，
備
用
槳
兩
梭
，
及
舵
獎
)
梭
，
以
繩
或
鏈
繫
於
數
生
艇
上
之
槳
耳
或
支
架
一



套
牢
，
艇
鶴
立
軍
@

(
2
)以
繩
讀
鏈
曬
於
軟
生
艇
孔
用
之
孔
塞
，
每
孔
二
個
(
裝
有
自
動
閥
者
，
無
需
孔
塞
〉

句
一
個
，
該
由
此
材
料
之
水
描
三
聾
。

(
3
υ設
一
貫
於
救
生
艇
上
之
舵
了
品
及
舵
柄
一
校
。

內4
v
手
斧
倆
把
，
她
們
救
生
艇
之
每
端
，
各
置
一
把
。

(
5
)燈
一
盞
連
同
是
數
十
二
小
時
之
袖
，
置
於
水
密
箱
內
之
適
格
火
柴
二
盒
。

月e
v
一
棍
以
上
之
搧
悍
，
連
同
鍍
歸
之
拉
索
及
帆
(
摘
紅
色
)
。

?
ν
有
底
盤
之
合
用
羅
盤
一
個
，
作
成
照
明
或
附
有
適
格
之
照
明
裝
置

q

ι
8
)設
定
於
數
生
艇
外
面
周
圍
之
教
生
索
一
道
。

(
9
)較
短
尺
寸
之
梅
錯
一
具
。

內W
〉
足
岫
曹
長
度
之
繩
纜
二
條
，
一
條
以
皮
索
環
繫
於
救
生
艇
前
端
，
使
於
鬆
纜
，
一
條
應
緊
繫
於

數
生
艇
後
端
，
備
供
應
用
.
。

(
U
)內
盛
一
加
侖
(
或
四
合
升
半

V
植
物
性
、
魚
脂
或
獸
脂
泊
之
罐
一
個
，
罐
之
構
造
應
能
使
油

日
神
於
水
面
散
飾
，
而
其
裝
置
應
能
附
著
於
海
鋪
上

(
也
〉
內
盛
食
糧
可
供
每
一
人
員
兩
磅
(
或
一
公
斤
)
之
水
密
器
一
具
。

8
)
棟
乳
或
其
相
等
品
可
供
每
一
人
一
磅
(
接
半
公
斤

v
。

(
U〉
內
盛
可
供
每
一
人
員
三
夸
脫
(
或
三
公
升
)
按
木
之
水
密
容
器
一
具
，
有
黨
繩
之
小
水
拘
一

，
吸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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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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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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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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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只
。

(
自
)
擻
定
型
或
能
於
商
空
質
問
明
亮
紅
光
之
降
落
傘
情
號
器
兩
個
，
)
種
一
按
定
型
式
發
出
明
亮
紅

光
之
手
拂

K
E
六
個
。

(
油
)
一
種
核
定
型
式
之
飄
帶
姻
火
信
號
器
兩
個
(
用
於
日
間
)
，
能
散
放
橘
紅
色
之
姻
幕
。

(
叮
〉
艇
側
覆
時
，
使
人
能
攀
住
艇
身
之
該
完
工
具
，
以
他
骨
欄
杆
之
方
式
連
同
船
眩
，
經
過
龍
骨

底
部
，
以
至
男
一
船
載
之
抓
手
繩
武
其
他
鎮
定
之
接
置
。

(
自
〉
霞
於
木
密
器
內
之
核
定
急
救
箱
一
只
。

們
的
)
過
快
為
葉
爾
斯
信
號
之
電
佢
一
支
。
連
同
備
用
乾
電
池
兩
節
及
備
用
電
池
三
個
。

(
油
)
按
定
之
日
間
情
號
鏡
-
面
。

(
詞
)
以
繩
繫
於
艇
上
附
有
開
罐
器
之
水
手
刀
→
把
。

(
m〉
輕
便
帶
具
引
繩
兩
悔
。

(
泊
)
一
具
擴
定
型
式
之
手
措
諜
。

(
"
的
)
置
放
小
件
裝
備
之
適
格
儲
物
箱
一
只
。

數
生
艇
立
運
用
，
須
注
想
左
列
各
點

••

F
1
)
揖
練
技
館
，
須
時
常
訓
練
，
務
使
純
熟
。

(
2
)
駕
駛
發
令
，
須
鑽
靜
正
確
。

(
3
)
在
港
內
攏
練
救
生
艇
時
，
領
遵
守
各
埠
港
口
規
則
。



(
4
)在
救
生
艇
內
之
人
員
必
領
穿
數
生
衣
，
並
不
准
穿
著
長
統
靴
及
重
量
大
賽
，
，
無
事
不
准
起

立
。

(
5
)駕
駛
員
須
熟
習
據
艇
技
能
，
尤
須
於
浪
浪
揣
急
之
中
，
能
鎮
靜
從
事
。

(
6
)救
生
艇
放
下
開
出
時
，
船
上
須
跟
人
瞭
冀
，
以
防
意
外
，
通
常
舵
工
可
當
此
職
。

客
船
應
將
雖
客
廳
堂
之
艇
號
，
指
示
清
楚
。

船
柚
所
備
教
生
衣
之
數
目
，
應
遵
照
梅
上
人
命
安
全
公
約
之
規
定
，
貨
船
在
五
百
總
噸
以
上
航
行
國

際
航
線
者
，
至
少
須
有
八
個
救
生
悶
。
此
項
救
生
閩
中
半
擻
，
必
須
裝
有
自
動
發
光
器
。
船
兩
側
至
少
應

各
備
有
一
救
生
間
，
配
有
三
七
﹒
五
公
尺
之
救
生
索
帳
。

救
生
間
救
生
衣
及
一
切
敘
生
用
具
，
額
由
三
副
經
常
檢
視
，
以
保
持
其
可
用
狀
態
，
放
置
之
處
，
氣

易
取
易
卸
，
若
為
客
船
，
更
須
使
各
旅
客
明
瞭
救
生
衣
之
肘
藏
處
所
及
其
穿
著
方
法
。

備
有
救
生
使
之
船
，
其
價
上
設
備
，
應
照
規
定
裝
置
，
並
應
將
該
校
置
備
於
易
卸
.
之
處
，
不
可
用
繩

浩
然
緊
繫
，
以
免
急
用
時
不
易
卸
下
。

習
題

一
、
學
述
船
長
之
職
責
。

二
、
新
舊
任
船
長
交
按
時
，
應
如
何
辦
理
接
蚊
及
移
交
手
續
?

三
、
舉
述
大
副
立
職
責
。

四
、
二
副
在
船
上
應
負
何
種
職
責

f
I

，
曾
一
一
輩

駕
駛
郁
、
職
責
與
管
理

四

五



船
員
職
務
與
輯
細
管
理

五
、
三
副
在
船
上
廳
負
何
種
職
責
?

六
、
三
間
於
租
船
進
出
口
時
，
應
注
意
何
種
事
事
會
，

七
、
航
行
中
，
當
值
駕
駛
員
應
注
意
事
項
及
職
責
如
何
?
軾
詳
述
之
。

八
、
試
述
水
手
長
、
副
水
手
長
之
職
務
。

九
、
試
述
正
副
駕
駛
之
職
責
。

十
、
船
上
木
匠
應
作
何
種
工
作
?

十
一
、
我
國
海
商
法
第
四
十
條
規
定
，
船
長
非
因
事
變
或
不
可
說
力
，
不
得
變
更
航
程
;
試
述
船
長
直
何

種
情
況
之
下
，
始
得
倒
外
變
更
航
程
?

十
二
、
船
相
關
航
前
，
船
上
應
作
何
種
準
備
?
試
詳
述
之
。

十
三
、
試
述
船
上
應
具
備
之
各
種
文
件
。

十
四
、
試
述
夜
間
當
值
時
應
注
意
之
事
項
。

十
五
、
-
船
上
救
生
設
備
通
常
共
有
幾
種
?
試
各
述
其
名
稱
。

十
穴
、
詳
述
數
生
艇
內
應
配
備
之
附
屬
晶
聾
物
料
，
並
解
釋
教
生
衣
、
“
頓
生
圈
之
構
造
，
與
穢
驗
魏
格
。

回

-'
/、



字
第

號

C
由
航
政
官
署
編
號
〉

航
政
官
署
實
實
體

輪
船
出
口
報
告
草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H
填

船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停
靠
碼
頭
.
.
.
.
.

航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沿
途
停
靠
.
.
.
.
.

出
發
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開
航
日
期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時

總
噸
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檢
查
屈
溺
日
期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淨
噸
位
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乞

7}(
前
.
.
.
.
.
.
.
.
.
.
.
.
.
.
.
後
.

目
的
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乘
客
定
額
.
.
.
.
.
.
.
.
.
名

耐
拖
.
.
.
.
.
.
.
.
.
駁
…
.
.
.
…
共
.
.
.
.
.
.
.
.
.
艘

由
本
權
(

〉
運
往
沿
途
各
埠
及
目
的
權
客
貨
運
量

一
主
|
刁
|

客
遺
體
史
最

人
貨
運
數
量

，
噸

噸

船
員

職
連
聲

姓

名
韓l嘉軒↑姓

名
職

草
書

姓
名

職
車
每

人
車
賣

姆大
一4長-

大
領
注

火
伏
長

領
江

蛇
工

:::.
Jill

主
任
報
務
員

事
務
部

冒三正駕駕副正駛
報
務
員

水
手

盟
問

火
扶

共
計

臉
面
院
于
紅
ζ

豆克代理人....................................船長
.......··..····......11..............

大
富

IJ..，.
〈
附
于
三
)
l
.
此
表
於
輪
船
每
次
出
發
開
航
之
先
由
大
富

IJ填
寫
三
份
送
當
地
航
政
官
署
一
份
發
還
一
份
有
-
查

2
.
航
行
日
言
簿
慧
與
此
表
同
時
送
請
簽
發

3
.
正
副
駕
駛
正
副
司
機
係
專
為
未
滿
二
百
經
商
車
輪
船
慎
用

'
I
.
由
出
發
港
華
夏
往
目
的
港
以
及
沿
途
各
埠
之
客
貨
運
董
必
須
分
段
按
照
乘
客
票
根
及
裝
貨
艙
單
填
報
實
數
不
得

僅
如
一
總
數
至
於
抵
達
經
停
港
埠
後
如
力

n
載
客
貨
則
僅
與
列
在
該
埠
加
裝
之
客
貨
額
仍
應
分
段
填
寫
若
無
加

裝
奪
貨
則
運
量
欄
可
不
必
填
寫

三
若
菜
、
進
草
草
〈
出
發
港
且
是
經
停
港
埠
或
目
的
港
〉
難
辦
航
政
官
署
貝

IJ此
項
出
口
報
告
單
仍
應
說
實
際
情
形
填
寫

兩
份
送
最
先
到
達
之
骯
故
宮
著
畫
畫
證
後
由
航
政
當
響
自
荐
一
份
發
還
一
份

議
"11搭
起
揖
糧
草
草
帽
m
U
t
血
闡

臣
中

、
、



航海日誌 LOG OF 55
航次 MV

Voyage No....

中華民國............主r'............月............ f3 星期...

............,day··..·....···............of........................ 19...

4

H. M.

H. M.

至午夜
Till M. N.

除草員

Lookouts

RLiJ l 娃 Name 名

兩港問之總計

Total Eetwe唾n Ports

航行時間 i
H. U. WeiJl:h

說一有一百一百|

Distance Run !
平一均 速 率 I 一了一

Average Speed
前有全速時間 i

H.F. sp前d Propel'~ I
一前有至1至百1.'E~1一一一一一一一

旦旦主主一型旦控且」
平均全速率|

Av. Full S 田d I
測程，儀航行涅該可

D.R by Log: I
i}[~程儀平均速力 1

」主企型..!y Lo~_1
平跑回轉盟主]

M.evolution
平均失效率 i

Av. Slip% I
j區一百在「哥哥τI
Fuel Consumpted|

F淡水消耗
Water CQ.P.S!1.mp削l
發航時所有量

Quantity of Sailing

燃料|
Fuel I

百一一一夜1

D. Water I
鍋總水|

B. Water

每日消耗

Daily Consumption

燃料I
Fuel |

淡水|
一一一-一一一--I F. Water I

|裝卸數最| 件

郵 件 lLoad/Di叫呵!哩!一且F
Mail I 時也|

Time I
!上下牆時間

旅客 !T.ofEmbJD關mb
Passeng白|入干， 數

I rersons

航行燈閒閉時間

Regulation Lights exhibited.

自午夜至
From M. N. Till

?戶兩扁豆)們于jJEl lF!可JF!|賠
2!-l l l i-l」-lj- j l l l l 一一十什
~I_I__I___'___J_I_I II I I I I I 一r I I I

卅一-l-17ill l l lll l lH川一
;一
可 I I~I~fI-I I I I -_. I \.. I II r I|
||||J|||4p

~-\_.. j j-I -, +..<'判十十一+叫 I I II ' 1 L_'
土I~I_!_II I I II" I l III I I Il l
臼 1__..1 II I I 1j II' I i I !1 I I I

;llU」-EH出出口|lk可 iJ
fid-l」升→卅十」(刊一|-ttlJ一一LJ i

20 I 1_1_1~~I I I I Ij~ ILI__' I 1_ll
-=:-1_'/三三L」一I_J I , I ·, 1 I-n-I-I-I I~I 三| |

主_1_1111 ，.__.1， r I II I j·1 I II I I I||
23 I I I r__.I._J_L__I~_ L I I I I I I I I II
二主L」〕| | l | | l | lL扭 i Jυ污Jμ叫~μ〕水叫J糟Jι|

叫叫商拉訶t商「f!尺喘1吉萃器喘i草扭掛￡苦罰;月j阿可J啊呵叩J孔 lJl鬥竿荒持咕J戶何夸訶1甘空T于甘一

2仆l →J一「1|t扣j!i l 甘!卅柯
j I I-l 一。 51 I '，-「 o. 31 r-, r

三「一寸 l | i i叫
I i Iτ1-11 一「亡恥。 51 I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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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
星
回
撞
車
幣
5
團
(
星
星
草
草
m
m
i

自
〈

輪
船
進
口
報
金
草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曰
填

字
第

號

知
名......'...............................

停
算
碼
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由
航
故
宮
暑
編
說
〉

航
線...................................-.

沿
途
停
靠
.
.
.
.
.

出
發
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開
航
日
期
.
.
.
.
.
.
.
年
.
.
，
.
.
.
月

0"..
_
，
日
.
.
.
.
.
.
時

總噸位已............-..........................
檢
查
屆
瀚
日
期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淨噸位....................................
吃
水
前
.
.
.
.
.
.

目
的
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乘
客
定
額
…
.
.
.
.
.
.
名

附
拖

.....1...
駁
.
.
.
.
.
.
.
.
.
共
.
.
.
.
.
.
.
.
.
艘

存
者
末

船
艙

或
代
理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船
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
副
.
.
.
.
.
.
.
.

(
附
誼
)
1
.
此
表
於
輪
船
每
次
航
行
抵
埠
時

g
p
由
大
哥

tl填
寫
二
份
送
當
地
航
故
宮
著
一
份
發
遣
一
份
行
，
查

2
.
航
行
日
宣
簿
慮
與
此
表
問
時
送
請
簽
證

3
.
1
£
副
駕
駛
正
副
司
機
係
專
為
未
溺
二
百
總
噸
輪
船
與
周

，1.
也
出
發
裕
起
以
及
沿
途
經
停
各
埠
運
抵
本
港
之
客
貨
數
量
必
須
分
段
按
照
乘
客
票
根
i
f
<
.
裝
貨
緝
單
填
報
質
量
史

不
1，
}
位
列
一
總
數

5.
若
茱
港
埠
〈
出
發
港

W
G
經
停
港
埠
或
目
的
港
〉
彭
:
無
骯
政
官
署
則
此
項
進
口
報
會
單
仍
膽
、
就
實
際
情
形
填
寫

兩
份
送
盡
量
先
到
達
之
航
政
官
署
簽
證
由
航
政
官
署
白
存
一
份
發
退
一
份

聶
司
有
雪
停
T
E
占
H
J

讀
閱
且

姓
名
船γ\-聽輸一聶哥長哥姓

名大職
務
姓

名員
職毒害\人

數人
大
管
輸

領領江江
舵宙誼曲工

人

-一
一

一•一一
一三一-•7管0盧輪盎金

報事務務主任員
火水有F'ftf手伏口μ

-人人
1-二芷三哥目哥啊晒f

水
手
長

管
事
部

人

仁
區
!
自
司
機

火
依
長

共
言
十

天



付
弟
三
、
平
平輪
機
部
職
責
﹒
血
、
管
理

第
一
節

職

實

輪
機
部
係
包
括
左
列
各
級
海
員

••

(
一
)
輪
機
長
。

(
二
)
大
管
輪
v
二
管
輪
、
三
管
輸
、
助
理
三
管
輪
。

(
一
二
)
輪
機
實
習
生
。

(
四
)
銅
匠
、
冷
氣
匠
、
電
匠
、
表
浦
匠
、
機
匠
(
包
括
正
、
副
機
匠
〉

(
五
)
生
火
長
、
副
生
火
長
、
生
火
(
包
括
→
、
二
、
三
等
生
火
、
及
學
習
生
火
)

(
六
)
加
油
。

(
七
)
其
他
。

輪
機
部
主
管
之
事
項
如
左

••

(
一
)
關
於
輪
機
立
運
轉
之
改
進
事
項
。

(
二
)
關
於
機
艙
、
主
副
機
、
鍋
爐
、
冷
藏
機
、
艙
間
全
部
機
件
、
及
所
屬
附
件
等
之
使
用
值
理
維

護
車
項
。

(
一
一
一
)
關
於
通
風
、
冷
熱
氣
、
冷
藏
及
全
部
管
路
之
機
務
事
項
。

第
一
一
一
輩輪
機
部
職
責
與
瞥
理

四

九

。



船
員
職
務
與
船
艙
管
理

五

O

(
四
)
關
於
救
火
設
備
之
管
理
檢
修
專
項
。

(
五
)
關
於
「
機
艙
日
諒
」
、
「
機
艙
摘
要
日
誌
」
、
「
機
器
修
理
史
」
、
「
屬
具
目
錄
」
、
「
設

備
目
錄
」
、
「
機
械
備
件
情
冊
」
及
「
車
鐘
縛
」
等
之
記
錄
及
保
管
事
項
。

主
C

關
於
燃
料
、
物
料
備
件
及
工
具
等
之
申
請
驗
收
保
管
整
理
及
節
用
專
項
。

(
七
)
關
於
輪
機
部
所
屬
船
體
內
部
各
部
之
保
養
專
項
。

(
八
)
關
於
輪
機
部
人
員
之
管
理
考
怯
及
訓
練
專
項
。

(
九
)
關
於
協
助
修
理
駕
駛
部
所
保
管
之
機
械
事
項
。

(
十
)
其
他
有
關
輪
機
部
事
項
。

輪
機
長
棄
承
船
長
之
命
'
，
綜
理
輪
機
部
工
作
，
對
全
部
輪
機
負
安
全
責
任
，
其
職
責
如
左

••

(
一
)
負
責
管
理
機
艙
機
誠
及
囑
具
。

(
二
)
督
導
輪
機
部
各
級
海
員
執
行
職
務
，
並
考
蓋
其
技
術
及
品
行
，
將
考
較
成
績
報
告
船
長
。

(
一
二
)
有
關
燃
料
、
物
料
、
備
件
及
工
具
等
事
項
，
應
派
輪
機
負
負
其
專
賣
。

(
四
)
負
責
管
理
輪
機
部
之
油
水
物
料
與
使
用
，
以
及
調
撥
抽
水
，
使
船
艙
均
衡
。

(
五
)
輪
機
部
修
理
工
作
，
應
督
率
海
員
自
行
搭
理
，
其
不
能
自
修
時
，
應
報
告
船
長
轉
請
所
屬
公

司
修
理
。

(
六
)
船
船
如
遇
擱
淺
觸
礁
或
碰
撞
等
情
事
時
，
應
檢
驗
輪
機
部
全
部
機
件
有
無
變
異
，
並
報
告
船

長
。



(
七
)
經
常
測
量
燃
料
存
量
及
注
意
無
料
艙
之
通
無
情
形
，
如
發
現
有
自
聽
之
現
象
時
，
廳
從
速
肪

範
'
並
報
告
船
長
。

(
八
)
船
抽
停
泊
時
，
應
漲
輪
機
員
及
所
屬
揮
員
瀚
流
守
值
，
以
肪
火
息
及
其
他
意
外
。

(
九
)
時
常
觀
察
輪
機
之
運
轉
，
遇
行
駛
於
歐
要
港
道
及
近
陸
地
帶
戶
或
遇
重
霧
風
浪
洒
洒
時
，
尤

須
常
在
輪
機
室
指
揮
1

(
十
)
負
責
記
錄
及
保
管
「
機
艙
日
聽
」
、
「
機
艙
摘
要
日
韓
」
、
「
機
器
修
理
史
」
、
「
屬
具
目

錄
」
、
「
設
備
目
錄
」
、
「
機
賊
備
件
精
珊
」
及
「
車
鐘
縛
」
等
。

(
十
一
)
負
責
指
導
及
訓
練
輪
機
實
習
生
。

(
十
一
一
〉
注
意
所
屬
員
工
房
艙
及
機
艙
物
料
室
等
之
董
海
事
項
。

(
十
一
一
一
)
不
設
三
管
輪
之
船
船
，
並
應
參
加
機
艙
輪
值
工
作
。

(
十
個
)
其
他
應
由
輪
機
長
負
責
之
事
項
。

輪
機
長
卸
職
時
，
應
將
所
管
機
器
屬
具
物
料
表
珊
及
其
他
文
件
，
按
冊
點
安
清
楚
，
並
會
同
簽
報
船

長
，
關
於
機
器
鍋
爐
及
其
他
輔
助
機
立
性
能
，
亦
應
詳
告
繼
任
者
。

大
管
輪
承
輪
機
長
之
命
，
處
理
輪
機
部
技
術
及
行
故
事
務
，
督
率
輪
機
部
二
管
輪
及
以
扶
各
報
梅
員

執
行
工
作
，
其
職
責
如
左

••

(
一J
考
書
綸
機
部
各
敵
海
員
之
技
術
及
品
行
，
並
將
其
考
較
成
績
報
告
輪
機
長
。

(
二
)
負
責
主
機
及
鍋
爐
立
運
用
、
保
養
及
修
理
。

第
三
章

輪
機
部
職
責
與
管
理

五



歸
真
職
務
與
松
愉
管
理

五

(
三
)
督
導
一
一
、
三
管
輸
以
次
各
般
海
員
，
分
別
負
責
副
機
返
還
用
、
保
養
及
修
理
。

九
四
)
督
導
生
火
長
(
或
機
匠
長
)
以
次
人
員
，
維
護
機
艙
之
整
齊
及
情
潔
。

(
五
)
考
華
各
項
燃
料
、
物
料
、
備
件
、
工
具
等
之
耗
用
及
保
管
情
形
，
並
負
責
領
取
及
監
督
使
用

'
切
使
浪
費
或
發
生
流
弊
。

(
六
)
負
責
記
錄
及
保
管
「
機
艙
日
器
」
、
「
機
艙
摘
要
日
誌
」
、
「
機
器
修
理
史
」
、
「
屬
具
目

錄
」
、
「
設
備
目
錄
」
、
「
機
械
備
件
清
冊
」
、
及
「
車
鐘
縛
」
'
並
草
擬
修
理
申
請
單
，

暨
物
料
講
個
單

σ

(
七
)
開
航
前
，
應
香
點
所
屬
員
工
是
否
到
齊
，
並
將
物
料
、
油
料
、
鍋
爐
用
水
存
量
，
報
告
輸

機
畏
。

(
八
)
指
導
及
訓
練
輪
機
賣
習
生
。

(
九
)
其
他
應
由
大
管
輸
負
責
之
事
項
。

大
管
輸
對
於
各
油
艙
、
水
艙
時
菩
之
數
量
及
情
形
，
無
論
何
時
，
均
氣
明
暸
，
如
與
駕
駛
部
之
接
載

有
關
者
，
應
與
大
副
密
取
聯
繫

9
並
隨
時
注
意
發
生
意
外
，
並
報
告
輪
機
長
。

大
管
輪
因
調
遷
、
升
蝕
，
或
其
他
原
因
而
交
卸
本
職
時
，
應
將
機
械
慣
性
、
修
理
及
興
草
草
項
，
詳

告
繼
任
大
管
輪
。
對
經
管
各
項
文
書
圖
冊
及
公
物
，
應
按
珊
點
交
清
楚
，
並
會
同
簽
報
輪
機
長
轉
報
公
司

按
備
。

二
管
輪
承
上
輯
之
命
，
協
助
大
管
輸
處
理
一
切
技
術
工
作
，
其
職
責
如
左
••



(
一
)
協
助
大
管
輪
負
責
主
機
及
鍋
爐
立
運
用
、
保
養
互
信
理
。

(
二
)
負
責
鍋
爐
水
之
化
驗
與
處
理
。

(
三
)
負
責
舵
椒
、
冷
凍
機
、
燃
油
奈
捕
、
給
本
豪
浦
、
一
副
鍋
爐
(
口
。
口

-
n
a

(
w
g
R缸
。
『
)
、
淚
水
製
造
機
等
立
運
用
、
保
養
及
修
理
。

(
四
)
船
船
開
航
前
，
應
會
同
二
副
穢
杏
一
舵
機
運
轉
是
否
正
常
，
如
有
異
狀
，
應
即
設
法
糾
正
或
修

安
發
F
方
得
開
航
，
緊
急
舵
機
，
並
應
隨
時
保
持
靈
活
、
正
常

y
以
備
緊
急
情
況
時
使
用
。

(
E
V其
他
應
由
三
管
輸
負
責
之
事
項
。

=
一
管
輪
承
上
輯
之
命
，
協
助
大
、
二
管
輸
處
理
一
切
技
術
工
作
，
其
職
責
如
左

••

(
3

負
責
全
部
割
機
(
包
括
艙
聞
機
械
〉
立
運
用
、
保
養
及
修
理
。

(
二
)
無
電
機
師
編
制
時
，
應
負
責
發
電
機
，
及
全
船
電
氣
設
備
(
航
海
儀
器
除
外
)
之
運
用
、
保

養
及
修
理
。

。
一
一
)
督
導
生
火
長
或
機
匠
長
，
測
量
燃
油
艙
存
油
量
，
並
該
算
種
報
告
輪
機
畏
。

(
四
)
船
艙
開
航
前
，
應
會
同
三
副
校
對
船
鐘
及
專
鐘
。

(
五
)
其
他
應
由
三
管
輪
負
責
之
事
項
。

但
無
三
管
輪
立
抽
繭
，
其
領
由
三
管
輸
辦
理
之
工
作
，
由
輪
機
長
派
員
辦
理
立
。

當
值
輪
機
員
，
除
督
率
有
關
海
員
據
作
外
，
應
注
意
辦
理
左
列
車
項
••

三
)
經
常
住
黨
主
副
機
立
正
常
運
轉
，
及
鍋
爐
燃
燒
情
形
，
是
否
良
好
。 間

。
-
-
o門。
『

∞
丹g

自

第
三
軍

輪
機
部
職
責
與
管
理

歪
歪



船
員
職
務
與
船
船
管
理

五

四

(
二
)
注
意
燃
油
門
躁
)
、
潤
滑
油
、
淡
水
、
及
蒸
餾
水
-
之
適
當
供
應
，
並
注
現
各
壓
力
計
、
溫
度

計
、
水
位
指
示
器
是
否
正
常
，
又
循
環
冷
均
水
是
否
還
行
無
阻
。

(
一-
G
主
機
之
運
轉
，
不
可
越
過
規
定
轉
數
，
未
得
輪
機
長
及
駕
駛
臺
之
命
令
，
不
得
隨
意
變
更
轉

數
。

(
四
)
爐
京
應
維
持
正
常
再
度
，
強
力
通
風
壓
力
應
調
整
適
度
，
鋪
爐
之
使
用
壓
力
，
尤
應
確
守
。

(
五
)
機
艙
內
情
攤
之
保
持
，
及
艙
底
水
之
抽
出
。

(
六
)
船
船
遭
遇
風
浪
，
以
致
主
機
打
空
車
，
如
無
調
速
設
備
時
，
應
對
速
度
管
制
，
予
以
密
切
注

意
與
運
用
。

(
七
)
各
種
機
械
運
轉
時
，
如
有
怪
異
音
響
，
或
發
生
任
何
不
正
常
情
況
時
，
應
郎
減
低
運
轉
速
度

，
及
作
必
要
之
緊
急
措
施
，
並
應
立
即
報
請
輪
機
長
船
長
及
當
值
駕
駛
員
，
協
助
適
當
之
處

置
。

(
八
)
輪
機
部
供
應
各
部
份
之
電
頓
，
應
雄
一
持
正
常
平
輯
之
電
壓
，
不
得
忽
高
忽
低
，
並
芥1
.
得
無
故

中
斷
。

(
九
)
受
值
時
，
廳
將
主
副
機
及
其
他
有
關
機
件
運
轉
情
形
，
聾
所
受
之
命
令
，
以
及
其
他
重
要
事

寶
，
詳
告
接
替
者
。

(
十
》
應
隨
時
加
強
聲
覺
，
以
接
受
駕
駛
畫
之
命
令
，
立
即
施
行
。

(
十
一
)
當
值
時
間
內
，
一
切
有
關
事
項
，
應
依
照
規
定
詳
實
記
入
「
機
艙
日
誌
」
內
，
輪
機
運
用



情
形
，
並
應
隨
時
記
入
「
車
鐘
縛
」
內
，
以
備
牽
考
。

(
十
二
〉
當
值
時
，
除
依
照
規
定
執
行
職
務
外
，
並
應
充
分
與
當
值
駕
駛
員
會
作
，
如
非
必
要
，
不

得
擅
揮
機
艙
，
俾
有
緊
急
事
故
時
，
得
以
立
蚵
遞
哩
，
不
致
延
誤
。

船
船
進
出
港
及
啟
航
停
泊
時
，
所
有
輪
機
員
，
無
論
是
否
當
值
，
均
應
在
機
艙
協
助
工
作
，
俟
接
到

恆
快
車
苟
且
官
司
制
闡
明
)
，
或
機
器
使
用
完
畢
窗
戶
口
Z
V旦
副
司
芹
冒
開
晶
宮
。
)
信
號
後
，
方
得
按
照
規
定
輪

值
。

生
火
長
或
機
匠
畏
承
大
管
輸
及
當
值
輪
機
員
之
命
，
督
率
所
阻
觸
摸
作
。
副
生
火
長
除
協
助
生
火
長
外

，
須
保
管
物
料
及
工
具
，
並
負
輪
機
室
清
潔
工
作
。

機
匠
(
包
括
正
副
機
匠
)
除
值
旺
外
，
讀
協
助
值
理
主
副
機
設
備
及
各
項
機
件
。

生
火
專
司
鍋
爐
生
火
之
職
，
保
持
機
艙
中
整
齊
及
清
潔
。
加
油
除
值
班
外
，
應
協
助
保
養
各
種
機
器

及
其
清
潔
滑
潤
冷
均
等
工
作
。

電
車
、
、
冷
氣
匠v
豪
浦
匠
，
等
，
承
大
管
輸
或
當
值
輪
機
員
之
命
，
分
別
操
作
輪
機
部
各
項
主
管
工
作
。

第
二
節

輪
機
管
理

內
燃
機
個
輪
機
員
，
應
隨
時
注
意
燃
油
、
潤
滑
油
、
排
氣
及
冷
均
系
統
之
是
否
正
常
，
濾
油
器
廳
經

常
保
持
清
潔
，
遇
有
異
狀
，
應
立
即
報
告
輪
機
長
杏
驗
並
作
適
當
措
施
。

蒸
汽
渦
輪
機
船
應
注
意
主
機
轉
子
及
減
速
齒
輪
各
軸
承
間
溫
度
、
真
空
度
，
潤
滑
油
系
統
之
是
否
正

輸
棋
部
職
責
與
管
理

第
三
章

五
五



船
員
職
務
與
船
艙
管
理

五

/、

常
，
如
有
異
常
現
象
，
應
立
即
報
告
輪
機
長
，
並
作
最
低
限
度
之
適
當
措
施
。

冷
藏
船
除
應
注
意
以
上
各
點
外
，
在
冷
凍
機
關
動
後
，
尤
應
注
意
冷
凍
機
邏
輯
之
是
否
正
常
，
及
各

冷
艙
間
之
澀
度
是
否
可
保
持
正
常
，
每
三
小
時
應
記
錯
一
、
次
。
如
有
變
異
，
當
值
輪
機
員
除
作
，
適
當
之
措

施
外
，
並
應
立
即
報
告
輪
機
長
。

主
副
機
之
日
常
保
養
工
作
，
應
由
大
管
輪
秉
承
輪
機
長
之
命
令
，
就
串
串
輪
機
部
人
員
為
之
;
如
過
有

較
大
之
損
壞
，
應
報
告
輪
機
是
處
理

Q
此
項
保
養
工
作
，
應
作
有
系
統
之
記
載
，
記
於
機
艙
目
輯
上
。

船
隻
在
港
卸
貨
時
，
描
機
長
應
指
定
輪
機
員
輪
流
當
值
，
注
意
起
貨
機
立
性
能
，
遇
有
故
障
，
路
立

即
髒
理
立
，
以
免
延
誤
裝
卸
貨
之
時
間
。

船
隻
泊
惜
後
，
輪
機
畏
須
指
定
當
值
輪
機
員
，
遇
有
緊
急
事
故
，
可
立
即
決
定
，
如
何
措
施
。

輪
機
室
各
部
份
之
情
嘿
，
應
由
大
管
輸
命
令
生
火
長
(
或
機
匠
長
)
，
督
動
所
屬
經
常
保
持
。

艙
底
水
或
壓
艙
水
之
灌
進
及
嘲
出
，
由
大
副
通
知
時
，
輪
機
部
應
即
執
行
。

輪
機
部
領
收
燃
料
、
機
油
、
或
其
他
物
料
時
，
輪
機
長
鷹
派
輪
機
員
負
責
點
驗
數
量
及
品
質
，
並
在

價
單
上
籤
收
，
如
有
數
量
不
符
，
或
品
質
商
標
不
合
情
事
，
鑽
在
績
單
上
詳
細
註
明
，
如
物
料
木
能
使
用

應
拒
絕
收
受
，
並
報
告
主
管
人
員
按
辦
。

每
日
正
午
，
輪
機
長
應
向
柚
長
填
送
正
午
報
告
(
即
昨
日
正
午
至
本
日
正
午
)
，
說
明
主
機
轉
數
與

速
度
，
以
及
燃
料
耗
量
與
存
量
。

輪
機
部
供
應
電
信
都
之
電
瓣
，
非
萬
不
得
已
時
，
不
得
無
故
中
斷
，
並
合
作
維
持
真
正
常
電
壓
。



油
輪
卸
貨
時
，
輪
機
長
應
注
意
一
張
浦
性
能
，
如
遇
壓
力
過
高
或
過
低
時p
應
立
即
通
知
大
副
典
油
站

，
妥
商
改
善
辦
法
。

輸
機
長
接
到
船
長
開
船

A
T後
，
應
即
作
開
航
之
準
備
，
通
知
大
管
輪
轉
知
各
工
作
人
員
，
如
鍋
爐
之

升
火
，
各
轍
汽
管
之
通
暢
，
割
機
之
開
動
，
主
機
之
暖
汽
與
試
轉
等
。
又
舵
機
是
否
靈
活
，
車
鐘
是
否
正

確
，
亦
皆
試
轉
及
檢
賽
清
楚
。

船
抽
需
要
試
車
時
，
當
值
輪
機
員
領
先
通
知
當
值
駕
駛
員
，
寮
君
船
尾
，
是
否
有
障
嚷
，
以
防
危
酸

。
船
船
航
行
時
，
如
輪
機
驟
生
變
具
，
或
發
現
異
象
時
，
當
值
輪
機
員
應
從
速
報
告
輪
機
長
，
如
迫
不
及

待
?
則
應
先
行
緊
急
措
施
，
然
後
迅
速
報
告
輪
機
畏
。
船
抽
在
航
行
中
，
當
值
輪
機
員
應
負
責
記
錄
「
機

艙
日
誌
」

ο
交
值
時
，
應
將
輪
機
之
現
狀
，
所
受
之
命
令
，
及
其
他
重
要
事
項
，
詳
告
接
值
輪
機
貝
貝
。

鍋
爐
之
爐
水
，
應
保
持
正
常
。
汽
壓
限
制
應
在
航
政
機
關
所
封
鎖
土
安
全
磅
數
以
下
，
不
得
超
過
其

規
定
數
，
以
保
安
全
。

輪
機
長
於
接
管
輪
機
部
時
，
讀
先
蓋
驗
所
有
保
陳
汽
門
，
並
奎
察
其
封
鎖
情
形
是
否
完
好
無
損
，
如

發
見
有
損
壞
情
形
，
應
立
即
報
告
航
政
機
關
。

燃
油
之
船
柚

y
須
隨
時
注
意
從
煙
自
內
排
出
之
氣
體
，
其
色
如
何
，
是
否
燃
燒
合
於
標
準
'
如
有
不

妥
應
加
糾
正
，
勿
使
浪
費
。
燃
料
如
係
燒
煤
之
船
繭
，
則
應
注
意
其
每
班
出
煤
渣
若
干
桶
，
是
否
合
於
標

單
，
如
超
出
規
定
，
則
應
杏
一
視
煤
炭
之
化
驗
成
份
賽
，
並
穢
驗
測
算
主
機
之
馬
力
，
爐
水
之
消
括
量
等
，

將
其
結
果
記
入
機
艙
日
諒
中
，
作
為
報
告
之
根
擒
。

第
三
章

輪
機
部
戰
責
與
管
理

五

七



<J

般
員
職
務
與
船
船
管
理

五

八

船
船
在
航
行
中
，
輪
機
員
非
幸
令
，
不
轉
擅
自
變
動
輪
機
長
所
規
定
之
主
機
運
轉
速
度
。

船
柚
於
觸
礁
或
擱
曉
時
，
不
論
任
何
輪
機
員
在
當
值
，
輪
機
長
必
需
親
自
至
機
艙
指
揮
工
作
，
最
後

一
人
離
機
艙
為
此
。
船
長
通
知
施
救
無
望
而
放
棄
船
船
時
，
先
將
鍋
爐
熄
火
，
並
將
爐
內
之
存
汽
全
部
放

洩

o
如
使
用
燒
蝶
，
火
坑
內
之
餘
煤
應
全
部
扒
出
，
然
後
封
閉
各
部
，
將
進
出
口
與
鬥
戶
封
鎖
之
。
通
往

地
軸
弄
3
月H缸
片
吋
口
口
口
。
-
)
之
水
密
們
即
刻
關
閉
立
，
各
種
儀
器
與
圖
表
可
儘
量
拆
卸
，
另
行
保
存
。
機
艙

之
各
進
出
鬥
戶
通
風
簡
以
及
天
筒
，
皆
須
全
部
封
閉
，
機
艙
日
龍
應
隨
身
世
的
出
，
決
不
可
放
棄
。

習
睡

一
、
舉
述
輪
機
部
及
輪
機
長
之
職
責
。

一
一
、
學
述
大
管
輪
、
二
管
輪
、
三
管
輪
之
職
責
。

一
二
、
當
值
輪
機
員
應
如
何
執
行
工
作
?

四
、
學
述
生
火
長
之
職
責
。

五
、
輪
機
部
鬥
對
柴
油
機
船
，
應
特
別
注
意
何
種
事
嘖-
T

六
、
輪
機
部
鬥
對
於
油
輪
之
管
理
，
應
特
別
注
奈
何
種
事
項
?

七
、
輪
機
部
們
對
蒸
汽
渦
輪
機
船
之
管
理
，
應
特
別
注
意
何
種
事
項
?

八
、
輪
機
部
鬥
對
冷
揖
哪
個
之
管
理
，
應
.
特
別
注
意
何
種
事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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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
幸

事
務
部
職
責
與
管
理

第

-
H卸

總

i!.

事
務
部
係
包
括
左
列
各
扭
轉
員••

(
一
)
事
務
主
任
(
事
務
長
)
、
事
務
員
、
會
計
員
d

c
一
)
理
貨
員
、
副
理
貨
員
、
理
貨
助
理
員
、
看
艙
。

(
一
二
)
餐
動
管
理
長
、
廚
工
(
大
廚
、
二
廚
、
三
廚
)
、
服
務
生
、
洗
衣
主
。

事
務
部
主
管
之
事
項
如
左

••

(
一
)
關
於
旅
客
船
票
之
牽
驗
及
補
票
事
項
。

(
二
)
關
於
旅
客
艙
位
餐
位
之
支
配
事
項
。

(
三V
關
於
船
員
旅
客
膳
食
茶
水
之
供
應
專
項
。

(
四
)
關
於
船
員
臥
室
及
客
艙
餐
廳
等
處
之
清
潔
及
衛
生
管
理
事
項
。

(
五
)
關
於
旅
客
體
帶
行
李
之
安
置
及
逾
重
行
李
之
收
費
事
項
。

(
六
)
關
於
包
件
之
收
費
及
處
理
事
項
。

(
七
)
關
於
貨
物
之
裝
卸
照
料
保
管
及
接
洽
專
項
。

(
八
)
關
於
船
上
人
員
薪
膳
費
之
續
發
及
服
客
餐
費
之
結
算
報
支
專
項
。

第
四
章

事
務
部
職
責
與
管
理

E
九



船
員
職
務
與
船
柏
管
理

4
、
、
、

a
j

a--',
F

(
九
)
關
於
事
務
部
人
員
之
管
理
考
核
及
訓
線
專
項
。

(
十
)
舉
行
救
生
救
火
演
習
時
，
應
輔
導
旅
客
參
加
，
遇
有
海
難
時
，
應
照
料
怯
客
穿
若
救
生
衣
怖

'
適
時
分
乘
指
定
救
生
艇
校
。

(
十
二
其
他
有
關
事
務
部
事
項
。

事
務
部
應
備
有
左
列
各
項
衰
冊
••

(
一
)
船
上
人
員
名
冊
、
職
務
分
配
表
、
及
薪
津
表

o

c
一
)
客
貨
用
具
清
冊
。

(
三
)
各
港
航
程
距
離
衰
。

(
四
)
客
貨
運
價
衰
。

(
五
)
客
貨
艙
位
園
。

平
。
所
屬
公
司
頒
布
之
各
項
規
章
通
告
。

(
七
)
旅
客
名
單
、
貨
物
積
載
單
、
艙
單
。

(
八
)
船
上
人
貝
健
康
詮
害
。

(
九
)
報
關
用
之
各
項
文
件
。

(
十
)
事
務
日
詰
及
各
種
客
貨
表
報
。

事
務
部
在
系
統
上
雖
直
隸
船
長
之
下
，
但
以
船
貨
裝
卸
技
術
，
應
歸
駕
駛
部
負
責
，
故
在
工
作
上
讀

受
大
副
指
導
。



第
二
節
﹒

職

實

事
務
主
任
秉
承
船
長
之
命
令
，
及
大
副
之
指
示
，
督
寧
事
務
部
全
體
海
員
，
專
任
船
員
及
旅
客
之
服

務
阻
撓
貨
物
之
管
理
工
作
。
、

事
務
主
佇
對
於
全
船
拉
客
及
貨
物
，
有
照
料
及
保
管
之
責
任
。
並
應
督
率
所
屬
人
員
注
意
旅
客
及
其

所
膜
，
亂
份
之
清
潔
興
衛
生
。

干
事
務
主
任
對
於
每
次
刊
航
所
裝
革
之
對
物
，
領
於
貨
物
交
卸
後
，
其
責
任
方
能
認
為
終
了
。
在
此
期

內
，
~
順
心
切
血
管
理
，
如
有
想
少
殘
哎
，
臨
照
所
屬
公
司
之
規
定
負
責
。

船
細
停
泊
於
各
埠
時
!
關
於
客
對
事
務
，
事
務
主
任
應
接
受
當
地
分
公
司
或
代
理
行
之
指
示
。

如
船
進
出
在
什
口
及
經
過
各
埠
時
，
事
務
主
任
應
將
所
接
貨
物
名
稱
數
量
，
及
乘
客
艙
位
數
目
，
按
項

棋
去
，
送
請
所
屬
總
公
司
分
公
司
或
代
理
行
核
閱
。

事
務
主
仟
應
、
掃
完
人
員
或
自
行
管
理
「
事
務
日
誌
」
之
記
載
，
並
逐
日
送
星
船
長
較
閱
，
歸
航
後
，

應
即
進
送
所
周
公
司
核
悶
。

事
務
主
任
於
船
船
停
的
港
埠
期
內
，
應
逐
日
到
公
司
或
代
理
行
洽
辦
有
關
輪
船
業
務
事
項
。

事
務
主
任
於
船
船
開
航
前
，
應
注
意
辦
理
左
列
各
事
項

••

(
a
)
船
上
人
員
是
否
全
部
在
船
，
有
無
擅
離
或
漏
船
情
事

c

(
二
)
各
項
業
務
費
報
符
冊
、
客
貨
票
據
，
是
否
齊
全

c

32I
K
T付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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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事
務
部
職
責
與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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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員
職
務
與
船
柚
管
理

中

/、

(
2一
)
總
公
司
及
分
公
司
或
代
理
行
寄
遞
之
文
件
公
物
，
已
否
辦
妥
交
收
手
續

(
四
)
事
務
部
所
用
各
項
物
料
，
是
否
頓
足
。

(
主
)
膳
食
材
料
，
是
否
齊
備
。

2
0

各
等
艙
房
，
是
否
整
潔
，
大
件
行
卒
，
是
否
接
入
行
李
艙
。

(
七
)
柚
上
人
員
及
旅
客
，
有
無
揖
帶
私
貨
、
危
險
品
及
違
禁
晶
情
事
口

(
八
)
客
艙
內
之
救
生
設
備
，
是
否
齊
全
，
並
放
置
於
適
當
地
點
。

(
九
)
船
柚
貨
物
是
否
接
足
裝
妥
，
堆
置
是
否
適
宜
，
有
無
鈕
少
遺
漏
或
殘
破
情
事
。

(
十
)
通
知
檢
賽
及
結
關
等
項
手
續
，
是
否
辦
妥
。

(
十
一
)
各
項
公
告
，
是
否
張
貼
齊
全
。

(
十
二
)
出
航
前
，
應
送
公
司
之
各
項
報
告
報
銷
是
否
辦
妥
。

事
務
主
任
應
於
船
抽
開
航
前
，
與
公
司
業
務
部
們
，
接
洽
客
貨
裝
載
情
形
，
並
與
其
飽
部
鬥
，
接
洽

其
他
一
切
有
關
專
項
。

船
船
於
駛
離
港
埠
發
(
在
航
程
中
)
，
事
務
主
任
率
同
事
務
人
員
，
執
行
直
票
工
作
，
如
有
空
餘
艙

位
，
應
連
同
已
載
旅
客
及
次
埠
應
增
數
量
，
報
告
船
長
，
並
電
如
前
埠
，
以
便
準
備
加
載
。

事
務
主
任
掛
船
抽
抵
連
沿
途
各
埠
時
，
-
應
與
當
地
所
屬
公
司
或
代
理
府
及
固
棧
'
個
取
勝
蟬
，
並
周

時
注
意
辦
理
左
列
事
項

••

(
一
)
督
促
事
務
人
員
，
照
料
旅
客
上
干
，
監
督
搬
卸
行
李
。



(
二
)
督
促
事
務
人
員
，
辦
理
貨
物
裝
卸
工
作
。

6
(三
)
陪
同
海
關
、
檢
疫
及
檢
蛋
機
關
人
員
，
辦
理
檢
疫
檢
幸
事
項
。

船
柚
航
行
中
，
事
務
主
任
應
隨
時
巡
華
全
船
事
務
人
員
，
是
否
各
就
崗
位
，
切
實
執
行
工
作
，
如
有

不
妥
之
處
，
應
郎
斜
正
。

事
務
主
任
應
逐
日
華
按
本
船
業
務
方
面
各
項
帳
目
，
並
會
問
出
納
人
員
該
對
現
金
，
造
共
庫
存
衰
報

。
對
於
各
項
帳
單
及
客
貨
衰
報
，
均
應
負
責
審
核
，
加
蓋
名
章
，
以
昭
嗔
重
。

柚
帕
航
行
中
，
事
務
主
任
應
每
日
巡
視
全
船
各
艙
之
福
生
清
潔
及
旅
客
健
康
情
形
，
遇
有
病
人
應
即

救
治
。事

務
主
任
應
將
每
次
航
程
(
單
程
)
經
過
各
埠
，
所
載
貨
物
名
稱
數
量
，
旅
客
上
下
入
數
，
用
膳
餐

擻
，
收
支
帳
目
，
及
處
理
業
務
情
形
，
並
改
善
意
見
等
項
，
填
具
「
業
務
報
告
」
'
送
請
船
長
按
簽
，
轉

送
所
屬
公
司
或
代
理
行
核
辦
。
「
業
務
報
告
」
格
式
，
由
各
輪
船
公
司
自
行
規
定
之
。

船
柚
到
達
詰
埠
後
，
事
務
主
任
應
郎
辦
理
左
列
各
專
項••

(
一
)
將
各
項
客
貨
衰
報
，
航
行
信
號
及
其
他
遞
寄
文
件
，
檢
途
所
屬
公
司
或
代
理
行
。

(
二
)
會
同
出
納
人
員
，
將
各
項
進
教
及
用
款
帳
目
，
結
算
清
楚
，
常
當
日
送
所
屬
公
司
或
代
理
行

審
核
報
銷
。

(
一
一
一
)
向
所
屬
公
司
業
務
部
鬥
或
代
理
行
，
報
告
本
次
航
行
業
務
事
項
，
並
接
洽
下
次
航
行
業
務
事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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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四

事
務
主
任
因
事
請
偎
，
應
報
告
船
長
轉
報
所
屬
公
司
，
經
核
准
派
員
接
替
後
，
方
得
離
職
。
事
務
主

任
卸
職
時
，
應
將
經
管
物
品
及
各
項
文
件
，
按
冊
點
交
情
楚
，
會
同
簽
報
大
副
轉
請
船
長
，
轉
報
所
屬
公

司
核
備
。
並
將
本
船
運
載
客
貨
及
其
他
事
務
處
理
情
形
，
詳
告
繼
任
者
。

事
務
部
各
赦
海
員
，
應
就
所
屬
客
運
貨
運
及
餐
膳
等
範
圈
，
分
別
輪
流
當
值
。

事
務
員
及
理
貨
員
副
理
貨
員
，
應
服
從
事
務
主
任
之
指
揮
，
分
別
擔
任
船
上
旅
客
貨
物
及
出
納
各
方

面
之
工
作
，
必
要
時
，
並
應
由
一
人
兼
任
兩
方
面
之
工
作
。

餐
動
管
理
長
應
督
率
全
體
廚
工7
辦
理
船
員
及
旅
客
之
餐
膳
烹
飪
及
厲
房
清
潔
事
項
。
餐
動
管
理
長

應
服
從
大
副
及
卒
，
務
主
任
之
指
揮
，
率
同
全
體
服
務
生
，
執
行
船
員
臥
室
及
客
房
等
之
整
理
豎
一
切
招
待

旅
客
方
面
之
工
作
。
對
於
本
船
辦
理
購
儲
調
配
及
供
應
之
餐
品
及
飲
料
，
是
否
衛
生
，
是
否
符
合
營
養
條

件
，
應
負
審
杏
一
檢
視
之
責
任
。

軍
貨
助
理
員
及
看
艙
應
服
從
理
貨
員
之
指
揮J
執
行
監
視
貨
物
裝
卸
'
縫
釘
破
損
包
箱
，
保
管
艙
內

公
物
，
封
艙
啟
艙
，
及
其
他
有
關
工
作
。

第
三
節

旅
客
運
送

客
船
應
依
照
航
政
機
關
規
定
，
由
事
務
主
任
置
備
「
旅
客
名
冊
」
'
並
須
另
繕
「
瞌
客
名
單
」
數
份

，
分
別
由
船
長
簽
章
，
送
有
關
機
關
及
所
屬
總
分
公
司
或
代
理
行
。

事
務
主
任
應
督
率
有
關
海
員
，
對
乘
客
優
禮
招
待
，
不
得
怠
慢
。



船
柚
客
票
，
概
歸
公
司
經
售
，
船
上
不
得
接
受
無
票
乘
客
。
每
次
船
柚
離
埠
後
，
到
埠
前
，
事
務
部

應
辦
理
杏
累
及
補
票
工
作
。
事
務
部

1至
票
人
員
應
注
意
左
列
各
專
項
••

(
一
)
廳
於
船
離
埠
前
或
到
埠
後
，
前
往
公
司
售
票
處
捨
詢
客
運
方
面
之
通
知
專
項
，
與
售
出
客
票

之
號
碼
、
起
話
埠
名
、
等
級
及
張
數
，
尤
應
注
意
拾
詢
開
航
時
間
。

(
二
)
船
上
杏
驗
客
票
時
，
應
注
意
客
票
上
所
載
日
期
、
船
名
、
航
次
、
票
號
等
蔽
，
起
龍
地
點
、

票
價
，
及
售
票
員
印
章
或
簽
字
等
項
。

弓
之
旅
客
布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均
應
照
章
補
票

••

(
1
)
無
窮
乘
船
。

(
2
)
越
埠
乘
船
。

(
3
)
越
般
乘
船
。

(
4
)
所
持
客
票
已
撕
破
或
塗
故
，
致
票
上
號
數
日
期
難
以
辨
認
者
。

(
5
)
持
有
已
失
時
裁
之
客
票
。

如
旅
客
拒
絕
補
票
時
，
應
於
船
到
前
埠
時
，
將
該
放
客
送
請
該
埠
所
屬
公
司
或
代
理
行
處
理
。

凡
患
有
精
神
病
或
傳
染
性
疾
病
之
乘
客
，
足
以
影
響
其
他
乘
客
之
安
寧
或
健
康
者
，
船
長
得
拒
絕
其

上
船
，
其
已
購
船
票
准
向
公
司
售
票
處
照
章
還
票
。

船
上
乘
客
突
患
疾
病
時
，
應
由
船
醫
立
施
急
救
，
並
於
船
抵
前
埠
時
，
送
往
醫
院
治
療
。
如
係
急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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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長
職
務
與
船
船
管
理

六
六

傳
染
痕
病
，
事
務
部
應
迅
速
報
告
船
長
或
大
副
，
設
法
將
病
人
隔
離
，
並
通
個
檢
疫
機
關
核
辦
。

客
船
應
將
乘
客
廳
子
注
意
事
項
，
捕
要
書
成
「
標
語
」
或
「
通
告
」
'
張
貼
於
醒
目
處
所
，
但
須
不

曬
觀
艙
，
並
整
齊
清
潔
。

事
務
主
任
，
應
相
機
利
用
開
船
後
，
旅
客
會
餐
時
間
，
向
旅
客
報
告
在
列
各
事
項

••

(
-
v
旅
客
廳
遵
守
之
規
則
及
應
知
之
事
項
(
如
數
生
載
火
演
習
及
救
生
衣
之
穿
著
法
等
)
。

(
二
)
當
時
之
船
位
。

們
一
二
)
到
達
前
埠
之
時
間
，
及
前
埠
停
留
或
閱
航
之
時
間
。

(
四
)
船
內
及
國
內
外
新
聞
，
沿
途
風
景
文
物
，
以
及
其
他
特
殊
事
件
。

(
五
)
報
告
所
屬
公
司
之
營
業
宗
旨
，
與
服
務
精
神
。

(
六
)
.
其
他
應
向
旅
客
報
告
，
或
提
起
注
意
之
事
項
。

事
務
主
任
應
核
定
每
日
之
「
膳
食
單
」
。
前
項
膳
食
單
經
積
定
後
，
由
餐
勤
人
員
將
每
船
各
飯
船
員

及
旅
客
之
食
料
實
際
用
量
，
分
別
詳
細
列
帳
，
送
由
事
務
主
任
轉
請
船
長
按
簽
。
於
每
次
航
行
絡
了
時
，

送
請
所
屬
公
司
報
銷
。

事
務
主
任
對
於
船
上
小
營
業
務
，
應
遵
照
所
屬
公
司
規
定
，
嚴
加
監
督
，
並
注
意
左
列
車
項

••

(
-
v
不
得
發
售
不
課
或
不
新
鮮
之
糖
葉
，
及
其
他
食
品
。

(
二
)
售
價
不
得
超
過
市
價
為
原
則
。

(
1一
)
如
係
船
上
自
辦
小
營
，
不
得
有
私
人
圖
利
行
為
，
應
隨
時
查
積
其
進
貨
數
量
與
品
質
，
及
其



出
進
帳
目
。

所
有
乘
客
行
李
，
除
小
件
贖
身
撓
帶
外
，
其
他
笨
重
行
李
應
於
開
船
前
，
由
事
務
部
加
貼
標
籤
，
存

於
行
李
艙
內
。
和
發
現
乘
客
所
帶
行
李
，
其
數
量
或
體
積
超
過
所
屬
公
司
之
規
定
時
，
得
照
章
向
其
收
取

逾
量
行
李
運
費
，
並
給
子
運
費
收
攘
。

乘
客
如
有
貴
重
物
品
，
交
請
船
上
保
管
者
，
由
事
務
主
任
負
責
保
管
之
。
此
項
物
品
必
讀
由
乘
客
密

封
籤
署
或
當
面
點
交
，
自
事
務
主
任
出
具
收
據
，
於
乘
客
離
船
時
，
憑
接
交
還
。

事
務
部
於
開
船
後
少
發
現
旅
客
私
帶
商
貨
、
危
臉
品
，
及
違
禁
品
之
處
理
辦
法
如
左

••

(
一
)
旅
客
私
帶
商
貨
，
應
照
章
捕
收
運
費
。

。
一
)
旅
客
私
帶
危
臉
品
，
除
報
告
船
長
或
大
副
，
作
必
要
之
處
置
外
，
並
須
照
章
桶
收
運
費
。

全
一
)
旅
客
私
帶
違
禁
品
，
應
報
告
船
長
或
大
副
，
於
船
到
埠
後
，
將
關
係
人
及
違
禁
品
，
、
遂
有
關

機
關
法
辦
。

乘
客
離
船
後
，
如
發
現
有
行
李
遺
留
船
上
時
，
事
務
主
任
應
將
該
項
行
卒
，
備
函
送
交
前
埠
之
所
屬

公
司
或
代
理
行
，
以
便
招
償
。
函
內
應
盡
量
述
明
船
名
、
航
次
、
日
期
、
乘
客
姓
名
、
行
李
件
數
及
包
裝

情
彤
等
項
，
以
便
辦
理
招
領
手
續
。

第
四
節

質
掛
運
送

船
抽
接
收
及
交
付
貨
物
，
應
秉
承
所
屬
總
分
公
司
或
代
理
行
之
指
示
辦
理
，
不
得
私
相
交
託
辦
理
。

第
四
章

事
務
部
職
責
與
管
理

六
七



船
員
職
務
與
船
抽
管
理

載
貨
用
各
項
單
樣
如
左

••

(
一
)
接
貨
單
及
收
貨
單
。

公
-
v船
圖
(
貨
物
積
載
圖

V

全
一
)
提
單
，
(
即
載
貨
證
券
)

(
四
V
運
費
單
。

(
主d
進
口
艙
單
。

(
六
)
出
口
艙
單
。

(
七
)
轉
口
艙
單
。

(
八
)
貨
物
授
受
證
。

(
九
)
其
他
貨
運
單
撐
。

無
「
接
貨
單
」
之
貨
物
，
絕
對
不
得
裝
載
船
上
，
在
駐
有
海
關
人
員
之
地
點
，
「
裝
貨
單
」
並
領
先

經
海
關
簽
證
，
否
則
不
予
接
載
。
如
貨
物
(
鹽
)
依
法
必
須
在
其
主
管
機
關
監
督
之
下
裝
運
者
，
應
先
經

該
機
關
派
員
到
船
監
接
後
，
始
得
裝
船
。
「
裝
貨
單
」
上
之
件
數
及
標
誌
(
岫
扭
頭
)
不
得
塗
改
，
否
則
拒

裝
，
萬
須
經
所
屬
公
司
，
或
代
理
行
黨
證
後
，
方
可
收
襲
。

船
船
每
次
航
行
裝
載
貨
物
，
應
填
具
「
貨
物
積
載
圖
」
'
送
出
發
港
及
到
達
港
之
所
屬
公
司
或
代
理

行
備
賽
。
「
貨
物
種
載
圖
」
格
式
，
由
各
輪
船
公
司
自
行
規
定
之
。

載
有
貨
物
之
船
繭
，
在
進
口
前
，
應
先
電
告
所
屬
公
司
或
代
理
行
，
以
便
在
船
到
前
，
預
向
海
關
申

六
八

。



請
「
開
艙
單
」
門
進
棧
用
U
戒
。
「
過
駁
單
」
(
卸
駁
用
)
，
俾
船
隻
到
埠
，
即
可
開
艙
卸
貨
。
「
進
口
艙

單
」
讀
邊
海
關
及
有
關
機
關
若
干
份
，
該
項
艙
單
，
係
極
重
要
文
件
，
領
謹
慎
逐
欄
填
寫
，
並
將
件
數
及

重
量
兩
欄
，
作
一
總
菇
，
對
於
收
貨
人
名
稱
及
地
址
，
尤
頌
注
意
填
明
。
船
上
公
私
「
物
料
清
單
」
由
事

務
部
根
撐
船
上
各
部
所
列
彙
編
，
分
別
由
船
長
及
海
員
簽
章
，
於
船
船
進
出
口
時
，
交
海
關
人
員
直
驗
。

船
柚
貨
物
之
裝
卸
，
讀
依
照
海
關
及
其
他
有
關
機
關
之
規
定
辦
理
。
裝
卸
貨
物
之
技
術
事
項
，
應
由

事
務
主
任
商
京
大
副
，
謹
慎
從
事
。
裝
卸
貨
物
之
前
，
事
務
部
應
報
請
大
副
將
裝
卸
貨
物
所
用
之
各
種
機

械
器
具
，
預
先
備
安
。
裝
卸
貨
物
時
，
事
務
主
任
應
督
寧
有
關
海
員
及
裝
卸
工
人
，
通
力
合
作
，
務
使
裝

卸
工
作
，
迅
速
而
安
全
。
凡
貴
重
、
笨
重
、
或
危
險
貨
物
之
裝
卸
，
應
由
大
副
及
事
務
主
任
親
自
指
揮
監

督
，
以
績
一
安
全
。

事
務
部
應
置
備
「
裝
卸
貨
物
日
誌
」
一
珊
，
記
載
裝
卸
之
起
龍
時
間
，
收
付
貨
物
之
種
類
、
件
數
、

1及
包
裝
情
形
，
一
裝
卸
時
間
主
天
氣
，
及
其
他
有
關
專
項
。
凡
貨
物
之
短
少
識
殘
破
情
形
，
尤
鎮
詳
細
記

載
。

柚
船
出
口
進
口
之
裝
卸
貨
物
工
作
，
以
晨
六
時
至
晚
六
時
為
限
，
胡
績
逾
時
裝
卸
'
事
務
主
任
應
向

所
屬
公
司
現
代
理
行
，
領
取
海
關
「
半
夜
工
准
單
」
、
「
全
夜
工
准
單
」
、
「
星
期
日
戶
或
偎
期
日
)
工

准
單
」
.
、
「
星
期
日
(
或
假
期
日
)
夜
工
准
單
」
。
如
當
地
無
總
分
公
司
或
代
理
行
，
應
由
事
務
主
任
運

行
辦
理
是
現
盟
關
領
手
續
。

裝
載
貨
物
以
前
，
事
務
主
任
應
將
擬
接
貨
物
之
種
類
及
數
量
，
報
請
大
剖
，
依
照
船
抽
載
重
線
證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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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規
定
支
配
貨
物
艙
位
，
力
免
裝
載
逾
重
，
並
保
持
船
船
及
貨
物
之
均
衡
與
安
全
。
事
務
部
快
接
收
貨
物

時
，
應
認
真
檢
壺
，
如
發
現
其
包
裝
，
有
破
損
或
不
固
情
形
，
如
薔
箱
、
破
箱
、
破
包
、
翻
釘
、
翻
融
、
水

潰
、
鬆
包
、
減
量
等
，
應
郎
於
「
裝
貨
單
」
及
「
收
貨
單
」
上
，
同
時
詳
細
註
明
，
以
減
輕
所
屬
公
司
之

責
任
。

事
務
部
於
裝
載
貨
物
時
，
應
負
責
賽
管
，
不
得
損
壞
外
包
，
或
減
少
其
數
量
。
收
貨
過
磅
，
須
加
黨

校
對
，
填
註
「
收
貨
單
」
時
，
尤
領
明
確
，
以
防
偷
漏
塗
故
。

裝
載
貨
物
時
，
事
獨
主
任
應
指
揮
接
貨
工
人
，
依
照
大
副
之
支
配
，
分
別
種
類
，
-
細
心
堆
置
，
務
使

位
置
適
宜
，
起
卸
便
利
，
不
得
虛
伯
地
位
，
或
輕
重
倒
置
，
艙
位
如
有
餘
額
，
不
得
隱
匿
虛
報
。

接
貨
時
，
如
發
現
有
包
裝
不
良
，
或
破
損
至
不
堪
接
連
之
貨
物
，
得
拒
絕
其
裝
運
上
船
，
但
不
得
故

意
留
難
。

各
種
危
轍
性
貨
物
，
如
油
瓶
、
洋
康
、
牛
油
、
化
學
原
料
等
額
，
易
於
發
火
，
或
易
於
危
害
其
他
貨

物
，
不
能
混
握
了
處
者
，
事
務
部
應
商
承
大
副
之
指
導
，
妥
為
隔
離
裝
載
，
或
裝
置
甲
板
上
，
並
加
貼
「

危
陳
品
」
標
囂
，
以
預
防
其
發
生
危
險
，
批
數
貨
物
，
尤
不
可
與
棉
花
、
紙
張
、
繩
索
等
貨
，
同
接
一
處

，
不
明
性
質
之
貨
物
，
得
拒
絕
接
載
。

危
臉
貨
物
於
接
載
後
，
若
認
為
必
要
時
，
得
會
同
該
埠
所
屬
公
司
或
代
理
行
負
責
人
員
，
請
求
當
地

主
管
機
關
鑑
定
，
並
出
具
鑑
定
書
，
以
防
疏
虞
。

濕
質
貨
物
(
如
糖
、
鹽
〉
或
油
質
貨
物
(
如
渚
油
、
黃
油
)
不
得
與
乾
質
貨
物
(
如
布
、
、
紗
、
紙
、



麵
粉
)
混
摸
一
處
，
應
注
意
妥
為
隔
離
，
以
免
後
者
沾
污
受
損
。

易
碎
貨
物
(
如
磁
器
、
玻
璃
)
之
裝
船
，
應
注
意
輕
唱
放
置
，
不
便
受
壓
，
並
於
四
週
，
加
以
軟
物

襯
墊
，
勿
使
因
風
浪
震
動
而
受
破
損
，
其
包
裝
外
面
，
尤
須
注
意
加
貼
「
易
碎
晶
」
標
器
。

散
握
之
礦
砂
、
食
鹽
、
塊
煤
、
或
屑
煤
，
在
裝
載
時
，
應
注
意
艙
底
水
槽
，
衍
為
貨
屑
漏
入
填
塞
，

以
免
潰
永
無
法
流
出
，
而
致
浸
濕
貨
物
。
同
時
全
艙
四
面
，
應
手
舖
平
，
必
要
時
，
並
將
上
面
一
層
，
改

為
包
裝
，
舖
平
壓
覆
，
以
免
航
行
中
遇
風
浪
時
，
而
有
散
貨
穆
動
重
心
，
傾
覆
柚
捕
之
危
險
，
如
係
散
裝

媒
炭
而
航
程
過
長
時
，
並
須
有
通
風
設
備
，
以
免
發
熟
，
自
行
燃
燒
。

散
裝
穀
米
或
豆
類
，
應
於
艙
底
，
蠱
架
木
條
，
或
竹
斤
，
高
二
-
3寸
，
再
於
木
條
武
竹
片
之
上
，
加

舖
蘆
藤
，
船
艙
四
週
及
有
鐵
釘
之
處
，
應
設
法
隔
絕
，
以
免
貨
物
受
潮
霉
爛
。
必
要
時
，
全
艙
應
作
局
部

隔
闕
，
以
免
航
行
中
遇
風
按
時
，
散
貨
童
心
移
動
，
而
致
船
船
傾
覆
。

收
裝
貨
物
，
應
杏
對
貨
物
標
器
，
是
否
與
「
接
貨
單
」
所
列
相
符
，
如
有
不
符
，
應
帥
拒
收
，
或
報

告
駐
船
海
關
人
員
，
以
防
走
私
漏
稅
。

收
裝
貨
物
，
以
「
接
貨
單
」
所
列
貨
物
件
數
為
標
車
。
如
實
接
件
數
，
較
「
裝
貨
單
」
所
列
件
數
為

少
時
，
則
所
少
件
數
，
即
為
「
退
關
貨
物
」
，
應
於
「
接
貨
單
」
及
「
收
貨
單
」
上
，
同
時
用
紅
筆
批
註

。
如
宜
裝
件
數
較
「
.
裝
貨
單
」
上
所
列
為
多
時
，
則
多
出
之
貨
件
，
應
手
拒
收
，
或
報
告
所
屬
公
司
，
另

發
「
裝
貨
單
」
交
接
。

事
務
部
收
裝
貨
物
時
，
應
將
所
屬
公
司
或
代
理
行
，
所
發
「
出
口
艙
單
」
子
以
核
對
。
如
「
出
口
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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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
上
，
列
有
某
號
「
接
貨
車
」
而
無
該
號
裝
貨
單
之
貨
物
裝
船
者
，
應
列
為
「
退
關
貨
物
」
。
如
「
出

口
輸
單
」
上
列
有
貨
件
，
而
未
列
「
接
貨
單
」

J號
數
者
，
則
該
項
貨
件
，
應
手
註
銷
。

凡
屬
「
退
關
貨
物
」
之
「
襲
貨
單
」
，
其
所
附
「
收
貨
單
」
聯
不
得
交
還
託
運
人
，
應
基
交
海
闢
黨

證
。

事
務
部
於
全
部
貨
物
裝
載
完
畢
後
，
廳
副
該
正
「
出
口
艙
單
L
及
貨
物
種
載
間
，
送
交
所
屬
公
司
或

代
理
行
及
海
關
。

自
船
抽
甲
板
上
，
除
指
定
應
手
裝
載
於
甲
披
之
貨
物
外
，
一
概
不
准
裝
載
貨
物
。
凡
貨
物
接
載
甲
板
上

時
，
續
在
該
貨
之
「
接
貨
單
」
及
「
收
貨
單
」
上
，
同
時
註
明
「
裝
甲
板
上
」
字
樣
，
俾
發
生
海
損
時
，

得
減
輕
所
屬
公
司
之
責
任
。

全
部
貨
物
裝
載
完
畢
後
，
事
務
部
應
帥
填
寫
「
退
關
單
」
(
如
有
退
關
貨
物
時
)
，
連
同
全
部
「
襲

貨
單
」
'
向
海
關
校
對
，
並
聞
辦
理
開
航
結
關
手
續
。
所
有
退
關
貨
物
之
「
接
貨
單
」
及
「
收
貨
單
」
'

須
全
份
星
交
海
關
。

貨
艙
於
接
貨
完
畢
後
，
應
請
大
副
親
自
監
督
，
嚴
密
封
閉
，
不
得
無
故
開
啟
。

船
抽
在
航
行
中
，
如
發
現
船
上
貨
物
有
起
少
殘
缺
或
不
符
情
事
?
應
立
即
報
告
大
副
轉
報
船
長
，
並

分
報
有
關
方
面
，
窘
詢
備
罪
。
同
時
並
迅
速
追
華
原
因
，
責
成
負
責
人
理
情
或
賠
償
。

船
帕
進
港
以
前
，
事
務
部
應
將
起
卸
貨
物
，
登
入
「
進
口
艙
單
」
'
俾
抵
埠
後
，
得
立
即
送
交
所
屬

企
司
或
代
理
行
，
木
致
遲
程
。
如
貨
物
在
航
程
中
，
曾
遭
遇
風
浪
打
擊
或
其
他
意
外
事
件
時
，
並
應
立
時



報
告
所
屬
公
司
或
代
理
行
，
俟
報
經
海
損
鑑
定
後
，
方
可
起
，
卸
。
前
項
船
船
在
航
行
中
，
貨
物
遭
受
海
揖

，
如
須
航
政
機
關
籤
證
海
損
證
闕
，
廳
於
最
先
到
達
港
口
辦
理
之
，
如
係
經
過
港
口
，
亦
同
。

起
卸
貨
物
，
如
係
直
接
進
棧
時
，
事
務
部
應
注
意
左
列
事
項
••

(
一
)
應
先
與
倉
庫
負
責
人
接
洽
，
決
定
各
類
貨
物
。
卸
貨
倉
庫
，
以
便
分
類
卸
交
。
!

(
三
)
卸
貨
時
所
用

-
b轉
碼
」
應
以
一
種
顏
色
，
代
衰
一
類
貨
物
，
俾
免
混
亂
，
發
生
錯
誤
。

(
一
二
)
所
卸
貨
物
，
如
有
妞
少
或
殘
破
情
事
，
應
於
交
付
時
，
會
同
被
驗
過
磅
。

(
四
〉
全
部
貨
物
餌
畢
後
，
應
由
倉
庫
負
責
人
，
在
「
貨
物
授
受
證
」
上
，
蓋
章
簽
收
，
如
貨
物
有

起
少
，
或
殘
破
情
事
，
並
應
於
該
證
上
，
會
同
詳
細
註
明
蓋
章
，
以
明
責
任
，
然
後
送
星
所

屬
公
司
或
代
過
行
，
以
清
交
接
手
續
。

起
卸
貨
物
，
如
須
過
闡
明
時
，
其
手
續
與
直
接
過
棧
同
，
惟
每
一
嚴
船
卸
裝
完
串
後
，
應
編
造
「
過
驗

單
」
'
會
同
籤
證
，
全
部
卸
駁
完
畢
袋
，
將
「
過
駁
單
」
彙
報
所
屬
公
司
或
代
理
行
。

起
﹒
卸
貨
物
，
如
係
船
邊
交
貨
(
現
提
)
時
，
應
注
意
左
列
車
項
••

(
一
)
須
先
取
得
海
關
所
發
「
卸
貨
准
單
」
'
、
是
請
駐
船
海
關
入
民
香
檳
後
，
方
可
提
貨
。

(
二
)
須
先
驗
明
提
貨
人
所
交
「
提
單
」
(
或
公
司
准
提
單
)
，
是
否
已
由
公
司
簽
證
運
費
繳
話
，

准
予
提
貨
，
提
貨
人
所
蓋
簽
收
印
章
，
是
否
與
「
提
單
」
上
所
列
收
貨
人
相
符
，
並
已
否
向

海
關
報
妥
進
口
，
蓋
有
驗
關
印
章
，
否
則
不
予
交
貨
。

(
一
二
)
驗
研
所
交
貨
物
，
其
標
器
、
件
數
、
及
包
裝
，
是
否
與
「
提
單
」
所
列
相
符
，
否
則
不
得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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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

〈
四
)
所
卸
貨
物
，
如
有
缺
少
或
殘
破
情
事
，
應
賽
明
該
貨
於
接
一
船
時
，
在
「
接
貨
單
」
上
所
黛
註

之
情
形
，
如
起
卸
時
與
接
船
時
情
形
符
合
，
則
責
任
不
在
船
上
，
應
向
提
貨
人
解
釋
，
請
于

簽
收
。
如
起
卸
時
情
形
與
接
船
時
情
形
不
符
，
則
應
在
「
提
單
」
上
加
以
註
明
，
以
作
提
貨

人
向
公
司
交
涉
賠
償
之
根
據
。

"
弟
五
F即

街
主
管
理

船
內
衛
生
應
注
意
之
事
項
如
左
••

(
一
)
船
員
及
乘
客
之
健
康
狀
態
。

(
二
)
食
品
飲
料
之
選
擇
與
保
存
﹒
。

(
一
→
一
)
餐
具
、
廚
房
、
冷
藏
庫
等
之
清
潔
。

(
四
)
旅
客
室
、
船
員
室
、
廁
所
等
之
清
潔
、
通
風
及
光
線
。

(
五
)
船
內
其
他
各
部
份
之
情
潔
。

船
醫
應
隨
時
注
意
船
內
之
衛
生
，
並
於
每
次
航
行
終
了
時
，
將
船
上
衛
生
狀
態
，
作
成
「
報
告
書
」

經
由
事
務
主
任
及
船
長
轉
報
所
屬
公
司
備
賽
。

船
醫
於
乘
客
上
船
時
，
應
注
意
檢
視
其
健
康
狀
態
，
若
有
疑
慮
，
應
聞
報
告
船
長
。

船
醫
鬱
治
船
員
或
乘
客
之
瘓
病
，
須
先
取
得
事
務
主
任
之
「
鬱
療
通
知
書
」
，
但
急
病
未
及
取
得
該



項
通
姐
書
時
，
仍
應
立
刻
華
療
，
通
緝
書
於
事
後
補
償
。

船
內
發
生
傳
染
病
時
，
應
由
船
醫
採
取
各
項
緊
急
措
施
，
如
隔
離
、
消
毒
、
預
肪
等
。

船
船
所
停
泊
之
港
埠
，
如
有
傳
染
病
時
，
船
長
應
頒
發
通
告
，
制
止
海
員
乘
客
之
上
陸
，
及
購
入
食

料
飲
水
，
以
防
傳
染
。

船
個
受
穢
疫
時
，
船
醫
應
會
同
事
務
主
任
，
準
備
各
項
文
件
，
按
照
規
定
章
程
辦
理
。

船
上
有
人
出
生
或
死
亡
，
船
醬
應
盡
最
大
努
力
，
于
以
協
助
。
並
為
出
具
「
出
生
證
明
書
」
或
「
死

亡
證
明
書
L
Y
由
船
長
叢
署
。

如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船
長
得
將
海
員
或
旅
客
之
屍
體
，
于
以
海
葬

••

、

(
一
)
船
船
在
公
海
時
。

(
二
)
死
亡
後
二
十
四
小
時
，
仍
無
法
道
上
岸
者
。

(
三
)
患
猛
烈
之
傳
染
病
而
死
亡
者
。

(
四
)
本
船
須
開
往
禁
丘
屍
體
人
港
之
港
口
，
或
其
他
不
便
之
處
所
時
。

船
上
在
決
定
執
行
脹
客
或
船
員
屍
體
需
葬
之
時
，
應
盡
量
顧
及
其
所
屬
國
之
體
俗
。

左
列
文
件
旬
，
由
船
醫
保
臂
，
但
氯
經
事
務
主
任
之
簽
署

••

(
一
)
醫
藥
用
品
記
錯
及
請
簡
單
。

C
Z

診
的
m
H
蒜

e
誇
撩

H
諱
，
記
載
左
列
事
項

••

(
1
)
傷
病
者
之
蛀
名
、
性
別
、
籍
貫
、
年
齡
、
及
職
業
等
項
。

括
四
軍

干
事
務
部
職
責
與
管
開

L
J」
五



飢
開
員
職
務
與
船
艙
管
理

七
六

戶
2
)
傷
病
名
稱
。

(
3
)
傷
病
之
原
因
。

(
4
)
傷
病
發
生
之
日
期
及
時
間

3

門5
)
當
療
處
置
之
概
耍
。

(
6
)
治
愈
或
死
亡
之
日
期
。

(
7
)其
他
有
關
醫
療
事
墳
。

習
周

一
、
舉
述
事
務
主
任
之
職
責
。

一
一
、
事
務
主
任
於
閱
航
前
，
應
注
意
辦
理
何
種
事
項
?

一
一
一
、
事
務
主
任
於
船
船
抵
達
港
埠
時
，
應
注
意
辦
理
何
種
事
項
?

四
、
船
柚
在
航
行
》
中
，
船
員
或
控
客
如
有
死
亡
，
應
如
何
處
理
?

五
、
舉
過
載
貨
用
之
各
種
單
據
。

六
、
試
述
收
貨
單
之
用
途
，
對
所
收
貨
物
如
有
種
缺
破
損
或
異
議
，
應
如
何
籤
註
?

七
、
試
述
裝
載
時
，
應
作
何
種
主
作
?

凡
、
試
述
散
裝
載
頓
，
應
具
備
何
種
特
殊
設
備
?

九
、
略
述
裝
載
礦
砂
及
鹽
煤
等
散
接
貨
之
應
注
意
事
項c

十
、
試
述
裝
載
甲
板
之
貨
，
應
加
注
意
之
事
項
。

十
一
、
裝
卸
貨
物
時
，
發
現
貨
物
有
揖
蟬
，
應
如
何
處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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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Name of Line
招商周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Co., Ltd.
艙單張數 第車長張

Number of Sheets Sheet No...
代理行商名稱招商屑4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Name of Agents China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C恥 Ltd

進口艙單

IMPORT MANIF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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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位 航行次數 勵全姓名

Tonnage............... .........................;............... Trip No................... ............................…... Name of Master......

從何處來 進口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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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thed at ............................................................................................…........…....…....... Time and Date: Manifest hand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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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行宿費賣字

Ag妞ts......

※凡遇有數包合摸一件之貨應註明數包合裝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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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貨單 I ..LoIilC,.;.-.,"n'_ a ..b. ...a: I 貨物件敏|包接式樣 I ...,..... I =- JOL I .... ,... • (

?如M白引起|rl 以 |缸 |U|

一·····..···..··········1..·........·1.......·..·....··..····..········1··..·....··..·....1·..··....······..····1·......·....···..·..............·....·..·..·..·..·.. ， ·..·........··....···1......············..·..·..····..····..·1···.. ..

..···..·....··..···..·1·····......·[....·..····..··....·..·..··..····[·.................,.....................[............................................·......·I......·..·..·..······!....·..·..·...... ......................,.........................

··..,....·..·........··,....····..··1··..·..····..··..·..···..·..··.. 0[0··....····..·····\·..······..·..··..···1..·....··..··..··......................·..·........,....·..·..,····..·..·,....·......·..·..........·..·..·..···..··1.........................

..·.........·........·1............1..................................!..................1·····················1..·······..·····..······..··....····..········..····1·..···············..'·1································:····;·1····················,....

~·I....·..····l..·....····..·· ，···....·..·....···I·········..·..·7. .l ·....··......····..l..·........·....·......·........·......·........·: ，

··············....·..··....·..·..·..··...........·..·..··..·..··..····1·..·......··....·· ， ........·....··..·..·1..·....·....·......·..........··....·····.....·....1......·..···..·· 、 ·..·1..·..·....··..·..·..··..····....···....·1······..··..·.·..........

接下貨件總數萬在 1

Total Number of Packages~I....····..··..·..·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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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思行商豈宜字 船主簽字

Agents............ .. Master..



第
五
﹒
幸

第
一
飾
，

電
信
部
職
責
典
管
捏

總

i車

船
艙
航
行
技
術
，
日
新
月
異
，
船
上
電
信
工
作
現
己
不
限
於
電
報
收
發
一
一
項
，
故
船
上
電
臺
部
們
已

由
交
通
部
改
稱
為
「
電
信
部
」
'
以
期
眩
括
。

船
船
航
行
海
洋
，
關
於
電
信
部
工
作
人
員
之
配
備
與
通
信
業
務
之
執
行
，
均
須
符
合
國
際
電
信
公
約

之
規
定
，
故
電
信
部
工
作
人
員
應
遵
照
「
國
際
電
信
公
約
附
屬
無
線
電
規
則
」
、
「
國
際
海
上
人
命
安
全

公
約
」
、
「
船
船
無
線
電
臺
慷
例
及
其
施
行
細
則
」
以
及
其
他
有
關
電
信
法
令
之
規
定
，
從
事
工
作
。

電
信
都
係
包
括
左
列
各
級
海
員

••

(
一
)
報
務
主
任
。

(
二
)
報
務
員
。

三
一
)
報
務
實
習
生
。

船
帕
電
畫
之
等
殼
、
人
員
、
配
置
如
左

••

一
等
電
臺
凡
三
千
噸
以
上
之
客
船
或
客
貨
船
，
及
五
干
五
百
噸
以
上
之
貨
船
，
設
報
務
主
任
一
人

，
及
報
務
員
二
人
。
但
為
環
境
之
需
要
，
應
以
不
適
用
自
動
報
警
機
之
人
數
為
原
則
。

二
等
電
蓋
凡
一
千
六
百
噸
以
上
，
三
干
噸
未
怖
之
客
船
或
客
貨
船
，
及
三
干
噸
以
上
五
于
五
百
噸

第
一
在
章

電
信
部
職
責
與
管
理

七
，七



怕
只
職
務
與
部
削
總
H
m

七i\

未
滿
占
/
一
只
楠
，
設
報
務
主
任
一
人
及
報
務
員
一
人
。

一
口
等
電
臺
凡

-
T
尺
百
噸
未
滿
之
客
桶
或
客
貨
船
，
及
三
千
噸
未
滿
之
貨
船
，
說
報
務
主
任
或
報

社
的
員
一
人
。

前
項
各
等
船
船
電
畫
，
得
兢
業
務
之
需
要
，
加
僱
報
務
員
或
報
務
賓
習
生
。

電
信
部
主
管
之
事
項
如
左

••

(
一
)
關
於
電
信
設
備
之
運
用
及
維
護
事
項
﹒
。

(
二
)
關
於
船
船
無
線
電
通
信
專
項
。

(
了
一
)
陳
於
氣
象
報
告
之
收
發
事
項
。

(
1
)
關
於
電
信
部
各
項
日
誌
之
記
錄
及
報
告
專
項
。

(
五
)
鞠
於
協
助
無
線
電
助
航
設
備
之
維
護
事
項
。

三
川
)
關
於
電
信
部
物
料
之
申
請
、
整
理
、
保
管
及
節
用
事
項
。

(
七
)
關
於
電
信
部
人
員
之
管
理
、
考
棋
、
諷
鞭
事
項

3

(
八
)
共
他
有
關
電
信
部
專
項
。

柚
船
電
畫
，
應
備
左
列
文
件

••

(
A
)

船
細
無
線
電
臺
安
全
證
書
。

(
二
)
船
船
電
臺
執
照

3

(
a
1
)
報
務
員
證
書
。



(
川
)
電
信
日
誌
及
其
他
有
關
電
信
日
記
。

(
-
1
)
照
字
母
次
序
排
列
之
呼
號
衰
。

(
六
)
海
岸
電
臺
及
船
船
電
噩
噩
名
寰
。

F
七
)
無
線
電
捌
勘
電
畫
畫
名
衰
。

(
八
)
特
種
電
臺
畫
一
名
衰
。

(
九
)
國
際
無
線
電
規
則
及
有
關
船
抽
電
畫
一
之
其
他
法
規
。

〔
十
)
船
細
無
線
電
臺
條
例
及
其
施
行
細
則
。

(
十
一
)
各
國
電
報
價
目
表

3

"
弟
二F即

職

貴

報
務
主
任
承
船
長
之
命
，
曾
率
電
信
部
各
組
海
員
，
辦
理
電
信
事
務
，
並
兼
任
八
小
時
之
值
機
工
作

。
報
務
主
任
應
負
責
監
督
電
信
部
各
海
員
，
執
行
職
務
，
並
隨
時
養
察
其
技
能
品
行
及
動
惰
。

報
務
員
除
協
助
報
務
主
任
工
作
外
，
應
擔
任
不
得
少
於
八
小
時
之
值
機
工
作
。

報
務
實
習
生
除
協
助
報
務
主
任
及
報
務
員
工
作
外
，
應
擔
任
不
得
少
於
几
小
時
之
守
聽
工
作
，
但
不

得
任
機
上
通
信
事
務
。

報
務
主
任
閃
故
請
飯
，
應
報
告
船
長
轉
報
所
屬
公
司
，
經
較
准
派
員
接
替
工
作
後
，
芳
得
離
職
。

報
務
主
任
卸
職
時
，
應
將
所
管
機
器
屬
具
物
料
表
冊
密
碼
本
及
其
他
文
件
，
按
冊
點
交
清
楚
，
會
岡

第
五
章

電
信
部
職
責
與
管
理

七九



船
員
職
務
與
船
船
管
理

八
G

簽
報
船
長
轉
報
所
屬
公
司
核
備
，
並
將
本
船
電
信
設
備
性
能
詳
告
繼
任
者
。

船
船
電
聲
一
工
作
人
員
，
應
嚴
守
工
作
時
間
，
並
保
守
通
信
秘
密
。
值
機
時
，
不
得
閱
讀
書
報
或
關
機

收
聽
音
樂
，
並
且
不
得
任
意
離
開
，
如
有
必
要
而
讀
離
開
時
，
須
使
用
揚
聲
器
或
自
動
報
瞥
器
。

"
弟
三
。
即

雄
模
及
搶
修

船
輛
電
信
設
備
，
自
電
畫
之
道
輝
總
開
關
起
，
以
迄
天
線
止
，
及
各
有
關
電
信
設
備
(
助
航
)
之
電

源
以
干
部
份
，
均
由
電
信
部
負
責
維
護
.
之
，
如
電
信
有
單
獨
設
置
之
原
動
發
電
機
，
亦
由
電
信
都
維
護

之
。

充
電
機
、
電
動
發
電
機
、
變
流
機

(
n
s
s且
已
)
等
，
依
各
該
機
之
說
明
維
護
之
。

收
發
報
機
電
泊
之
充
電
放
電
，
應
切
宜
住
蔥
，
尤
以
備
用
電
池
，
應
隨
時
維
護
至
充
足
情
祝
，
並
每

日
詳
細
記
載
於
「
電
旭
日
記
」
內
。

主
用
發
射
機
，
及
高
頻
發
射
機
，
應
隨
時
注
意
其
各
部
份
之
工
作
情
況
，
並
應
於
每
週
梭
驗
一
次
，

備
用
機
之
工
作
情
況
，
應
每
日
校
驗
一
次
，
統
領
將
校
驗
情
形
，
記
入
「
電
信
日
誌
」
內
。

收
訊
機
之
工
作
情
況
，
應
每
週
詳
細
記
入
「
電
信
日
誌
」
內
。

自
動
報
警
機
應
每
日
按
照
其
說
明
，
校
驗
二
次
，
並
將
其
情
況
記
入
「
電
信
日
誌
」
內
。

救
生
艇
無
跟
電
機
之
電
池
，
如
需
充
電
者
，
應
隨
時
保
持
充
足
情
況
。
該
機
工
作
情
況
，
應
於
每
一

航
程
中
，
至
少
試
驗
二
次
，
並
將
試
驗
之
時
間
及
情
形
，
記
入
「
電
信
日
誌
」
內
。

主
副
天
線
及
收
訊
天
融
在
艙
外
部
份
之
接
點
與
絕
擻
，
讀
時
加
清
潔
，
每
六
個
月
並
應
放
下
檢
視
一



次
。

電
信
都
立
各
種
修
理
工
具
，
應
保
持
完
整
。
凡
機
件
遇
有
損
壞
，
應
即
加
修
配
，
務
使
京
致
妨
廢
航

行
安
全
之
通
信
。
修
配
機
件
，
盡
可
能
自
行
辦
理
，
以
不
安
商
家
承
辦
為
原
則
。

船
船
於
每
年
大
修
時
，
電
信
部
如
有
修
理
項
目
及
添
置
設
備
情
事
，
須
事
前
開
具
「
修
理
單
」
'
報

經
船
長
核
轉
所
屬
公
司
按
辦
。

b甘
項
電
信
修
理
工
作
，
儘
可
能
自
行
辦
理
。
如
由
廠
家
承
辦
者
，
其
修
理
完
畢
之
「
完
工
認
可
單
」

'
領
由
報
務
主
任
籤
署
，
證
明
工
作
符
合
後
，
由
船
長
核
轉
所
屬
公
司
結
付
修
理
費

c

時
第
四
M
V
卸

才勿

料

電
信
部
所
需
各
項
物
料
，
由
報
務
主
任
開
具
「
請
領
單
」
或
「
請
購
單
」
'
報
經
船
長
轉
請
所
屬
公

司
該
發
一
。

電
信
部
領
收
物
料
時
，
報
務
主
任
應
親
自
戒
指
派
，
報
務
人
員
，
負
責
點
驗
數
量
、
品
質
及
規
格
，
並

在
「
簡
單
」
上
簽
收
。
倘
有
不
符
情
事
，
須
在
「
價
單
」
上
詳
細
註
明
。
如
物
料
不
能
使
用
，
應
拒
絕
收

受
，
並
報
告
主
管
人
核
辦
。
各
種
真
空
管
及
乾
電
池
，
於
使
用
或
更
換
時
，
必
讀
標
貼
使
用
日
期
，
以
便

明
瞭
其
壽
命
。

第
五
位
阿

.;r:..

作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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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各
種
船
拍
電
畫
之
工
作
時
間
，
依
噱
國
際
電
信
公
約
規
定
如
左

••

(
一
)
一
等
電
蓋
在
航
行
時
，
應
每
日
廿
四
小
時
連
續
工
作
。

c
u
-
-
等
電
蓋
在
航
行
時
，
應
每
日
至
少
工
作
十
六
小
時
(
詳
附
表
)

2
一
)
三
等
電
畫
在
航
行
時
，
廳
每
日
至
少
工
作
八
小
時
(
詳
附
表
)
。

船
長
因
事
宜
需
要
，
而
須
報
務
人
員
額
外
工
作
時
，
報
萄
人
員
應
即
遵
照
辦
理
。
此
項
額
外
工
作
，

應
記
入
「
超
額
工
作
時
間
表
一
內
，
由
船
長
簽
證
'
於
每
一
航
次
完
畢
後
，
彙
報
所
屬
公
司
。

。

第
六
節

通
信
業
務

船
納
電
臺
通
報
，
隊
有
關
追
隨
警
報
、
緊
急
、
安
全
、
氣
象
、
報
時
及
檢
疫
之
﹒
電
報
，
不
得
使
用
五

。
。
千
週
，
應
照
規
定
使
用
工
作
頻
率
。

各
等
船
船
電
畫
，
應
守
聽
五

O
O
干
過
每
小
時
二
次
，
每
次
三
分
鐘
，
於
每
小
時
第
十
五
分
鐘
及
第

四
十
五
分
鐘
，
開
始
收
聽
之
。

凡
遇
臉
呼
吽
之
以
五

O
O
千
遇
，
用
無
線
電
報
拍
發
者
，
應
在
遇
險
求
歡
呼
時

S
O
S

前
，
冠
以
警

報
訊
號
(
每
分
鐘
內
連
發
十
二
長
劃
，
每
劃
四
秒
鐘
，
兩
長
劃
間
相
隔
壹
秒
鐘
)

在
航
行
區
域
內
，
船
拍
電
臺
抄
收
芝
航
行
安
全
電
報
、
氣
象
報
告
、
求
方
向
位
、
校
對
標
單
時
刻
，

及
對
海
員
之
通
告
等
，
應
訊
即
抄
送
船
長
較
閱
。
如
過
氣
偎
有
特
誅
變
化
時
，
須
遵
照
船
長
所
需
要
或
指

定
者
，
催
量
抄
收
供
給

o
關
於
航
行
安
全
或
遇
毆
電
訊
，
並
應
詳
細
記
錄
於
「
電
信
日
誌
」
內
。



測
向
機
(
巳
宵
。a
s
E
E
R
)

之
運
用
，
應
由
駕
駛
員
負
責
。
如
駕
駛
員
需
要
報
務
人
員
代
測
方
向

，
報
務
人
員
應
帥
照
辦
，
惟
所
測
得
之
結
果
，
應
由
駕
駛
員
斟
酌
應
用
。

以
無
線
電
信
號
，
向
岸
上
測
向
電
臺
'
詢
問
方
位
時
，
應
由
當
值
報
務
員
辦
理
，
將
結
果
報
請
船
長

、
參
考
，
並
韶
錯
於
「
電
信
日
誌
」
內
。

船
船
在
航
行
中
，
每
四
小
時
之
船
位
，
廳
由
駕
駛
部
供
給
電
信
部
，
在
不
違
反
法
令
範
圍
內
，
隨
時

與
附
近
之
船
船
，
互
相
聯
絡
。

船
船
經
氣
象
機
關
指
定
辦
理
捌
饒
事
宜
者
，
應
於
航
行
中
，
按
時
將
駕
駛
部
供
給
之
氣
象
報
告
，
拍

往
指
定
之
電
畫
，
收
轉
氣
象
機
關
。

船
船
電
臺
互
相
通
報
時
，
應
避
免
干
擾
臨
近
海
岸
電
臺
之
工
作
，
如
經
海
岸
電
臺
請
求
停
正
發
報
時

，
必
讀
立
子
停
正
發
射
，
或
更
換
渡
長
。

船
船
電
產
通
報
，
除
布
關
遇
險
警
報
、
緊
急
安
全
、
氣
象
、
報
時
、
及
檢
疫
之
電
報
外
，
不
得
使
用

五
O
C
千
週
，
超
過
五
分
鐘
。

船
船
電
蓋
於
船
船
進
入
本
國
或
外
國
港
口
前
，
向
該
港
海
岸
電
臺
拍
發
進
港
報
告
，
並
經
雙
方
通
知

無
報
後
，
應
即
由
報
務
主
任
將
收
發
訊
機
電
頓
總
開
關
隔
斷
，
單
備
主
管
機
關
封
閉
及
被
蛋
。

報
務
主
任
如
認
為
擬
封
閉
之
機
件
，
有
修
理
之
必
要
時
，
得
向
檢
杏
一
人
員
請
求
種
封
，
經
修
理
妥
當

後
，
再
子
封
閉
。

船
航
電
臺
經
主
管
機
關
檢
杏
完
畢
後
，
應
將
檢
查
時
間
及
情
況
，
記
錄
於
「
電
信
日
龍
」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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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四

業
經
封
閉
之
船
船
電
畫
，
於
船
柚
開
航
前
，
應
由
所
屬
公
司
或
代
理
行
報
請
主
管
機
關
啟
封
。
船
船

電
臺
於
啟
封
後
，
報
務
主
任
應
將
收
發
訊
機
及
助
航
機
件
，
分
別
校
驗
一
次
，
並
記
入
「
電
信
日
誌
」

內
。

船
船
電
臺
於
船
船
出
港
時
，
應
向
該
港
海
岸
電
臺
'
拍
發
出
港
報
告
，
並
報
告
目
的
地
。

第
七
節

報
務
處
理
及
程
序

船
艙
電
畫
處
理
報
務
之
程
序
，
規
定
如
在

••

(
3

遇
臉
呼
叫
、
過
臉
電
信
及
遇
險
報
務
。

(
二
)
冠
有
緊
念
信
號
之
通
信
。

(
三
)
冠
有
安
全
信
號
之
通
信
。

(
四
)
關
於
無
線
電
捌
向
之
通
信
。

(
五
)
關
於
航
空
器
航
行
及
安
全
行
動
之
電
報
。

C
C

關
於
船
船
航
行
動
態
及
氣
象
觀
測
之
電
報
。

(
七
)
規
定
優
先
拍
發
之
政
務
電
報
。

(
八
)
有
關
通
信
業
務
之
公
務
電
報

c

(
九
)
其
他
各
種
通
信
。

去
報
處
理
手
續
，
規
定
如
左

••



(
一
)
關
於
航
行
安
全
電
報
、
政
務
電
報
、
船
船
本
身
之
業
務
電
報
及
私
務
電
報
，
淘
由
船
長
簽
署

後
，
交
電
信
部
拍
麓
，
關
於
電
臺
本
身
之
公
電
，
由
報
務
主
任
簽
署
拍
發
。

(
二
)
電
補
經
船
長
簽
署
後
，
交
電
信
部
當
值
報
務
員
填
寫
報
號
、
報
類
、
字
數
、
交
到
時
刻
、
路

由
、
附
註
及
標
識
等
項
，
並
於
譯
電
記
帳
後
拍
發
之
。
拍
發
後
，
將
發
出
時
刻
，
第
名
記
入

右
角
欄
內

全
一
)
私
協
電
報
，
.
依
船
艙
無
線
電
報
收
費
及
國
際
收
費
辦
法
，
於
發
報
人
繳
付
報
費
後
，
始
得
拍

發
。

電
報
之
緩
急
與
拍
費
時
限
，
規
定
如
左

••

(
一
)
提
前
即
到
電
向
富
巳
)
限
二
小
時
內
拍
出
。

(
二
)
特
急
電
白
宮
限
四
小
時
內
拍
出
。

三
一
)
急
電
(
巳
)
最
遲
廿
四
小
時
內
抽
出
。

(
四
)
普
通
電
最
運
四
十
八
小
時
內
拍
出
。

前
項
「
提
前
即
到
」
及
「
特
急
」
兩
種
電
報
，
抵
限
於
政
務
電
報
之
用
。
電
報
自
到
基
之
時

起
，
如
逾
規
定
時
限
，
不
能
拍
出
時
，
電
臺
應
帥
申
述
原
由
，
通
知
發
報
人
。
對
於
收
到
之

電
報
，
應
隨
時
遞
、
遂
有
關
方
面
處
理
。

來
報
處
理
手
續
，
規
定
如
左

••

(
一
)
關
於
遇
酸
、
緊
急
安
全
及
氣
象
電
報
，
於
收
到
後
，
以
送
電
縛
立
即
送
星
﹒
船
長
鎮
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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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政
務
及
私
務
電
報
，
以
送
電
縛
，
送
達
收
報
人
籤
收
。

全
一
)
船
上
業
務
電
報
?
以
是
電
縛
送
里
船
長
筆
轍
。

(
四
)
來
報
必
須
接
寫
一
份
，
留
存
電
畫
備
查
。

轉
報
處
理
手
續
，
規
定
如
左

••

(
一
)
凡
免
費
轉
遞
之
電
報
，
應
加
注
(
0
的
可
)
「
某
船
」
字
樣
，
轉
報
電
薑
於
轉
妥
嚷
，
廳
發
「
轉

妥
通
知
」
與
原
發
報
畫
。

(
一
一
)
船
輛
電
臺
間
之
轉
報
。
，
轉
報
畫
應
注
意
與
受
報
臺
聞
之
通
達
可
能
牲
，
及
約
需
之
時
間
，
必

要
時
得
與
發
報
聲
說
明
復
接
受
之
。

(
一
叫
4
)船
船
電
噩
鵬
報
時
，
可
否
免
費
轉
遞
，
應
於
事
前
詢
明
。

處
理
電
報
應
注
意
左
列
事
項••

(
一
)
加
急
電
報
之
須
經
有
線
電
路
轉
遞
而
無
電
路
者
，
不
得
接
受
。

(
一
一
)
報
務
主
任
應
將
每
日
來
往
電
報
種
按
一
次
，
並
與
報
務
較
多
之
電
華
校
對
來
往
電
報
份
數
。

(
一
.
…
)
報
務
主
任
應
於
每
月
月
絡
，
將
各
種
電
報
報
底
，
分
類
裝
訂
成
珊
，
保
存
一
年
。
政
務
電
報

做
底
，
應
於
催
次
航
程
格
了
時
，
送
請
所
層
組
公
司
保
存
。

(
四
)
個
輛
電
畫
報
底
，
非
經
船
﹒
長
准
許
，
不
得
任
人
直
閱c

八l

"、

H第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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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船
船
電
報
分
為
本
國
及
國
際
兩
種
，
本
國
報
費
，
依
照
交
通
部
之
規
定
收
取
，
國
際
報
費
，
依
照
國

際
之
規
定
或
各
該
海
岸
電
畫
之
通
告
收
取
。

船
船
電
憂
，
對
於
每
一
有
業
務
往
來
之
電
畫
，
設
一
帳
戶
，
記
明
報
頓
，
字
數
及
借
貸
金
額
，
並
於

每
月
或
每
次
航
程
終
了
時
，
報
告
所
屬
公
司
。

收
入
報
費
，
用
記
名
式
接
寫
收
據
兩
份
，
一
份
存
棍
，
一
份
交
發
報
人
收
執
，
並
按
月
將
收
入
報
費

編
造
表
冊
，
遠
所
屬
公
司
杏
核
，
所
收
報
費
，
應
於
每
次
航
程
終
了
時
，
繳
交
所
屬
公
司
。

船
船
電
畫
，
應
接
月
或
每
次
航
程
終
了
時
，
將
左
列
各
種
日
誌
及
表
格
，
一
式
膳
寫
兩
份
，
一
份
存

奈
，
一
份
送
里
所
屬
公
司
直
按
。

(
一
)
電
信
目
話
用
以
記
載
左
列
事
項••

(
1
u
有
關
遇
驗
報
務
各
種
通
訊
之
詳
細
記
錄
。

(
2
)
緊
急
及
安
全
通
信
。

(
3
)
船
船
電
臺
與
陸
地
或
行
動
電
臺
間
之
通
信
。

(
4
)
各
種
公
務
上
意
外
之
事
項
。

(
5
)
船
船
動
態
及
午
位
。

(
6
)
自
動
報
警
機
、
備
用
機
及
教
生
艇
電
機
之
梭
驗
情
形
。

(
7
)
其
他
有
關
通
信
專
項
。

(
二
)
電
池
日
記
用
以
記
載
左
列
寧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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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八

(
1
)
電
池
立
起
用
日
期
。

(
2
)
充
電
起
話
時
間
及
電
流
。

(
3
)
充
電
前
發
之
電
壓
典
電
被
比
重
。

(
4
)
其
他
有
關
專
項
。

(
三
)
「
無
線
電
輔
航
機
件
日
記
，
用
以
記
載
機
件
之
工
作
情
形
與
準
確
性
，
及
維
護
之
詳
細
記
錯

專
項
。

(
四
)
「
報
費
收
入
報
告
衰
」
用
以
記
載
報
費
之
收
款
日
期
、
金
額
、
電
報
號
數
、
字
數
、
及
收
搏

號
數
等
事
項
。

(
五
)
「
工
務
月
報
」
'
用
以
記
載
各
種
無
敵
電
設
備
之
使
用
情
況
，
重
要
記
述
，
及
必
要
之
侈
配

與
改
善
建
議
等
事
項
。

三
C

「
物
料
情
冊
」
用
以
記
載
各
種
物
料
之
薔
存
、
新
慣
、
消
耗
及
貴
存
等
專
項
、

'
(
七
)
「
來
往
電
報
帳
單
」
用
以
記
載
各
畫
來
往
電
報
之
號
數
、
字
數
、
借
貸
金
額
等
專
項
。

(
八
)
「
報
務
月
報
」
用
以
記
載
各
種
來
往
電
報
之
份
數
及
字
數
等
事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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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一14.00 惚.00-14.00

16.00一18.00 I 16.00一18.00
格;I*~哥海岸

20 啥。0-22 00 I 20.00--2品。。

一一

〈乙〉 東經80度錫蘭 04.00一06.0。 00.00-02.0。

的、印東度北洋僵 之西海岸至亞 。8.00-10.0。 04.00-10 ， 0。
甲民之東界線

12.0。一14.0。
12.00-14.0。

i，主
當構也Jl:向西

16.00-18.0。
讀印度海岸 16.00-18.0。 20.00~24.0。

t-r、-丙、J 00.00υ o句2.00 I 00.00-06.00

來、印l皮峭洋乙臣之東界線 '!! ~ 1印度 04.00-06.00 I 03.0• 10.00

峨平 1 ω心 oof200-u
洋 i 12.00.,-14.00 116.00-22.00

04.00-06.00 I 04.00-06.00
丙臨之豆葉界線 西經 140 度

oo 。8.OO一10.00
08.00-10.00112:;;;;一18.0。

j 20.00一位 00 I 20.00-24.00

T眠之東界線 美洲海岸再至 04.00-06.00 104.0• -06.00

東太平洋 中美洲及北美「6.OM

| 洲西海岸 l 20司恥

〈已〉 西經90皮壘茵 lM-0200 叫一位

西及大墨西洋 美洲之 西經30度絡陵: 12.00一14.00 I 04.00-10.00
灣及 西哥

:哥灣~l:
l 蘭海岸 i 16.0。一18.00 I 1:f.00-18.00

東海岸 >可凡0.00·--::2.00 , 20.00-2句?')詞2.00
-,- 且千一一于一

m
w品
開
智
職
責
與
管
理

八
九



船
員
職
務
與
船
船
管
理

九

O

習
題

一
、
試
述
船
船
無
線
電
臺
主
管
之
事
項
?

一
一
、
船
船
電
臺
應
備
何
種
文
件
?

一
二
、
試
述
報
務
主
任
及
報
務
員
之
職
責
。

閩
、
船
船
電
畫
分
幾
等
?
各
等
級
電
畫
之
工
作
時
間
如
何
?

五
、
何
謂
「
靜
默
」
(
切
可
)
時
間
?
及
其
作
用
安
在
?

六
、
何
謂
遇
歐
訊
號
、
緊
急
訊
號
、
航
行
安
全
訊
號
?

七
、
如
何
拍
發
過
臉
訊
號
?

八
、
試
述
報
務
之
處
理
程
序
?

九
、
試
述
去
報
之
處
理
手
續
?

十
、
試
述
來
報
之
處
理
手
續
?



第第

通

船

王軍

規

則

貝

是舟

，岳

第
一
章

通

則

安
通
部
位
正
「
海
員
管
理
調
則
」

為
「
抽
員
管
理
揖
則
」

於
六
十
二
年
中
』
月
三
十
一
日
&
布

{康

本
規
則
所
稱
船
長
，
指
受
船
船
所
有
人
僱
用
，
主
管
甜
船
一
切
事
發
之
人
員
;

所
稱
海
員
指
受
船
船
所
有
人
僱
用
，
由
船
長
指
揮
，
服
發
於
甜
船
上
所
有
人
員

。本
規
則
所
稱
船
員
，
指
船
長
及
海
員
。
實
習
生
鵬
為
船
員
。

本
規
則
適
用
於
從
事
商
業
性
運
送
業
發
之
船
船
上
服
輯
或
實
習
之
甜
員
，
但
在

左
列
船
船
上
服
發
或
實
習
之
船
員
不
適
用
之
﹒
.

一
、
總
噸
位
未
漏
二
十
噸
之
動
力
船
船
。

二
、
非
動
力
船
船
。

條

HH



第

四

的
成
宵
用
現
則

一
一
一
、
在
與
海
不
相
遇
之
水
面
或
水
中
航
行
之
船
抽
。

為
外
國
航
商
服
禱
，
或
在
外
國
航
商
營
運
之
船
船
上
實
習
之
船
員
，
經
交
通
部

核
准
者
，
亦
適
用
本
規
則
之
規
定
。

條
本
規
則
所
稱
船
船
所
有
人
指

••

J一
、
中
華
民
國
船
船
由
所
有
入
自
行
營
運
者
，
其
所
有
人
。

二
、
中
華
民
國
船
帕
以
光
船
出
租
方
式
租
予
中
華
民
國
輪
船
業
營
運
者
，
該
輪

船
業
。

一
一
一
、
非
中
華
民
國
船
船
以
光
船
出
租
方
式
租
予
中
華
民
國
輪
船
業
營
運
者
，
該

輪
船
業
。

四
、
辦
理
外
國
航
商
僱
用
中
華
民
國
船
員
之
外
國
航
商
監
臺
機
構
負
責
人
。

第
二
章
船
員
服
務
手
冊

條
船
員
服
務
手
冊
為
船
員
在
船
上
服
務
經
歷
及
身
分
之
證
明
文
件
。



第第第

五
僚

..L
/\七

船
員
初
次
受
僱
上
船
服
務
，
應
於
申
請
航
敢
機
關
認
可
僱
備
契
約
時
，
同
時
申

請
發
給
船
員
服
務
手
冊
。

船
員
初
次
受
僱
上
船
服
務
係
在
國
外
者
，
應
憑
中
華
民
國
使
領
館
認
可
之
僱
慵

契
約
，
於
回
國
後
七
日
內
向
到
達
港
航
敢
機
關
申
請
發
給
船
員
服
務
手
冊
。
受

僱
港
或
附
近
無
中
華
民
國
使
領
館
時
，
應
於
回
國
後
，
申
請
航
政
機
關
補
辦
僱

慵
契
約
認
可
，
並
應
檢
同
任
職
及
卸
職
證
明
文
件
，
同
時
申
請
發
給
船
員
服
務

手
冊
及
簽
證
。

船
員
初
次
上
船
服
務
係
經
交
通
部
核
准
為
外
國
航
商
服
賽
者
，
應
於
出
國
前
憑

航
政
機
關
認
可
之
僱
慵
契
約
向
航
政
機
關
申
請
發
給
船
員
服
著
手
冊
。

在
本
規
則
施
行
前
已
上
船
服
務
或
實
習
而
尚
未
領
有
船
員
服
務
手
冊
者
，
應
於

船
船
到
達
有
航
政
機
關
之
港
口
後
七
日
肉
，
向
一
該
航
敢
機
關
補
請
發
給
船
員
服

務
手
冊
。

骷
民
服
務
于
科

條條



第

八

第

九

第
十
條

第
十
一
條

船
員
宵
閉
規
叫

四

條

船
員
申
請
船
員
服
務
手
冊
時
，
應
照
航
政
機
關
備
置
之
申
請
書
(
附
表
式
一
)

依
式
填
寫
，
送
驗
船
員
資
格
證
明
文
件
及
國
民
身
分
證
'
或
華
僑
身
分
鐘
明
文

件
，
並
附
送
最
近
半
身
一
一
寸
相
井
一
一
張
及
公
立
醫
院
簽
發
邁
於
海
上
工
作
之
體

格
檢
查
表
一
張
。
(
附
表
式
一
一
)

在
船
服
器
之
船
員
，
每
兩
年
施
行
體
格
檢
查
一
次
。

未
成
年
人
申
請
發
給
船
員
服
務
手
冊
時
，
除
照
前
條
想
定
辦
理
外
，
並
應
附
送

法
定
代
理
人
許
可
證
明
書
。

船
員
服
著
手
冊
由
航
故
機
關
核
發
之
。
(
附
書
式
一
一
一
)

船
員
服
務
手
冊
記
載
事
項
如
需
增
加
或
發
現
錯
誤
時
，
船
員
於
情
事
發
生
或
發

現
後
，
應
迅
即
送
驗
有
關
證
明
文
件
，
申
請
航
政
機
關
增
加
或
改
正
;
航
敢
機

關
知
悉
時
，
得
通
知
船
員
送
交
船
員
服
務
手
冊
，
逕
予
增
加
或
改
正
，
船
員
無

正
當
理
由
不
得
拒
絕
。

條



船
員
服
務
手
冊
遺
失
或
損
毀
時
，
船
員
應
即
檢
送
證
明
文
件
申
請
航
政
機
關
補

發
或
換
發
。
航
故
機
關
應
即
五
相
通
告
。
(
附
表
式
四
)
但
船
員
不
得
謊
報
遺

失
，
藉
故
重
領
。

船
員
自
願
放
棄
船
員
身
分
，
不
再
服
聲
，
得
將
船
員
服
務
手
冊
繳
還
航
政
機
關

註
銷
。
但
航
政
機
關
得
頓
需
要
，
為
該
可
與
否
之
決
定
。

第
三
章
船
員
僱
傭
契
約

第
十
四
條
船
船
所
有
人
僱
用
船
員
，
應
簣
訂
僱
傭
契
約
，
一
該
項
契
約
經
雙
方
同
意
簽
訂
之

'
並
應
由
雙
方
會
同
送
請
航
政
機
關
認
可
。
(
附
表
式
五
)

申
請
船
員
僱
慵
契
約
認
可
時
，
船
員
依
法
令
須
具
備
現
定
資
格
及
證
明
者
，
應

送
驗
船
員
資
格
及
證
明
文
件
。

船
員
依
法
令
須
備
具
姐
定
資
格
及
證
明
者
，
其
僱
傭
契
約
之
簽
訂
以
合
格
人
員

為
限
。

歸
員
權
情
契
約

第
十
二
條

第
十
三
條

E



船
員
管
軍
規
則

第
十
五
條

.....
1 、

第
十
六
條

船船。9 付俏的制個)悼亡三)付船

員員其故儷薪航服訂職柚員

僱僱他食用賣行務立務員僱
傭慵雙標期及種船日名姓傭

契契方準間津類船期稱名契
約約協。。貼。名及。可約

經應議 。 稱地 出應
航一事 。點 生載

故式項 。 年明
機繕。， 月左

關具 日列

認三 、事

可份 籍項

後，賞
，由。

雙雙

方方
各簽

執名

一或

份蓋
，章

份

存
於
為
重在

可

之



第
十
七
條

第
f
+
八
慷

第
十
九
條

第
二
十
條

…
一
航
政
機
關
。

船
員
僱
傭
契
約
修
正
時
，
應
由
船
船
所
有
人
及
船
員
雙
方
簽
訂
僱
傭
契
約
修
正

書
，
並
會
同
送
請
航
政
機
關
認
可
。
(
附
表
式
六
)

船
員
一
僱
慵
契
約
修
正
事
項
係
與
船
員
資
格
有
關
者
，
申
請
認
可
時
，
船
員
依
法

領
具
備
現
定
資
格
及
證
明
者
，
應
送
驗
船
員
資
格
及
種
明
文
件
。

船
員
僱
傭
契
約
修
正
書
應
一
式
繕
具
三
份
，
由
雙
方
簽
名
或
蓋
章
。

船
員
僱
慵
契
約
修
正
書
經
航
政
機
關
認
可
後
，
雙
方
各
執
一
份
，
→
份
存
為
認

可
之
航
政
機
關
。

船
員
僱
傭
契
約
終
止
時
，
應
由
船
艙
所
有
人
及
船
員
雙
方
簽
訂
僱
傭
契
約
終
止

書
，
並
會
同
送
請
航
政
機
關
認
可
。
(
附
表
式
五
)

船
員
僱
傭
契
約
終
止
書
應
一
式
繕
具
三
份
，
由
雙
方
簽
名
或
蓋
章
。

船
員
僱
傭
契
約
終
止
書
經
航
政
機
關
認
可
後
，
雙
方
各
執
一
份
，
一
份
存
為
懿

船
員
僱
慵
契
酌

七



船
員
管
理
規
則

八

可
之
航
敢
機
關
。

第
二
十
一
條
船
員
僱
傭
褻
約
終
止
而
雙
方
汞
能
接
訂
僱
傭
契
約
終
止
書
，
會
間
還
請
航
政
機

關
認
可
時
，
船
船
所
有
人
或
船
員
均
得
單
獨
敘
明
理
由
，
申
請
航
政
機
關
認
可

第
二
十
二
條

第
二
十
三
條

。航
敢
機
關
認
可
船
員
僱
傭
契
約
、
船
員
僱
傭
契
約
修
正
書
或
船
員
僱
慵
契
約
終

止
書
，
遇
當
事
人
請
宣
讀
時
，
應
為
宣
讀
其
全
文
?

申
請
航
敵
機
關
認
可
船
員
僱
傭
契
約
，
船
員
僱
傭
契
約
時
官
正
書
或
船
員
僱
傭
契

約
終
止
書
時
，
船
員
已
領
有
船
員
服
著
手
冊
者
，
應
同
時
將
船
員
服
務
手
冊
送

請
航
故
機
關
將
契
約
要
點
、
修
正
要
點
或
終
止
日
期
登
入
船
員
服
務
手
咽
，
並

予
一
簽
證
。

船
員
僱
傭
契
約
之
終
止
係
由
船
船
所
.
有
人
依
第
二
卡
一
條
規
定
單
獨
申
請
認
可

者
，
船
員
得
隨
時
將
船
員
服
務
手
冊
送
請
為
認
可
之
航
政
機
關
將
終
止
日
期
登



入
船
員
服
務
手
珊
，
並
予
簽
證
;
或
請
該
航
敢
機
關
給
予
證
明
書
，
持
往
其
他

航
敢
機
關
申
請
登
入
船
員
服
韓
伯
手
冊
，
並
予
簽
證
。

第
二
十
四
條
船
員
僱
傭
契
約
之
簽
訂
、
位
正
或
終
止
係
在
國
外
者
，
本
章
所
規
定
之
認
可
應

向
中
華
民
國
使
領
館
申
請
。

第
十
六
條
至
第
二
十
三
條
之
規
定
於
前
項
情
形
準
用
之
。

第
二
十
五
帳
船
員
僱
傭
契
約
之
籤
訂
、
修
正
或
終
止
，
係
在
國
內
而
當
地
或
附
近
無
航
敵
機

闕
，
或
在
國
外
而
當
地
或
附
近
無
中
華
民
國
使
領
館
者
，
本
章
所
姐
定
之
認
可

應
於
到
達
有
航
政
機
關
之
第
一
個
港
口
後
七
十
二
小
時
內
，
向
該
航
敵
機
關
申

請
。

第
四
章
船
員
名
冊

第
二
十
六
條
船
上
應
備
船
員
名
冊
，
記
載
全
船
船
員
之
職
蕩
、
姓
名
、
出
生
年
月
日
、
籍
貫

、
僱
用
期
間
、
上
船
日
期
等
事
項
，
由
船
長
負
責
保
管
並
簽
證
之
。

船
員
名
冊

九



船
員
管
理
規
則
一
。

第
二
十
七
條
船
上
船
員
有
變
動
時
，
或
船
員
名
冊
記
載
事
項
有
變
更
時
，
船
員
名
冊
應
部
修

正
，
並
由
船
長
簽
證
。

第
五
章
﹒
資
歷
及
服
務
經
歷

甜
員
資
歷
除
依
第
八
條
現
定
於
申
領
船
員
服
著
手
冊
時
申
請
航
政
機
關
登
入
船

員
服
務
手
冊
，
並
為
簽
種
外
，
其
資
格
及
服
都
經
歷
有
增
加
時
，
得
隨
時
將
有

關
證
明
文
件
送
請
航
故
機
關
查
驗
，
登
入
船
員
服
務
手
冊
，
並
為
簽
證
。

船
員
任
職
或
卸
職
，
應
申
請
航
政
機
關
認
可
，
登
入
船
員
服
務
手
冊
，
並
為
之

簽
證
。
(
附
表
式
七
〉

船
員
任
職
或
卸
職
、
僱
傭
或
僱
傭
終
止
，
係
在
國
內
而
當
地
或
附
近
無
航
敵
機

闕
，
或
在
國
外
而
當
地
或
附
近
無
中
華
民
國
使
領
館
者
，
前
條
所
規
定
之
認
可

登
記
得
依
服
務
證
明
文
件
為
之
。
(
附
表
式
八
〉

船
員
申
請
前
項
登
記
時
，
應
檢
送
船
長
簽
證
之
證
明
文
件
。
船
長
申
請
前
項
登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三
十
條



記
時
，
應
檢
送
船
艙
昕
有
人
負
責
人
簽
證
之
證
明
文
件
。

航
敵
機
關
依
船
員
之
申
請
，
憑
甜
員
服
務
手
冊
所
載
之
服
發
經
歷
，
發
給
服
務

經
匯
證
明
書
。
(
附
表
式
九
)

第
六
章
實
習
生

第
三
十
二
條
實
習
生
之
資
格
想
定
如
次

••

一
、
駕
駛
實
習
生••

公
立
及
立
案
之
私
立
專
科
以
上
學
校
或
徑
教
育
部
承
認
之
國
外
專
科
以
上

學
校
航
海
、
海
撈
系
科
畢
業
者
，
或
依
舉
制
應
上
船
實
習
之
航
海
系
科
應

屆
畢
業
生
。

的
公
立
及
立
案
之
私
立
高
級
海
事
職
業
學
校
骯
海
、
漁
撈
科
畢
業
者
，
或

依
學
制
應
上
船
實
習
之
航
海
科
應
屆
畢
業
生
。

份
公
立
及
立
案
之
私
立
高
級
水
產
職
業
學
校
漁
撈
科
畢
業
者
。

資
歷
及
服
務
輝
歷
二

第
三
十
一
條



船
員
管
用
規
則

第
三
十
三
慷

同
交
通
部
船
員
訓
練
班
駕
駛
科
結
業
者
。

二
、
輪
機
實
習
生

••

付
公
立
及
立
案
之
私
立
專
科
以
上
學
校
或
經
教
育
部
承
認
之
國
外
專
科
以

上
學
被
輪
機
、
機
械
(
機
工
)
、
電
機
(
電
工
)
、
造
船
系
科
畢
業
者

，
或
依
學
制
應
上
船
實
習
之
輪
機
系
科
應
屆
畢
業
生
。

叫H公
立
及
立
案
之
私
立
高
級
海
事
職
業
學
校
輪
機
科
畢
業
者
，
或
依
學
制

應
上
船
實
習
之
應
屆
畢
業
生
。

份
公
立
及
立
案
之
私
立
高
級
水
產
職
業
學
校
輪
機
科
畢
業
者
。

岫
鬥
公
立
及
立
案
之
私
立
高
級
工
業
職
業
學
校
機
械
(
機
工
)
、
電
機
(
電

工
)
科
畢
業
者
。

尚
交
通
部
船
員
訓
練
班
輪
機
科
結
業
者
。

實
習
生
上
船
實
習
，
以
在
二
百
總
噸
以
土
之
輪
船
(
漁
船
及
機
帆
船
除
外
)
為



冊
。

實
習
生
應
研
習
有
關
各
級
船
員
職
位
工
作
。

船
長
、
輪
機
長
以
次
船
員
應
指
導
並
協
助
實
習
生
實
習
工
作
。

船
長
應
督
勸
大
副
、
輪
機
長
應
督
勸
大
管
輪
，
管
理
並
考
核
實
習
生
實
習
工
作

及
生
活
起
居
。

第
三
十
九
條
實
習
生
在
船
實
習
期
間
不
得
超
過
三
年
。

第
七
章
傳
詢

生

第
三
十
四
條

第
三
十
五
條

第
三
十
六
條

第
三
十
七
條

第
三
十
八
條

限
。

實
習
生
須
年
漏
十
八
歲
;
但
不
得
趨
過
五
十
歲
。

申
請
上
船
為
實
習
生
，
憑
資
格
證
明
文
件
洽
請
輪
軸
公
司
呈
報
交
通
部
核
准
後

，
向
航
政
機
關
旱
繳
體
格
檢
查
表
(
附
表
式
一
一
)
，
申
請
發
給
船
員
服
務
手
冊

(
申
請
書
附
表
式-
u
。
關
後
再
受
僱
上
船
服
務
時
，
毋
庸
更
換
船
員
服
聲
手

實

習



船
員
管
理
姐
則
一
四

第
四
十
條
航
政
機
關
或
中
華
民
國
使
領
館
於
船
船
發
生
事
故
時
，
或
其
他
認
為
必
要
時
﹒

得
傅
詢
船
員
，
被
傳
詢
之
船
員
應
按
通
知
時
間
到
達
，
接
受
查
詢
，
無
正
當
理

由
不
得
拒
絕
。

第
八
章
獎
懲
登
記

第
四
十
一
條
船
員
獎
懲
事
項
，
應
由
航
政
機
關
登
入
其
船
員
服
務
手
冊
肉
，
但
以
左
列
事
項

為
限
••

一
、
總
統
及
行
政
院
核
定
令
知
者
。

一
一
、
交
通
部
核
定
者
。

三
、
交
通
部
同
級
機
關
核
定
送
經
交
通
部
認
可
者
。

四
、
交
通
部
特
准
者
。

船
員
犯
罪
經
法
院
判
決
確
定
者
4
航
政
機
關
應
於
知
悉
後
，
登
入
其
船
員
服
著

手
冊
，
但
以
左
列
各
罪
為
限
••

第
四
十
二
條



一
、
觸
犯
懲
治
走
私
條
例
。

二
、
違
反
或
妨
害
國
家
總
動
員
之
法
令
或
業
發
。

三
、
內
亂
罪
。

巴
、
外
患
罪
。

五
、
公
共
危
險
罪
。

六
、
妨
害
風
化
罪
。

七
、
鴉
片
罪
。

八
、
殺
人
罪
。

九
、
搶
奪
強
盜
及
海
盜
罪
。

十
、
最
盤
，
本
刑
為
三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之
罪
。

第
九
章
附
則

第
四
十
三
慷
依
本
規
則
應
收
各
項
規
費
，
西
交
通
部
以
命
令
定
之
。

館
登
記

一
五



船
試
管
理
姐
則

-1...

J 、

第
四
十
四
條

本
姐
則
自
公
布
日
施
行
。



日
讀
一
一
位

中
附 契船船 國 籍 出 姓|

如

員
民

華 .港右 身 東

務鵰
僱

分
局 唔{吽T 約備 名 聲 貴 生

名 眼
民

一一一一一

一 務
六五四三二;一

黨船 民

國 、、、、、、
和船 國

手體 核船執業國 日早
格檢吋半准員 民

期人
口
省 年 冊上僱證身 字唔,

查身船備書分一一一第
船

中
住申 籍 月

請 員驗 港
請

人 責接 年
姓 格發 號市縣日

F年址名 證還 國 書. .
本印 文件明

書證業執 學. .
月

職發字種

一 給

份

。 件 i、;:
日

驗
日 司 聲 期 號 級 歷

卅一-一

i 月 後
給讓效有發

還
地 期間、﹒" 年點

字第。

司吋、ELYE
年

月 牌業

日
月 日 號

附船

員

Hli
葫

件苦

字
第

量和

1-f

月

七



學
咽
~
W
l
!
~
~

船
員
體
格
檢
查
表

1<

附
表
式
防
之
P

0
.

姓
1年
齡
|

l星
月
告
|

!
籍
貫

i

口
字
第

號

職!
址

現

地

身
晶
:

體
電
:

耳
:

聽
力

在
右

耳
疾
:

裸
視

一
眼
:

親
力
矯
正
在
(

)
右
(

)
眼
疾
:

有
無
色
盲
:

轉
:

蚓
、
喉
:

樹
:

胸
部
:

心
臟
.

•
問
時
轉

~
三
目日
二

f自1
壓

~
白
可

一
肺
臟

打
診

雜
普

呼
吸

腹
部
:

肝
臟

脾
國
最

盲
腸

可
i
T
!
氣

脊
桂
及
四
肢

畸
形

骨
骨
膜

關
節

皮
膚
病
:

神
經
:

尿
:
精

一
一
一

電
白
宮

血
被
檢
查
:

臼
血
球
:

亦
血
球
;

血
色
素



坎
民
反
應

的
1
型

其
他

魚
曝

II傳
染
病
:

殘
廢
部
份
:

螢
7子J橄

驗
:

其
他
病
症
:

貼
橄
驗
結
果

撥
驗
醫
院

相
年

月
日

檢
臨
醫
師

處
(
童
安
名
華
章
)

(
加
蓋
印

f言
)

附
的臼船

師撥員體驗控格意醫槍事師查
應﹒由

公
立
醫
院
醫
師
槍
查

醫1.
驗醫師項請注.

意
背
頁
檢
查
相
標
準
。

2.
檢
驗
醫
師
核
果
對
身
分
證
及

片
無
訛
後
，
依
本
表
所
其
列
各
不
合
項
目
者
詳
細
槍
驗
，
還
一
記
載
，
並患

請
於
撿
驗
結

欄
內
註
明
「
合
格
」
或
「
不
合
格
」

格
，
請
註
明
該
受
槍
驗
人

有
機
查
標
華
某
項
槍某
款
疾
病
名
稱
。

3
.
槍
驗
完
竣
後
，
由

驗
醫
師
策
名
蓋
章
，
填
寫
年
月
日
'
1
J
J
J
蓋
槍
驗
醫
院
印
惜
。

局
雯
檢
驗
人
員
注
意
事
項
:

1
.
河
海
航
航
行
人
員
申
請
檢
驗
應
出
示
身
分
證
合

。
註

2.
河
海

行
人
民
哩
椅
驗
而
接
拒
絕
發
給

格
可

1之證
明
者
，
得
重
行
申
請
與
船
東
、
船
東
團
體
或

船
員
團
體
均
無
關
係
，
但
為
主
管
機
關
認

醫
師
再
度
檢
驗
。

交
通
部
六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六
日
交
航

(
6
1
)
字
第

1
5
3
2
0
攝
令
佐
正
公
布

重
吐

,
-+才



晶
石
草
草
樹
蝦
E

IlO

附
表
式
口
三
三
倍

(
日
]
附
體
格
檢
查
表
背
面
)

船
具
體
格
檢
查
標
準

-
、
船
員
之
體
格
樟
蟻
，
有
下
列
各
項
之
一
者
為
不
合
格
:

1
.
身
體
發
育
不
全
或
有
高
度
畸
形
，
妨
害
工
作
者
。

2
.
有
急
性
傅
梁
病
者
。

3
.
精
神
異
常
，
言
語
知
覺
機
能
顯
著
障
礙
運
動
，
痲
痺
巔
擱
及
發
作
性
神
精
系
疾
痛
患
者
。

4
.
不
治
之
肌
睡
覺
常
骨
膜
及
關
節
之
慢
性
疾
患
，
其
程
度
深
重
而
影
響
動
作
者
﹒

5
.
高
度
之
靚
力
不
良
，
無
可
補
救
者
。

6
.
重
症
疾
眼
患
﹒
障
礙
觀
力
妨
害
工
作
者
。

7
.
聽
力
不
良
，
劫
曬
工
作
甚
著
者
。

8
.
重
疾
中
耳
內
耳
疾
患
減
退
聽
力
而
不
易
治
療
者
。

9
.
惡
性
腫
揚
(
腫
瘤
)
及
過
大
之
良
性
腫
揚
(
腫
瘤
)
妨
礙
工
作
者
。

1
0
.
胸
部
高
度
畸
形
及
胸
部
內
臟
疾
患
之
不
易
洽
讀
者
。

1
1
.
重
症
脫
腸
及
腹
部
內
臘
疾
患
不
易
治
療
者
。



1
2
.
心
臘
、
腎
臟
、
高
血
壓
症
及
血
臂
之
惶
惶
疾
患
，
不
易
治
療
者
。

1
3
.
患
血
病
者
(
白
血
病
及
惡
性
貧
血
)
。

1
4
.
有
梅
毒
性
疾
患
者
。

1
5
.
有
結
核
性
症
患
，
非
垣
時
間
可
治
聽
者
。

1
6
.
糖
尿
病
患
不
易
治
療
者
。

17.
染
患
有
從
事
海
上
工
作
而
促
使
病
情
惡
化
之
可
能
或
使
其
本
人
根
本
不
過
受
僱
於
海
上
工
作
或
可

能
危
害
其
他
船
上
工
作
人
員
健
康
之
任
何
疾
病
者
。

1
8
.
其
他
重
疾
症
患
不
易
治
愈
及
殘
廢
致
不
能
服
藹
者
。

旦
、
駕
駛
員
、
輪
機
員
、
報
替
天
員
及
舵
工
有
色
盲
者
為
不
合
格
。

三
、
在
離
開
五
公
尺
以
萬
國
祖
力
表
測
驗
，
駕
駛
人
員
之
裸
眼
觀
力
一
眼
須
在
o
·
七
以
上
，
他
眼
領
在

O
﹒
五
以
上
;
輪
機
及
電
信
人
員
戴
眼
鏡
或
不
戴
眼
鏡
之
祖
力
，
一
限
額
在
o
·
七
以
上
，
他
眼
在

O
﹒
五
以
上
。

山
、
河
海
航
行
人
員
之
電
倍
。
人
員
，
其
聽
力
績
在
離
開
三
十
公
分
兩
耳
均
能
聽
到
碼
錶
砂
時
昔
者
。

吋
胃
、

一 尊
重
.
.
.

句
戶

1

。

-i
-ig



冊手務服頁船

SEAMAN'S SEA-SERVICE BOOK

船
員
管
理
規
則

附
書
式
目
7
月
鬥
(
封
面
用
黑
色
塑
膠
面
燙
金
字
)



附
書
式
的
開
之
臼
(
前
封
襄
面
)

臺
灣
省
政
府

交
通
部
委
託
交
通
處

中

華

民

國

附

件

年站
{
子
第

港
務
局
頒
發

月

號

日

發

(或KH

ISSUED BY:

DATE:

No. KL



船
員
管
理
規
則

三
四

附
書
式
開
立
的
開

(
計
一
頁
)

船

員

信

條

一
、
認
清
本
身
責
任

一
、
遵
守
故
府
法
令

二
、
促
進
航
行
安
全

航
海
事
業
第
一

維
護
國
家
權
益

提
高
國
際
地
位

四
、
減
輕
營
運
成
本

五
、
節
約
船
用
物
料

六
、
注
意
艙
房
管
理

七
、
便
利
業
務
檢
討

八
、
努
力
工
餘
進
盤

培
養
克
難
風
氣

認
真
機
修
機
器

保
持
清
潔
整
齊

重
祖
工
作
日
記

研
究
航
海
學
理

九
、
加
強
主
儷
合
作

卡
、
力
求
航
業
發
展

破
除
邦
會
陋
習

確
保
船
員
福
利



附
書
式
伺
之
的

(
計
一
頁
)

船
員
戒
條

一
、
不
得
掩
護
區
諜

暗
藏
說
器

二
、
不
得
造
謠
惑
眾

洩
擺
攤
密

擅
入
禁
地

三
、
不
得
越
權
干
擾

四
、
不
得
私
帶
客
貨

走
私
舞
弊

五
、
不
得
擅
離
職
守

六
、
不
得
勒
索
旅
客

七
、
不
得
聚
眾
要
快

凡
、
不
得
帥
酒
故
毒

九
、
不
得
說
命
怠
工

十
、
不
得
見
異
思
遷

臨
難
逃
避

粗
暴
無
禮

毆
鬥
學
利

賭
博
宿
技

娃
阻
船
期

重
刑
忘
義

咐

件

三
五



附
書
式
的
開
之
的

(
計
一
頁
)

船
員
戒
條

一
、
不
得
掩
護
匪
諜

暗
藏
武
器

二
、
不
得
造
詣
惑
眾

說
漏
機
密

三
、
不
得
越
權
干
擾

四
、
不
得
私
帶
客
貨

五
、
不
得
擅
離
職
守

六
、
不
得
勒
索
擴
客

七
、
不
得
聚
眾
要
挾

八
、
不
得
糊
酒
吸
毒

九
、
不
得
抗
命
怠
工

十
、
不
得
見
異
息
一
邊

悴

擅
入
禁
地

走
私
舞
弊

臨
難
逃
避

粗
暴
無
禮

毆
鬥
爭
利

賭
博
宿
搜

權
阻
船
期

章
制
忘
義

咐

二
五



船
員
管
理
兢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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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書
式
的
開
之
的

(
計
一
頁
)

照

片

輩分身民國 貴 籍 生 出
名 姓

Chinese Place of Date of
I.D. Card birth birth Name

* 中 問開-口英 口p﹒中
.

華 ;::J旬開。 文
口 省 民 vm 文

字第 ，...、 國 一一市

、J

年
、.

縣、 -
市 月

號 、J

日



附
書
式
局
才
付

(
計
一
頁
)

校學
或

學
練攤訓

一一
關

←一-- 一一一一一
班系

歷

隊科

-一-叮--.--‘
一 一一一一

年 年少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4畫

月 月 月 月 至月 月 月 月 業

至 至 至 至 至 至 至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期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間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畢

業

結
業

或蟑業

一. 一一一一一
F

骯
政
機
關

賣畫

證

制

件

二
七



交
通
部
河
海
航
行
人
員
教
業
詮
書

級
一
字
號
一
發
證
日
期

請

船
員
管
開
姐
則

附
書
式
停
步
的

(
計

一
一
『
九

頁
)



附
書
式
H
W之
仰

(
計
六
頁
)

經

歷

附

平

工
九



船
員
管
理
規
則

三
O

。。

(
計
一
頁
)

~口u

獎

或賞

其

事
他重

←一一- 一 一一 大一 一一一

i?!!業

事蹟記

載

」一一

接

一一一 一一一 片一一-一

航

I攻

機

關

黨

證



〈
計
一
頁
)

且忌"月】

拉夫

或處

事

其他重
一 一 一一 大

案 事
項

古巴

載

接

一 一 一一一一 一 一

航

政

機

關

賣主

證

何J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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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4 0.缸。> oq

『。個 d〈HHn『 「蚓l!imu『Hu曲口已，職且
同﹒

已政 白。證 冒險 '" 3

'" 思『 言 iii頓 個昕 qE司T開倒
口可

。
n口H 口H 。日 gHtqs-fml 服0.機

口

m口pmwo 數 有

比鬥，..章關 口仲 期 。

期 類 、人籍
耳。 務一

經

歷

CJ)

岡山〉﹒

cf).

一一一一 一 個~
個畫畫航 。口已 巳旦黨 民回 自馬 航 E"。呵Z恥 但。皂間白籍船 "0由伊戶、 趴W口。月-政4

crq
CH山H。『 rE 串這旬E豈職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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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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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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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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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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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頁
)



補換

發
船

附員

服

務

手flft
件

號業

經

港
都

局
快

J，~

一一
一
一
一

月

日

發
一區品乙，可街

'
，
叫
句
，J

JKJUydpl',
JJ

I扣
申 籍 出 姓

港陳右 請

船
華 務局 理

服員務
民

由 貫 生 名

民

國
國 手

補冊換
年

發
月

書
日

時1 一一

年 且有 發 服舊 國

人
給 草草船 民

住址姓名 日
身

手 分
期 冊員 證

戶

一一

3

月
斗戶E 字

第

月

日 日 說

附
表
式
的



船
員
僱
傭
契
約
應
備
正
本
三
份

中 。面 黨 船 僱

港右陳 訂 員

船員華 務
用

局
日 姓

民
註

湖一 人
一

國

一 一 請書申畫畫 職

訂地
聲

年 船員ι 用僱人 一 一

一一一
僱 手自告 國

月
用

冊E員務R期

間 籍

一一一

年 于戶益，

日
月 號

，
經
鼓
聲
後
，
雙
方
各
執
一
份

附

船
員
管
理
姐
則

四



附
表
式
付

)中 位 4藍 原 船 僱

轉港局右陳 正正
i貴資

員

華 事目
約 用

目
位

民
項期 期 名 人

蜀

正

一一 一

認請書可申1直 畫畫 職
正 約

幸存‘ 地 地
船僱

一一
f宇 用

員人

一一一一

傭僱 僱

冊手緻蚓船員
國

月
期間

期備

間 籍

一一一

年 年 于~司

日
月 月 號

附
註••

付
申
請
時
應
機
里
船
員
儷
傭
契
約
值
正
書
三
份
，
個
黨
證
後
，
雙
方
各
執
一
份
，
一
份
存
港
務
局
。

臼
值
正
事
項
如
一
為
提
升
職
莓
，
應
送
職
資
格
證
明
文
件
。

借
「
國
籍
」
欄
填
一
僱
用
人
，
(
即
輪
船
公
司
)
之
國
籍
。

附

件

三
五

時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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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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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備 船 職手船l 姓

右

，自港陳 船
華 務

n~局

民
註 名

斗聲
名員

l卸任
國

字第 職職

區臨阿
一 「|;一籍一 主軍心刃卸任

職
日

號賞|可期
船僱 一一

年用 自申員人

身

分 請

←關γ

月 馬1丁

對于月 第

年

n 1 日號 I E3 I

附
表
式
的

船
員
管
理
規
則

三
六



附
表
式
的

中 職 手船

且

華
服

如

民
務 問聲 名 員

一一片一一一一一一一

國
年 年 年 足文立~ 服

月 月 月

宮百一乙
何一T二一，

務
日 日 日 第
至 至 革

一
詮

年 年 年
日 籍

月 月 月 號
賈 明期

或僱 日 目 目 一

年船用 一一 國

長人
船

民
書

名
身

一一
籍國

分

證

一
一一機總

出

月
種器位噸
類或

生
一一

或航 p刁ι二, 一

馬1J 第

L一l 一
區 年

力域

僱
月

日 丌Iij句
號日

人

附
註••

付
船
長
服
務
經
歷
由
僱
用
人
質
譚
。

已
海
員
服
務
經
歷
由
船
長
鱉
證
。

」
u

!
"
叭
"
『

•rh
肛
a

七



船
員
服
務
經
歷
證
明
書

名
一
一
出
生
一
年

貫
一

h
1

滿
一
個
卡
恃
-
惋
惜
巴
盯
悼
閃

一
京
市
-
)
的
船
貝
服
攻
凶
手
冊
一
港
字
第

L口
4
閥
割
忍
耐
棚
盟
珈
山
盟
叫
|
職
l「
卸
J
叫
「
任
職
時
間

一
」
「
仆
仆
仆
鬥
仆
仆
仆

U
仆
仆
叫
什
阿
仆
出
側
門
川
們
叫
川
仆
側
門
出

I
M門
以
叫

一
-
~
-
于
六
年
月
日
年

ι月
旦
年
月
-
叫

一
一

-
H
K

閃
閃
仔
怕
也
悴
十
月
日

一

-
J

「
l
l
l
-
-
1

年
月
臼
年
月
曰
年
別

l
d

港
務
局
航
成
妞
"
命

liw
船

員

管

理

規

則

姓需

中
華
民

盟

-
4本
法
掛

一
一
黨

i
m
L
L
、

一
二
、
航
行
區
域

四
、
不
用
欄
用

五
、

4→
八

民
間

本

證

明
蓋全
自

塗斜分報敢l

改線退路機|
無劃洋人關l
效一

口
μ
a

照
船
員
服
務
宇
間
之
記
錄
填
脅
。

貝
填
總
噸
數
及
航
行
一
恤
戚
、
'
愉
機
口
只
唱
機
器
種
額
及
馬
力

、
近
海
及
川
岸
亡
種
;
輪
機
種
獨
分
蒸
汽
機

銷
。

國

明

月

。

及
內
融
機
兩
種
。

月

號!聽|日
幸

口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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